
关于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有关情况的说明 

 

1.夯实制度基础，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制定印发《北

京市市级财政支出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操作流程》、《北京市市

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北京市预算绩效目标

管理办法》、修订《北京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2.加强成本控制，持续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改革。2020

年将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拓展到行政运行、政府投资、公用

事业、政府投资基金、市对区转移支付等领域。压减了党政

机关课题经费 1.5 亿元，压减幅度达 45%。公用事业领域，

在地面公交、供热等 8个领域，打出成本控制组合拳，累计

减少财政投入 85.1 亿元。政府性投资领域，对加强政府性

投资建设项目成本管控的“990 号文”落实情况开展绩效评

价，强化政府投资全口径、全周期、全过程管理。政府投资

基金领域，首次对全市 26 支市级基金逐一审查分析，重点

对基金运行状况、管理合规性等方面进行了绩效评价。 

3.完善体制机制，深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一是强化

事前绩效评估。市财政局 2020 年共完成 89 个项目（政策）

的事前绩效评估工作，涉及 24 家一级预算单位,预算总金额

44.6 亿元。经评估，“予以支持”项目 61 个，“部分支持”

项目 14 个，“不予支持”项目 14 个，审定金额 38.7 亿元，

核减金额共 5.9 亿元，核减率 13.2%。二是组织各部门开展

绩效自评和绩效跟踪，填报绩效目标。2020 年，205 家预算



部门自评资金规模 951 亿元，涉及自评项目 4058 个；156 个

预算部门完成 2020 年上半年绩效跟踪工作，涉及项目 3766

个，资金 847.4 亿元；将绩效目标作为入库、预算安排的前

置条件并实施分类管理。三是开展财政绩效评价。包括北京

市中小企业发展资金、高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等 13

个项目，涉及资金规模 41.3 亿元，首次将专项债务资金安

排的土地储备项目列入财政重点评价范围。 

4.紧盯资金效益，强化直达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直达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

知》，聚焦本市直达资金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及重大惠企利民政策的实际效果，对部分市级项目开展

绩效监控，并直接评价部分区级直达资金项目，涉及资金

23.4 亿元。 

5.硬化绩效责任，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一方面评价

结果与预算挂钩，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不佳的，按照一

定比例（5%、10%）扣减部门项目经费；另一方面将“财源

建设”和“成本控制”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连续9年被财政部评为先进省市。 

 

附：北京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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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２０２１ 年北京市财政局选取 ９ 项绩效评价报告提交人大审议并

进行公开，评价对象包括 ５ 项人大选定重点支出项目、２ 项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及 ２ 项成本绩效分析，共涉及 ６ 家一级预算部门。

为深入落实《中共北京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京发〔２０１９〕１２ 号）要求，我局组织开展

部门整体绩效报告制度试点工作，选取市民政局和市规划自然资

源委作为试点，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压实部门预算绩效

管理责任。

我局逐步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推进以评促改，加大对部门

完成绩效目标和落实绩效责任情况的监督，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

理水平。 ２０２１ 年公开的绩效评价项目数较 ２０２０ 年增加 １ 项，９ 项

报告中包括项目评价、政策评价、成本绩效分析和部门整体绩效报

告，内容上更加丰富。

从绩效评价情况来看，预算部门的绩效管理意识和能力较过去明

显提升，开展预算全过程绩效管理的主动性和规范性有所提高，更加

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项目和政策的效果明显提升。

北京市财政局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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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政局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市级补助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

〔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

效〔２０２０〕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

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北京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老年

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政策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 政策基本情况

（一） 政策名称及属性

政策名称：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

主管部门：北京市民政局

执行单位：各区民政局

政策属性（新增 ／ 延续）：延续

资金总额：９３３６３ 万元

政策内容：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印发的《北京市老年人养老

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京民养老发〔２０１９〕１６０ 号），养老服

务补贴津贴包括三项：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按照低保、低收入、计

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每人每月 ３００、２００、１００ 元）、重度失能老年人

护理补贴（按照重度失能或重度残疾等级每人每月 ６００、４００、２００
１



元）、高龄老年人津贴（按照 ８０－ ８９ 周岁老年人、９０－ ９９ 周岁老年

人、１０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１００、５００、８００ 元）。 养老服务

补贴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共担，其中市财政按照分类给予定额补

助（重度失能和 ８０－８９ 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１００ 元、９０－９９ 周岁老

年人每人每月 ２００ 元、１００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３００ 元，按

年补助并对上年补助多抵少补清算），各区负担剩余及自行决策提

高标准部分。

（二） 政策背景

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加快建设和

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都先后提出过明确的要

求。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财政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

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 （财社〔２０１４〕１１３

号），要求“各地要加快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

补贴制度”。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规划》（国发〔２０１７〕９ 号），规划中要求“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

高龄、失能老年人的补贴制度，并做好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衔接。”除

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的高龄津贴外，在该文件附件一的任

务清单中明确“对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逐步给予养老服务补

贴；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护理补贴。”，这

从国家层面首次明确老年人三项补贴的名称。 同年 ６ 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 （国办

发〔２０１７〕５２ 号），要求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的

２



补贴制度，并做好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衔接。 ２０１９ 年，《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９〕 ５ 号）提出“全

面建立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等部署。

２０１５ 年以来，北京市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 ２０１５ 年，北

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建立

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失能、失独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给

予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

划》（京政发〔２０１６〕５９ 号）以及市老龄委《北京市支持居家养老服

务发展十条政策》（京老龄委发〔２０１６〕７ 号）等文件，均对健全完善

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提出了明确要求。 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 （京

政办发〔２０１８〕４１ 号），要求“改革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

为落实以上政策文件精神，市民政局牵头相关部门联合制定

了《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管理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自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施行。 《实施办法》整合了

原有 １１ 个政策保障文件，核心框架是以困难、失能和高龄老年人

补贴津贴制度为核心，加强本市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的构建

和完善，与正在实施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和部分区正在试点的长期

照护保险等制度、政策有机衔接，统筹发放范围与发放标准、政策

环节，简化申领程序，降低政策成本，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三） 政策目标

１． 政策目标任务

（１）着力实现老年人照顾服务目标。 围绕落实党中央加强老

３



年人照顾服务的要求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高龄、

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的规定，深化细化为具体的政策举措，不断提

高老年人居家照顾服务水平。

（２）有效缓解老年人生活照料困难。 通过政策创制、整合与

衔接，帮助经济困难、失能、高龄等状况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提高消

费支付能力，推进享受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切实减

轻居家养老照料负担。

（３）推动形成多元化资金投入格局。 以老年人需求和有效供

给为牵引，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示范效应，调整并转变政府服务

供给方式，进一步建立健全向经济困难、失能和高龄老年人倾斜的

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制度，深化本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４）更好体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理念。 加强养老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进专业服务供给和现实有效需求对接，通过科学的老

年人养老服务综合补贴津贴制度提供稳定保障，实现公共财政投

入公平与效率平衡，使补贴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５）推动基本养老公共服务均衡化。 建设覆盖广泛、内涵丰

富、衔接紧密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制度，做好与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有效衔接，做好与正在试

点探索推进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顺利衔接，促进养老服务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

２． ２０２０ 年度绩效目标

提高老年人居家照顾服务水平，帮助经济困难、失能、高龄等

状况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提高消费支付能力，推进享受专业化、职业

４



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切实减轻居家养老照料负担，深化本市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财政投入公平与效率平衡，使补贴更有

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

（四） 政策资金

１． 政策资金的下达与支出

根据《实施办法》，养老服务津贴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共担。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２０２０ 年社会保障和就业补助及

福彩公益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２０２０ 年北京市财政落实

市级补助 ９３３６３ 万元。 其中，当年预算 ８００７９ 万元，安排部分区专

项消化使用历年福彩公益金结余 １３２８４ 万元。 在市级补助的基础

上，各区财政局结合各区实际申领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的老年人实

际人数，利用财政资金进行保障。

截止 ２０２０ 年底，市级财政补助资金实际支出 ９３３６３ 万元，预算

执行率为 １００％。 政策的年度总资金投入 ２１４９２５．８９ 万元，向符合

申领条件的困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高龄老年人共计 ９１４．８６ 万人

次发放了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具体发放情况见下表。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发放情况表

补助对象核补助内容
累计发放人次

（万人次）
累计发放金额

（万元）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４８．２１ ９９０７．５７

其中：享受低保待遇老年人 １９．６２ ６２３４．１６

　 　 低收入家庭中未享受低保待遇老年人 １．０６ ２３３．７２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２７．５２ ３４３９．６９

失能老年人补贴 １６９４．３４ ９９０５８．３４

其中：重度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 ７６．５３ ６４３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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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补助对象核补助内容
累计发放人次

（万人次）
累计发放金额

（万元）

　 　 月补贴 ４００ 元的残疾老年人 １６．１７ ３２９９．８４

　 　 月补贴 ２００ 元的残疾老年人 ７９．７４ ３１４４７．６１

高龄老年人津贴 ６９７．２２ １０５９５９．９８

其中：８０ 周岁至 ８９ 周岁的老年人 ６０１．４７ ６１０１６．８１

　 　 ９０ 周岁至 ９９ 周岁的老年人 ９３．２７ ４３３００．７１

　 　 １００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２．４８ １６４２．４６

２． 政策资金的管理

为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补贴资金的管理，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市民政

局会同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修订＜北京市社会保

障和就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 （京财社〔２０２０〕

４５２ 号），明确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包括养老服务补助资

金类别、使用范围、支持方向、使用原则及资金分配等方面的具体

内容。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市民政局联合市委老干部局、市财政局、市医保

局向各区有关部门发布《关于统筹拨付各区 ２０２０ 年养老服务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有关工作的通知》 （京民养老发〔２０２０〕３８ 号），建立

北京市财政分配拨付各区养老服务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制度，进一

步明确养老服务补贴津贴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资金范围、分配原则、

使用方向、管理制度等，并对各区民政局提出关于资金执行进度、

项目实施管理、经费管理、资金使用绩效等方面的工作要求。

市民政局高度重视支出进度，要求区民政局形成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进度月报告制度，每月向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上报财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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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便于及时掌握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督导

区民政局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管，及时预警资金支出进度滞

后、资金使用率低等问题。 在资金使用过程中，鼓励优先使用市级

补助发放补贴，着力提高市级资金使用效率，全力组织推进养老服

务补贴津贴发放工作。

（五） 政策执行

１． 市级层面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

为了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市民政局按照《实施办法》精神，

建立组织架构，明确市、区民政局责任分工。 通过加强政策宣传贯

彻；做好政策衔接，简化申领流程；建立系统预警机制；加强从统筹

协调与督促指导；加强区街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系统培训等环节的

工作，有力推进了政策的实施。 在养老服务补贴津贴资金使用过

程中，各区严格落实养老服务资金管理规定，重视支出进度，优先

使用市级补助发放资金，市级资金使用率达 １００％。 ２０２０ 年所设定

的各项指标全部完成，政策产出指标的实现情况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养老服务补贴津贴项目产出指标完成情况表

指标类型 指标内容 目标值 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人数 ≥４００００ 人 　 全年发放 ４８２０５９ 人次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人数 ≥１１００００ 人 　 全年发放 １６９４３３６ 人次

　 高龄老年人津贴人数 ≥５５００００ 人 　 全年发放 ６９７２１７６ 人次

质量指标
　 已申请津贴补贴且符合条件对象
津贴补贴发放率

１００％ 　 符合条件且成功申领的老
年人发放率 １００％

进度指标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发放 按时发放 　 各区每月按时发放

成本指标
　 按政策文件，落实三类 ９ 个等次
不同的补贴金额

　 各类补贴足额发放

７



通过政策的实施，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２０２０ 年，通过

政策实施，累计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２１４９２５．８９ 万元，全市约 ７６

万名老年人直接受益，大大提高了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支付能力，

减轻了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的养老照料负担，帮助老年人享受到

专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

（２）老年人生活照料困难得到缓解。 《实施办法》新增了困难

老年人服务补贴、经评估为重点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提高了残

疾老年人失能护理补贴、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实现了精准

前提下的提标扩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生活照料困难和

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３）有利于推动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通过政策的实施，２０２０

年，市、区两级财政共计有 ２１４９２５．８９ 万元的资金通过养老服务补

贴津贴进入市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老年人的平均支付能

力，同时，通过补需方的方式，促进了养老服务消费，也有利于促进

北京市养老服务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养老服务市场自我调

节能力。

２．区级层面项目执行情况

按《实施办法》规定，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由各区负责发

放。 ２０２０ 年，各区民政部门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于申请养老补贴

津贴且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足额、按时发放各类补贴津贴，较有效地

保证了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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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工作情况

（一） 评价目的与重点

１． 评价目的

通过对“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政策的实施情

况进行全面评价，反映该政策的目标相关性、执行效率性、实施有

效性、实施公平性及效果可持续性等方面情况，并针对评价过程发

现的问题，提出优化管理、改善绩效、完善政策等方面的建议，进一

步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２． 评价重点

根据政策特点，本次政策评价的重点为：一是聚焦 《实施办

法》提出的目标任务，考核 ２０２０ 年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

补助实施的成效是否达到预期，是否与《实施办法》提出的目标任

务相契合；二是根据政策实施的组织架构及其分工，结合各区养老

服务补贴资金的使用情况，关注各区政策实施与市级政策目标的

衔接情况；三是结合全市民生政策绩效评价契机，关注政策目的和

资金补助标准、使用范围是否与北京市目前老年人养老照顾服务

的现状、需求变化相契合。

（二） 评价原则与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取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案卷研究法、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

较法、专家评议法等方法，通过查阅资料、听取政策情况介绍、质询

等方式了解政策实施情况，从政策目标相关性、政策执行效率性、

政策实施有效性、政策公平性、政策效果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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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三）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等级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绩效评价相关文件精神，评价工作组结合

政策特点，细化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一、二级指标基础上，根据

评价要点，设置三级指标。 并根据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权

重和分值。 在具体评价过程中，评价专家组根据收集的证据和评

级规则，凭借对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在预算绩效管理领域的专业判

断对政策项目绩效进行打分和评级。

本次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分为优、良、中、差。 综合得分在

９０－１００ 分（含 ９０ 分）为优；综合得分在 ８０－９０ 分（含 ８０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６０－８０ 分（含 ６０ 分）为中；综合得分在 ６０ 分以下为差。

三、 评价结论与内容

（一） 评价结论

北京市民政局牵头组织实施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

补助政策，既是回应百姓关切的民生实事，又是落实国家和首都发

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总体上看，政策目标定位明确，与国家政策需

求、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现实需求相一致，政策任务分解较为合理，

任务落实的体制机制比较科学和健全，对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控

制较为有效和规范，预算执行、政策落实及业务进度符合预期要

求，政策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具备良好的政策公平性和可

持续性。

经评价，该政策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９０．４６ 分，政策综合绩效评

价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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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价内容

１． 政策目标相关性

政策目标定位明确，与国家政策需求、老年人养老服务的现实

需求相一致，政策任务的分解较为合理，任务落实的体制机制比与

北京市居民对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需求相一致，政策任

务的分解具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年度政策任务在 １５ 个区之间的分

解结果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区对老年人养老照料服务的现实需求。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置与政策的五项目标任务相吻合，但绩效指标

的设置不够精准，无法体现总体绩效目标的要求。 该指标分值 ２０

分，评价得分 １８．０４ 分。

２． 政策执行效率性

为了保证政策落实，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建立了较完善的组织

管理体系，明确责任分工。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的申领通过

“智慧民政一期”的社会福利综合管理平台全面推进全程网上办

理，同时，还建立了系统预警机制。 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控制较规

范，预算指标的分解与政策任务的分解保持一致。 任务落实的体

制机制比较科学和健全，预算执行、政策落实及业务进度符合预期

要求，政策任务落实较好，但政策执行机制落实不够到位，过程管

理资料不足。 该指标分值 ２０ 分，评价得分 １７．７ 分。

３． 政策实施有效性

政策产出情况良好，通过市、区两级财政资金的保障，缓解了

老年人生活照料困难和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市、区两级财政资金

通过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发放进入养老服务市场，也对养老服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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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政策实施效果较显著，政策

执行的满意度指标较高。 但缺乏对政策实施综合效果的全面、深

入分析，满意度调查不够全面。 该指标分值 ３５ 分，评价得分 ３１．

６ 分。

４． 政策公平性

政策采取“补人头”的方式，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补需方”，

政策实施的覆盖面包括困难老年人、重度失能和重度残疾老年人、

高龄老年人，政策内容基本公平和普惠，反映了政策效益的公共性

和受益的无差异性。 但在市级补助之外，“各区负担剩余及自行决

策提高标准部分”可能会导致不同区域的老年人享受的养老服务

的利益存在一定差异。 该指标分值 １５ 分，评价得分 １４．４ 分。

（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政策的积极性因素及其所带来的效果较显著。 ２０１９ 年开始实

施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制度系统性、广泛性、便捷性较强，而

且通过创新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申领方式，提高了政务服务水平和效

能，使得政策效果的外部环境和制度层面的可持续性较强。 但现行

养老服务产品较少，缺乏个性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

示范性和可持续性，不利于政策的优化和持续推进。 该指标分值 １０

分，评价得分 ８．７２ 分。

四、 主要问题

（一） 政策目标相关性方面

绩效指标设置精准程度较弱，无法反映总体绩效目标。 政策

主管单位制定的 ２０２０ 年度政策绩效目标为：提高老年人居家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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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帮助经济困难、失能、高龄等状况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提

高消费支付能力，推进享受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切

实减轻居家养老照料负担，深化本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

财政投入公平与效率平衡，使补贴更有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实现

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置与《实施办法》提出

的政策的 ５ 项目标任务相吻合，但绩效指标设置与政策总体目标

的匹配性存在一定偏差，不能反映总体绩效目标要求，如产出指标

中的质量指标没有体现应发尽发、应补尽补以及养老服务补贴津

贴发放的精准性，政策宣传知晓率、错发率、资金追缴率（或补贴资

金损失 ／ 坏账控制率）、投诉办结率等在指标中没有体现；效益指标

设定为“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得到保障”、“老年人生活照顾

困难得到缓解”、“老年人照顾服务水平得到提高”，指标过于宏

观，未细化和量化，可考核性较弱。 同时，也缺少资金投入保障能

力、养老服务供需均等化程度、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政策公平性 ／

覆盖率等能够反映社会效益以及可持续影响的指标。

（二） 政策执行效率性方面

１． 项目实施方案不完善。 一是实施方案对政策宣贯措施、培

训内容及方法、服务商及评估机构监管措施、责任落实、过程管理

和监督、应急处置预案等方面内容不够明确、具体。 服务管理和失

能评估的工作体系的建立计划未能在实施方案中体现。 二是政策

实施的组织框架中对社区层面的工作职责和责任落实相关内容界

定不清晰。 三是新旧政策如何衔接在实施方案中体现不足。

２． 政策执行机制落实不够到位。 一是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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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中建立了政策宣传机制，但宣传效果展示欠充分，缺少个

性化服务指导，由于部分失能老人对信息化的手段使用不足，如何

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应知尽知，相关资料说明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政策对象群体对政策的知晓和政策受益的获得感。 二是信息共

享不足，与公安等相关部门信息未能实现有效的实时对接，无法及

时发现部分不符合养老补贴条件的发放对象，造成错发、误发、超

发。 三是区民政部门的季度复核程序、机制不够明确，市级民政部

门对区民政部门，以及区民政部门对于在政策执行基层单位的检

查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没有建立应对的机制。

３． 对养老服务商的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和布局。 政策的目标任

务之一是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老年照顾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但目前本市的养老服务供应

商的发展明显不足，部分区服务商网点较少，养老服务卡消费不便

利，养老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率。

４． 过程管理资料呈现不足。 缺少项目单位对评估机构和服务

商的资质认定、评估准入、考核标准、信用评价、监督检查等资料；

评估机构对老年人失能认定评估的第一手资料、对不同区级单位

新政策落地管理以及本市户籍申领补贴审核流程资料、对低收入

家庭老人如何进行动态确认过程管理资料、民众投诉反馈的资料、

动态管理台帐资料等提供不足。

（三） 政策实施有效性方面

１． 政策实施效果展现不充分。 绩效报告对政策目标的达成情

况的总结分析不够全面、深入，既未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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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也未对政策实施前后做绩效的对比分析。 例如，养老津贴补

贴的资金使用效率、补贴资金沉淀占比的分析，对引导老年人的养

老服务消费方式 ／ 方向、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体

系建设、撬动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深化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绩效影响等缺少深入地研究与分析，财政资金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体现不够，政策的放大效应未予充分体现。

２． 与政策实施相关的各部门的协同作用及效果说明不足。

《实施办法》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医保局、市残联 ７ 个部门联合颁发，但

资料对于各部门之间的协同，特别是公安、社保等部门的协同作用

及效果说明不足。

３． 各区实施情况参次不齐，特别是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

区，以及地处山区的区域在落实上仍有明显的困难和问题，但绩效

资料未给予充分的陈述和分析。

４． 满意度调查问卷设计的调查问题不够全面，未调查补贴的

消费意愿、消费方式和消费方向，以及投诉或不满意的原因等，满

意度分析报告不够深入和全面。

（四） 政策公平性方面

根据《实施办法》规定，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所需资金，

由老年人户籍所在的区财政负担，纳入年度区级预算安排，可以积

极吸引社会慈善、捐赠资金等支持。 市级对各区筹集养老服务补

贴津贴资金给予专项补助，各区负担剩余及自行决策提高标准部

分。 但各区财政能力相差较大，不同区的老年人由此享受的养老

５１



服务的福利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方面

１． 各区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财力可持续保障方面还需给予

重视。 《实施办法》规定，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所需资金，

由市、区两级共同承担。 由老年人户籍所在的区财政负担，纳

入年度区级预算安排，可以积极吸引社会慈善、捐赠资金等支

持。 市级对各区筹集养老服务补贴津贴资金按照分类给予定

额补助，各区负担剩余及自行决策提高标准部分。 但各区财政

能力相差较大，各区是否有能力负担市财政补贴之外的剩余部

分，或者还有其他的资金渠道，资料未给予说明。 除了海淀区

明确 ２０２０ 年利用 ７００００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其他区是否也有

类似情况，资料没有呈现。 经费保障和分担机制的可持续性决

定了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

２． 提供的养老服务产品品种少且缺乏个性化，影响政策的示

范性和可持续性。 按照政策规定，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发放分两种

方式，８０ 岁至 ９０ 岁的高龄津贴、老年人选择养老助残卡发放的失

能护理补贴采取额度管理，主要以服务给付方式用于照顾服务范

围内消费和居家养老体系消费，不支持提现。 由于北京市目前的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市场尚未完善，养老驿站或养老服

务商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产品种类少且趋同，内容缺乏个性化，不

能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而且部分区的山区乡镇存在老年人失

能服务商少，失能护理补贴使用不方便的问题，由此影响养老服务

的供给能力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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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关建议

（一） 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明确政策导向，增强政策的靶

向性

一是根据政策目标任务及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目

标，科学设置绩效目标，依据绩效目标细化量化绩效指标，提高质

量指标、效果效益指标的合理性及可衡量性。

二是深入研究老年人对养老照料服务的需求，以需求为导

向，制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专项规划，尽快推出养老服务产品

目录清单，鼓励养老服务驿站、养老服务商做好养老服务供给

多元化，增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着力推动养老服务行业的

发展。

三是加强对于养老服务补贴资金使用的消费引导及跟踪，并

进行统计分析，为后续政策引导和精准施策提供支撑。

四是挖掘政策实施的绩效成果。 重点研究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资金对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和专业化的提升、老年人养老负担减轻

和支付能力提升、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均衡化的改善等目标

实现程度。

（二） 健全政策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政策管理流程

一是完善政策实施方案，使其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加强

对于新旧政策执行过程中衔接的指导工作，加强对新旧数据系统

转换等工作指导。 在政策组织管理体系中，增加关于社区层面工

作职责和责任落实的相关内容。

二是加强对于高龄老人津贴的动态管理，尤其是对于死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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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分离老人以及对年龄阶梯的动态跟踪管理，对于错发、补发、追

回等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分析，为完善有关政策提供依据。

三是坚持市民政局对区民政局至少每季度一次的监督机制，

对残疾类别、等级变化、户籍迁出、死亡或违法犯罪、执行监禁等动

态复核监督检查。 建立对于营私舞弊或虚报、冒领、误领、截留、挪

用、骗取、滥发补贴资金行为的严惩机制。

（三） 提升信息管理系统对政策实施的支撑作用

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北京市民政信息管理

系统与相关部门数据共享与信息协同互认，逐步实现与公安、残

联、社保、卫健等部门的信息实时共享，及时发现多发、错发、误发

等问题，提高养老服务补贴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率。

（四） 加强市对各区的业务指导，确保政策落实“一把尺子”

兜到底

一是指导各区结合预警信息做好线下核对，做好多发、误发资

金的追回工作，确保养老津贴补贴及时准确发放。

二是及时总结石景山试行长期护理险的经验，鼓励有条件的

区先行先试，促进失能老人护理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制度有效衔接。

六、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评价以政策主管单位提供的评估材料为基础。

附件： １． ２０２０ 年“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政策绩

效目标申报表

２．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政策绩效评价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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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表

３． 各区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政策绩效评分情况

附件 １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２０２０ 年度）

项目名称 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综合类）

主管部门
及代码

北京市民政局（０１７２０２） 实施单位 区民政局

项目属性 延续性政策 项目期 一年

项目资金
（万元）

中期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总额： ９３３６２．５９５１

其中：财政拨款 其中：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２０２０ 年） 　 年度目标（２０２０ 年度）

　 养老服务补贴按时足额
发放。

　 提高老年人居家照顾服务水平，帮助经济困难、失
能、高龄等状况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提高消费支付能力，
推进享受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的照顾服务，切实减
轻居家养老照料负担，深化本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
现公共财政投入公平与效率平衡，使补贴更有针对性、
实效性，推动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进度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进度
指标

　 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人数

≥４００００ 人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人数 ≥１１００００ 人

高龄老年人津贴人数 ≥５５００００ 人

　 已申请津贴补贴且符合条件
对象津贴补贴发放率

１００％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
发放

按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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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效
果
指
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低保待遇老人补贴 ０．０３ 万元 ／人·月

　 低收入家庭中未享受低保待
遇的老人补贴

０．０２ 万元 ／人·月

　 本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不
属于低保、低收入家庭） ０．０１ 万元 ／人·月

　 重度失能的老年人和残疾等
级为一级的视力、肢体、智力、
精神残疾老年人，残疾等级为
二级的智力、精神残疾老年人
中的多重残疾老年人

０．０６ 万元 ／人·月

　 残疾等级为二级的视力、肢
体残疾老年人，残疾等级为二
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老
年人

０．０４ 万元 ／人·月

　 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听
力、言语残疾老年人

０．０２ 万元 ／人·月

　 ８０ 周岁至 ８９ 周岁的老年人 ０．０１ 万元 ／人·月

　 ９０ 周岁至 ９９ 周岁的老年人 ０．０５ 万元 ／人·月

　 １００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０．０８ 万元 ／人·月

　 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得到保障

　 老年人生活照料困难 得到缓解

　 老年人照顾服务水平 得到提高

　 领取补贴、津贴对象满意度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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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市级补助”政策绩效评价汇总打分表

评价指标及分值 专家评价计分

评价指标 分值 专家 １ 专家 ２ 专家 ３ 专家 ４ 专家 ５ 平均

政策目标相关性 ２０ １８．７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９．５ １８．０４

目标与需求相符性 ６ ６ ６ ５．５ ６ ５．５ ５．８

政策任务分解的合理性 ６ ５．５ ６ ６ ５ ６ ５．７

政策目标与效果相关性 ８ ７．２ ６ ５．５ ６ ８ ６．５４

政策执行效率性 ２０ １９．５ １９ １５．５ １６．５ １８ １７．７

政策规划落实科学性 ６ ５．５ ５ ４ ４．５ ５ ４．８

政策过程控制有效性 ７ ７ ７ ５．５ ５ ６．５ ６．２

政策执行的及时性 ７ ７ ７ ６ ７ ６．５ ６．７

政策实施有效性 ３５ ３０ ３２ ３１ ３３ ３２ ３１．６

政策实施效果 ２５ ２１．５ ２２ ２３ ２５ ２３ ２２．９

政策执行满意度 １０ ８．５ １０ ８ ８ ９ ８．７

政策公平性 １５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３ １４．４

政策资金分配公平性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政策效果普惠性 １０ １０ ９ １０ １０ ８ ９．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１０ ８．６ ９ ８．５ １０ ７．５ ８．７２

政策效果的积极因素 ４ ３．６ ４ ３．５ ４ ３．５ ３．７２

政策示范性及可持续性 ６ ５ ５ ５ ６ ４ ５

合计 １００ ９１．８ ９２ ８７ ９１．５ ９０ ９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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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各区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津贴政策绩效评分情况表

区名称 评价得分 排序

石景山区 ８８．９８ １

西城区 ８８．７８ ２

朝阳区 ８７．２２ ３

丰台区 ８６．８８ ４

昌平区 ８６．８６ ５

房山区 ８６．４８ ６

通州区 ８６．３８ ７

门头沟区 ８６．３８ ８

区名称 评价得分 排序

海淀区 ８６．３２ ９

东城区 ８６．２６ １０

大兴区 ８６．１４ １１

怀柔区 ８５．３８ １２

延庆区 ８５．３８ １３

平谷区 ８５．１２ １４

密云区 ８３．７２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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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学前学段） 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

〔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

效〔２０２０〕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

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度

“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政策开展了政策绩效评价。

一、 政策基本情况

（一） 政策名称及属性

政策名称：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

主管部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

执行单位：各区教育委员会

政策属性（新增 ／ 延续）：延续

（二） 政策背景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

益事业。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为落实《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本市连续实施了《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北京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市级财政累计投入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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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主要用于扩大学位和保障运行。 两期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

结果，共增加幼儿园 ８５０ 所、学前教育学位 １７ 万个和专任教师 １．６

万名，学前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仍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学前

教育学位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

有效解决；二是办园成本不断加大，影响非教育部门公办园正常运

行；三是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收费价格差距大。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根据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７ ﹞ ４６ 号），以及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实施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年）的意见》 （教基﹝ ２０１７

﹞ ３ 号）的工作要求，在前两期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基础上，北京

市政府正式印发 《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旨在积极应对“全面二孩”新政所带来的新需求，进一步解

决存在的学位供给不足、“入园难”以及民办幼儿园与公办幼儿园

收费价格差距大等问题，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学前教育服务，着力改

善幼儿园的办园条件和办园质量。 第三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持

“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益普惠、主体多元，

灵活多样、就近就便”的原则，努力构建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民办并举的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 ８５％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总

数的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

在上述背景及前期工作基础上，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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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设立了“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转移

支付”（以下简称“学前专项”），由区统筹主要用于办园生均经费

补助、普惠性幼儿园奖补等方面，持续发挥市级财政教育经费对促

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引领示范作用，确保学前教育第三期三年

行动计划任务的完成。

（三） 政策目标

１． 政策实施期总体目标

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广覆

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全市适龄儿童入园

率达到 ８５％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８０％以上。

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各年度目标及指标

２０１８ 年年度目标：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大

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学位 ３ 万个左右，积极应对学龄人

口变化。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年度目标：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创新财政投入

方式，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学位 ３ 万个左右。 积极应

对学龄人口变化，全市学前三年入园率提高，学前教育学位进一步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进一步增加，学前教育资助政策有效落

实。 各年度产出指标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产出指标设定情况

指标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新增学前学位 ３００００ 个 ３００００ 个 ３００００ 个

常住人口入园率 不低于 ７１％ 不低于 ７６％ 不低于 ８５％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 不低于 ７５％ 不低于 ７６％ 不低于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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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儿童资助 ５５８ 人次 覆盖率 １００％ —

普惠园幼儿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不低于 ８５％ 不低于 ８５％

获得学前教育资助幼儿的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 —

（四）政策资金

１． 资金安排

北京市教委根据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期的总体

目标，将政策绩效目标从“学前教育生均定额补助”、“学前教育租

金补助”、“学前教育一次性扩学位补助”和“学前幼儿资助”等几

个方面予以分解，并依据《北京市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学前学段）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 （京财教育

〔２０１８〕２９５０ 号）、《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补助资

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修订）》 （京财教育〔２０１８〕２９５３ 号）等文件，

安排各年度学前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３ 年共投入资金 １１０ 亿元，全

部为市级财政资金，采取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形式直接下

达各区财政局。 其中 ２０１８ 年 ４０ 亿元，２０１９ 年 ３５ 亿元，２０２０ 年 ３５

亿元。 资金使用范围包括：

（１）生均定额补助，用于补助公益普惠园办园成本支出。 ２０１８

年根据不同办园级类，按 ７００ 元 ／ 生．月和 １０００ 元 ／ 生．月两档标准

给予定额补助。 ２０１９ 年起补助标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生．月。

（２）租金补助，用于公益普惠园扩大办园规模租金支出，对其

通过租赁场地扩大办园规模增加学位的给予最高每天 ５ 元 ／ 平方

米的租金补助，实际租金低于市级补助的据实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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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次性扩学位补助，用于补助幼儿园扩大办园规模，对普

惠性幼儿园每增加一个学位给予 １００００ 元一次性补助。

（４）非普惠性幼儿园转普惠性幼儿园一次性奖励，用于非普

惠性幼儿园降低收费价格转为普惠性幼儿园，按照 ３０００ 元 ／ 生的

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用于补助办园条件支出。

（５）学前教育幼儿资助，用于落实《北京市学前教育资助管理

办法》（京财文〔２０１２〕１５４９ 号）中符合资助条件的相关在园儿童的

资助，资助标准分为甲、乙两等。

（６）民办幼儿园帮扶，用于 ２０２０ 年疫情期间对保育教育费收

费标准在 ４０００ 元 ／ 生．月以下运转困难的民办非普惠性幼儿园，按

照 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和幼儿园在职员工数给予帮扶补

助，用于发放教职工工资，切实稳定教师队伍。

２． 预算执行

截止 ２０２０ 年底，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资金共执

行 ７０２９８３．１１ 万元，各年度支出结构及当年执行进度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资金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资金下达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资金支出总计 １７３５５５．９５ ２４５０６２．５４ ２８４３６４．６２

其中：生均定额补助 １４８６９８．９６ ２０１４２７．５２ ２４５９６４．３

一次性扩学位补助 １３３１０．７７ ２２４３５．３３ １５０３８．３７

非普转普奖励 ５２０７．１ ９７５２．６ ３９７２．２

租金补助 ４８８４．７５ １１４７．０９ １６８７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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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民办幼儿园帮扶 — — １６９５．８７

其他项目 １４５５．２６ — ８２０

执行率 ４３．３９％ ７０．０２％ ８１．２５％

　 　 注：表中执行率为预算当年执行进度，各年未执行完的资金均转入第二年执行。

（五） 政策执行

市教委通过将学前教育纳入全市专项规划优先实施、进一步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完善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布局、有序

开展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无证幼儿园治理等措施，于 ２０２０ 年底前

全部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设定的各项目标。 全市适龄儿童

入园率达到 ９０％，“入园难”问题得到基本缓解，普惠率达到 ８７％，

无证办园现象基本消除。

（１）通过扶持新建、改建、扩建、以租代建、举办社区办园点等

方式，公民并举，不断扩增学前教育学位资源。 ３ 年全市共增加学

位 １８１１６０ 个。 其中，通过实施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新建、改

建、扩建 ４１１ 所幼儿园，新增学位 ９４７５０ 个；各区通过挖潜、鼓励社

会力量多种形式办园等方式增加学位 ３５３４９ 个；各区通过引导无

证园改造提升备案为社区办园点增加学位 ５１０６１ 个。

（２）采取“以公办园为主，以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委托民办

普惠为补充，鼓励民办幼儿园自愿参与”的“转普”工作方案，加大

财政扶持力度，鼓励机关部门、部队、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

面向社会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支持普惠性幼儿园提高办园

质量。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全市普惠性幼儿园（点）共计 １９８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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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幼儿 ５０５１６３ 人，全市学前教育普惠率达到 ８７％。

（３）明确“市级统筹、区级主责、街道（乡镇）参与”的管理体制

和学前教育工作分级责任制，将各类型幼儿园全部纳入动态统一

管理范围。 通过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市级财政保

障方式与财政经费管理使用办法，加大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力度，加

强学前教育考核检查和督导评估，提升幼儿园管理水平与保教

质量。

表 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新增学前学位 ３００７４ 个 ３０３２６ 个 ３４３５０ 个

常住人口入园率 ７６％ １０９％（毛） ９０％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 ７６％ ７９％ ８７％

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儿童资助 ６６４ 人次
覆盖率 １００％，

７６５ 人次
—

普惠园幼儿家长满意度 ８５％ ８５％ ９５％

获得学前教育资助幼儿的家长满意度 ８５％ — —

　 　 注：新增学位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重要民生实事涉及现场点位台账。 台账数
据统计的截止日期为各年度的 １１ 月底。

二、评价工作情况

（一） 评价目的与重点

１． 评价目的

通过对“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政策的 实施情

况进行全面评价，反映该政策的目标相关性、执行效率性、实施有

效性、实施公平性及效果可持续性等方面情况，并针对评价过程发

现的问题，提出优化管理、改善绩效、完善政策等方面的建议，进一

步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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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评价重点

根据政策实施周期，本次政策评价时段确定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推动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价重点为：一是聚

焦三年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考核 ３ 年政策实施的成效是否达到

预期；二是根据市级统筹、以区为主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结合各

区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关注各区政策实施与市级政策

目标的衔接情况；三是结合政策修订契机，关注政策目的和资金补

助标准、使用范围是否与北京市目前学前教育的现状、需求变化相

契合。

（二） 评价原则与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取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案卷研究法、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

较法、专家评议法等方法，通过查阅资料、听取政策情况介绍、质询

等方式了解政策实施情况，从政策目标相关性、政策执行效率性、

政策实施有效性、政策公平性、政策效果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开展

评价。

（三）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等级

根据市财政局关于绩效评价相关文件精神，评价工作组结合

政策特点，在与政策主管单位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细化了绩效评价

指标体系，在一、二级指标基础上，根据评价要点，设置三级指标。

并根据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赋予不同权重和分值。 在具体评价过程

中，评价专家组根据收集的证据和评级规则，凭借对政策的深入了

解和在预算绩效管理领域的专业判断对政策项目绩效进行打分和

０３



评级。

本次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分为优、良、中、差。 综合得分在

９０－１００ 分（含 ９０ 分）为优；综合得分在 ８０－９０ 分（含 ８０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６０－８０ 分（含 ６０ 分）为中；综合得分在 ６０ 分以下为差。

三、 评价结论与内容

（一） 评价结论

政策目标定位明确，反映了北京市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

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提升幼儿园办学质量的现实需求。 政策实

施的覆盖面广，政策目标的“普及”、“普惠”特征强。 政策任务的

分解具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对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控制，包括预算

资金的管理方面的控制较有效和规范。 政策产出情况良好，政策

实施效果显著，示范性及可持续性较强。 通过评价，该政策绩效评

价综合得分 ９０．４８ 分，政策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二） 评价内容

１． 政策目标相关性

政策目标定位明确，反映了北京市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

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提升幼儿园办学质量的现实需求，与北京市

居民对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需求具有一致性。 政策任务

的分解具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年度政策任务在 １６ 个区之间的分解

结果较客观地反映了各区对学前教育的现实需求。 但年度绩效指

标设定的科学性有所欠缺。 该指标分值 ２０ 分，评价得分 １８．５６ 分。

２． 政策执行效率性

对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控制，包括预算资金的管理方面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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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较规范，预算指标的分解与政策任务的分解保持一致，预算追加

的程序较规范。 政策任务落实较好，但业务进度较慢，预算执行率

过低。 政策执行中市区两级教育主管部门监管痕迹较弱。 该指标

分值 ２０ 分，评价得分 １７．０８ 分。

３． 政策实施有效性

政策产出情况良好，通过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扩大教育部

门办园规模，支持其他国有单位办园，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

展，有序开展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无证幼儿园治理等措施，不

断扩增学前教育学位资源，入园难问题基本解决，政策实施效果显

著，政策执行的满意度指标较高。 但政策主管单位缺乏对政策实

施综合效果的详细说明，对政策执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分析不够，

满意度调查不够全面。 该指标分值 ３５ 分，评价得分 ３２．５４ 分。

４． 政策公平性

政策资金分配按北京市制度和办法规定统一执行，资金分配程

序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较充分考虑了 １６ 个区的

区位要求、现实需求及政策任务，资金分配在各区之间的公平性得

到较好的保证。 政策实施的覆盖面广，政策目标的“普及”、“普惠”

特征强，反映了政策效益的公共性和受益的无差异性。 但不同级类

的幼儿园提供的幼儿教育服务不同，运行的实际成本也差距较大，

采用单一的生均补助标准是否有利于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该指标分值 １５ 分，评价得分 １３．９８ 分。

５．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政策的积极性因素及其所带来的效果较显著。 政策本身的示

２３



范性及可持续性较强，但政策主管单位对政策的示范效应和可持

续性的分析、研究较弱，不利于政策的优化和持续推进，该指标分

值 １０ 分，评价得分 ８．３２ 分。

四、 主要问题

（一） 政策目标相关性方面

１． 市教委对前两期“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执行的分析总结资

料提供不足，如人口流动、生育政策调整等对学前教育学位的影

响，容易影响对需求测算的准确性，由此影响政策目标对现实需求

满足程度的判断。

２． 对三年行动计划的政策总体目标进行分解的资料呈现不

足，政策总体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 而且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每年 ３００００ 个扩增学位的年度目标的测算

依据没有提供。

３． 年度绩效指标的设定不够规范和严谨。 各年度的指标设置

不一致，无法衔接。 进度指标不够明细，“与时间进度相匹配”不

具有可衡量性；没有设置中长期政策应有的可持续影响指标；服务

对象的设定不够全面，只有“普惠园的家长满意度”，没有考虑教

师满意度。

（二） 政策执行效率性方面

１． 政策规划工作落实不够。 市、区两级教委没有根据《北京

市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办法（修订）》的要求分别制定市、区两级的学前教育专项规

划和幼儿园规划。 缺少整体的政策实施方案，没有就三年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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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过程中各阶段、各环节工作的组织落实、政策推进、政策实

施的约束条件、制度保障、风险防控和应急预案进行整体的规划。

２． 各区年度预算执行率较低，结转数额较大。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全市该政策资金的当年预算执行率分别为 ４３．３９％、７０．０２％、８１．

２５％，各年结余资金除部分区财政收回统筹使用外，均结转第二年

执行，三年的资金结转数额分别为：２２６４１５．７３ 万元、１０４８７７．３６ 万

元、６４７２５．０８ 万元。 三年中，虽然市、区两级教委采取了措施，预算

执行率逐年提高，而且资金结余数额较大有一定客观原因，如现行

的市、区资金下达和拨付方式；追加预算下达较迟；一些区级教委

加大对资金下拨、使用过程的评审和监控力度；部分民办园和社区

办园点未能如期转为普惠等，但资金结转数额较大，造成资金的积

压沉淀，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３． 部分资金（结转资金）使用和政策任务、政策目标的对应性

不强。 一是 ２０２０ 年项目预算 ３５ 亿元。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２０２０

年学前专项资金共支出 ２８４３６５ 万元，除用于生均定额补助、一次

性扩学位补助、租金补助、非普转普奖励、民办幼儿园帮扶外，尚有

其他项目支出 ８２０ 万元没有明确的政策标准和依据。 二是结余、

结转资金的使用中，三年由区财政收回统筹的资金共计 ３６４５９．

６８５２６２ 万元，用于其他教育领域 ２６６５．６５０９２４ 万元。 这些“区财政

收回统筹”或“用于其他教育领域”的资金未说明具体用途及政策

依据。

４． 市教委对政策实施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市教委对各区关

于财政补助资金的财务管理和绩效管理指导和要求不够到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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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区提交的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问题，缺少处置的要求。

（三） 政策实施有效性方面

１． 市、区两级教委对政策实施效果的总结、分析不足，缺乏对

政策实施综合效果的说明，对政策执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或社会

效益缺少全面、科学评判，如：是否促进北京市学前教育事业可持

续发展及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否促进学前教育资源

配置改善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积极性提高等。

２． 政策实施对学位供给的结构问题改善效果不明显。 中心城

区学位紧张、“大班额”问题，部分农村地区学位出现空余等问题

依然存在；采取统一标准的生均定额补助的财政投入方式对于提

升不同类型幼儿园办园质量的作用不明显；不同类型幼儿园的办

园质量差距较明显，社会和家长对优质学前教育服务资源的需求

较为强烈。

３． 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指标较高，但满意度调查不够全面。

２０２０ 年市教委委托第三方做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普惠性幼儿园

家长满意度已达 ９５％。 但是该调查侧重于普惠性幼儿园质量调

查，受益对象的满意度仅考虑普惠园在园幼儿家长满意度，没有考

虑政策实施覆盖范围内居民满意度，也忽略了北京市、区政府以及

相关政府部门对该项政策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的调查和分析，无

法为政府部门进行后续政策的优化提供更多的决策参考。

（四） 政策公平性方面

２０１９ 年后政策资金分配和补助标准按《北京市市对区促进基

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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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财教育〔２０１８〕２９５０ 号）、《北京市市级财政支持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修订）》 （京财教育〔２０１８〕 ２９５３

号）等制度文件执行，生均定额补助统一为每月每生 １０００ 元，保证

了资金分配标准在不同幼儿园之间的一致性，政策公平性得到较

好的保证。 但是由于不同级类的幼儿园提供的幼儿教育服务不

同，运行的实际成本也差距较大，采用单一的生均补助标准是否有

利于学前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方面

学前专项转移支付政策实施的背景是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由于政策与北京市学前教育现实需求高度一致，政

策效果明显，外部环境可持续性较强。 而且，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

计划是建立在第一期、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基础

上，经过 ９ 年的实施，制度层面的可持续性、产出及效果的可持续

性较好。 但是，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已经结束，原有的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已经失效，新的市级财政补助政策仍未出台，对于政

府、社会和家庭的分担比例是否有了明确的界限，未来补助资金的

方式是否有了基本的完善和改进的思路，现有的资料未能涉及。

五、 相关建议

（一） 加强学前教育领域绩效研究，完善绩效目标和指标设

定，提高市、区两级间目标的衔接性

市教委要研究学前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结合政策目标科学设

定市级的绩效目标及指标。 同时根据各区情况，对各区提出客观、

科学的约束指标和预期指标，指导各区完善本区绩效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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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提高对各区绩效目标及指标的约束力，加强两级目标及任务

间的衔接性。

（二） 提高学前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预算编制准确性，减

少年度预算结余结转

市教委要分析结余资金的构成，找出各类支出结余的原因，分

别解决。 特别是对于生均补助部分应提高区县预算编制准确度，

加强幼儿园实际在园人数统计的动态跟踪，同时，优化资金下达和

拨付方式，减少结余结转，使财政资金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 考虑

到 ２０２０ 年已到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截点期，未来的支持

政策、补助方式可能发生调整，市教委应对 ２０２０ 年的结余资金制

定明确的全市统一管理要求。

（三） 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控制的有

效性

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监管机制，落实市、区两级教育管理部门主

体监管职责。 市教委要指导各区加强资金管理和使用，区教委对

区学前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管。 明确监督机

制的落实措施，加大区级的监管要求，保障财政资金的合理规范使

用。 对各区交的审计报告中披露的问题，应建立整改、处置机制。

（四） 关注北京市学前教育发展需求的变化，精准制定学前教

育后续支持的政策目标

一是深入开展北京市学前教育需求的调研和分析，科学编制

全市学前教育发展规划和幼儿园布局规划，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

局。 二是在保证入园率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提质和均衡问题。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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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大力度切实破解区域结构性学位紧缺和优化布局结构的问

题，更好地回应群众从“有园上”到“上好园”的需求。

（五） 完善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体系建设，提高财政资金支持

的可持续性

一是加快研究制定普惠性幼儿园学前教育服务标准，同时加

强对各类幼儿园实际运行成本和补助标准之间的差额分析，以完

善相应的财政资金投入政策和规范，提升财政支持、引导的精准

度。 二是加强普惠性幼儿园成本分担机制和合理收费机制研究，

确保普惠性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政策绩效成本预算控制效

率。 三是研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学前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多样

化学前教育需求。 四是制定、完善教委系统内部的学前教育监测

评价体系，加强对政策实施全过程的跟踪、监督、管理和控制。

（六） 多维度设计政策满意度的调查，及时反馈政策执行的社

会反应

科学设计政策执行满意度调查方式、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

谈、设立投诉与建议系统等多种方法，进行多维度的满意调查和分

析。 注重对于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及时获得社会

各个层面对政策实施绩效的反馈，为后续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提供

有效信息。

六、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评价以政策主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基础。

附件：１．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年“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

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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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政策绩效评价汇总

打分表

附件 １－１

北京市专项转移支付总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２０１８ 年度）

专项名称 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

市级主管部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专项实施期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资金
情况

（万元）

实施期金额： 年度金额： ４０００００

市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４０００００

区级配套资金 区级配套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度目标

　 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全市适龄儿童入园
率达到 ８５％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 ８０％以上。

　 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学
位 ３ 万个左右，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产
出
指
标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新增学位数 １８００００ 个

补助家庭经
济困难儿童
资助覆盖率

１００％

办园条件
符合北京市
相关规定

办园质量
符合北京市
相关规定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新增学位数 ３００００ 个

补助家庭经济
困难儿童数量

５５８ 人次

支持非教育部
门办园和普惠
性民办园的受

益儿童数

１７８０００ 人

办园条件
符合北京市
相关规定

办园质量
符合北京市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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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效
果
指
标

二级
指标

进度
指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结合实际，
根据预算支
出进度要求
进 行 合 理
支出。

学前教育生均
定额补助

市级示范园
和一级园标
准的幼儿园
补 助 １０００
元 ／生；二级
园、三级园
标准的幼儿
园补助标准
７００ 元 ／生。

学前教育租金
补助

按照不超过
５ 元 ／平 方
米 ／天补助。

学前教育一次
性扩学位补助

按照 １００００
元 ／生补助。

学前教育资助

按照 《北京
市学前教育
资助管理办
法》 中标准
进行补助

常 住 人 口 入
园率

不低于 ８５％

普惠率 不低于 ８０％

获得学前教育
资助幼儿的家
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普惠园幼儿的
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二级
指标

进度
指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结合实际， 根据
预算支出进度要
求 进 行 合 理
支出。

学前教育生均
定额补助

市级示范园和一
级园标准的幼儿
园补助 １０００ 元 ／
生；二级园、三级
园标准的幼儿园
补 助 标 准 ７００
元 ／生。

学前教育租金
补助

按 照 不 超 过 ５
元 ／平 方 米 ／天
补助。

学前教育一次
性扩学位补助

按 照 １００００ 元 ／
生补助。

学前教育资助

按照 《北京市学
前教育资助管理
办法》 中标准进
行补助

常 住 人 口 入
园率

不低于 ７１％

普惠率 不低于 ７５％

获得学前教育
资助幼儿的家
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普惠园幼儿的
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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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２

北京市转移支付总体绩效目标表
（２０１９ 年度）

专项名称 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转移支付

市级主管部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专项实施期 ２０１９ 年

资金
情况

（万元）

实施期金额： 年度金额： ３５００００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３５００００

区级配套资金 区级配套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２０２０ 年，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创新财政投
入方式，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
学位３ 万个左右。 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全市学前三年入园率提高，学前教育学位
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进一步
增加，学前教育资助政策有效落实。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效果
指标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新 增 学 前 学
位数

３００００ 个

常 住 人 口 入
园率

不低于 ７６％

普惠性学前教
育覆盖率

不低于 ７６％

家庭经济困难
在园儿童资助
覆盖率

１００％

办园条件
符合北京市相关
规定

办园质量
符合北京市相关
规定

积极引导各区
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

持续增加

引导各区提高
学前教育普惠
保障水平

有效提高

普惠园幼儿的
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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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３

北京市转移支付总体绩效目标表
（２０２０ 年度）

专项名称 市对区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专项转移支付

市级主管部门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专项实施期 ２０２０ 年

资金
情况

（万元）

实施期金额： 年度金额： ３５００００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市级财政资金 ３５００００

区级配套资金 区级配套资金

总
体
目
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２０２０ 年，坚持公办民办并重，创新财政投
入方式，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年内新增
学位３ 万个左右。 积极应对学龄人口变化，
全市学前三年入园率提高，学前教育学位
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进一步
增加，学前教育资助政策有效落实。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产
出
指
标

效果
指标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进度
指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
指标

数量
指标

质量
指标

进度
指标

成本
指标

效益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新 增 学 前 学
位数

３００００ 个

常 住 人 口 入
园率

不低于 ８５％

普惠性学前教
育覆盖率

不低于 ８０％

办园条件
符合北京市相关
规定

办园质量
符合北京市相关
规定

执行进度
与 时 间 进 度 相
匹配

补助标准
按市级补助标准
执行

积极引导各区
扩大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

持续增加

引导各区提高
学前教育普惠
保障水平

有效提高

普惠园幼儿的
家长满意度

不低于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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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政策绩效评价汇总打分表

评价指标及分值 专家评价计分

评价指标 分值 专家 １ 专家 ２ 专家 ３ 专家 ４ 专家 ５ 平均

政策目标相关性 ２０ １９ １６ １７．８ ２０ ２０ １８．５６

目标与需求相符性 ６ ５．５ ４．５ ５．３ ６ ６ ５．４６

政策任务分解的合理性 ６ ６ ４．５ ５．３ ６ ６ ５．５６

政策目标与效果相关性 ８ ７．５ ７ ７．２ ８ ８ ７．５４

政策执行效率性 ２０ １６．５ １８ １７．８ １６．８ １６．３ １７．０８

政策规划落实科学性 ６ ５ ５ ５．５ ５ ５ ５．１

政策过程控制有效性 ７ ５．５ ６．５ ６．２ ５．８ ５．３ ５．８６

政策执行的及时性 ７ ６ ６．５ ６．１ ６ ６ ６．１２

政策实施有效性 ３５ ３２ ３２．５ ３１．９ ３３．３ ３３ ３２．５４

政策实施效果 ２５ ２３ ２３．５ ２２．６ ２４ ２４ ２３．４２

政策执行满意度 １０ ９ ９ ９．３ ９．３ ９ ９．１２

政策公平性 １５ １４ １３．５ １３．５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３．９８

政策资金分配公平性 ５ ４ ４ ４．６ ４．４ ４．５ ４．３

政策效果普惠性 １０ １０ ９．５ ８．９ １０ １０ ９．６８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１０ ９ ９．５ ９ ７．１ ７ ８．３２

政策效果的积极因素 ４ ３ ４ ３．５ ２．９ ３ ３．２８

政策示范性及可持续性 ６ ６ ５．５ ５．５ ４．２ ４ ５．０４

合计 １００ ９０．５ ８９．５ ９０．０ ９１．６ ９０．８ ９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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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普通公路新改建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北

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财绩效〔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北京市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２１３７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 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

２０２０ 年度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开展了绩

效评价。 该项目评价结果为 ８２．４２ 分，有关情况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背景

１． 项目立项依据

交通委安排的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立项原则或依据有以下

四个方面：一是符合上位规划，满足《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３５ 年）》及各区控制性详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交通发展建

设规划》等要求；二是有确定的任务来源：国家和市委市政府下达

的任务、各专项行动计划、市领导批示等；三是前期工作达到一定

深度，年内能够实现计划目标，设计方案经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审

定，立项经市区两级部门批复、征地拆迁取得实质性进展等；四是

资金有明确的保障方式。 据此，列入 ２０２０ 年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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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２８ 个，其中：２０ 个“一会三函”项目，３ 个提级改造项目，５ 个正

常程序的新改建项目，项目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２。

２． 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组织单位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具体执行过程中，由

市交通委的发展计划处和市交通委派出机构 １０ 个郊区公路分局

组织实施。 其中，团河路项目具体实施单位为京投交通公司。

（二） 项目主要内容及目标

１． 项目主要内容

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是由市交通委的综合规划处、发展计划

处、工程设计处、公路建设处、工程协调与市场监督处、财务处和 １０

个公路分局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储备中心根据各自职能具体落

实，组织实施并管理北京市普通公路新改建工作。

２． 项目年度目标

项目总目标：合理使用预算资金，控制投资规模，严格按照批

复工程设计方案施工，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完工后主要

技术指标满足《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的要求。 通过项目

的实施，加强区域间联系，提高路网服务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和社

会发展。 主要分项指标为：

数量指标：完成初步设计批复的全部工程量

质量指标：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交工验收质量合格。

进度指标：按照约定工期完成。

成本指标：工程总投资不超批复概算额度。

效益指标：项目加强区域间的交通联系，改善地区交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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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路网服务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三） 项目资金情况

本次对“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共涉及市交通

委 １１ 个单位的 ２８ 个项目，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于市交通委部门预

算（含地方债）资金，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和工程进度实际需要，纳

入各公路分局年度预算，通过逐级申报，由财政批复下达至各公路

分局零余额账户。 全部项目批复投资总额为 ７２．６１３１ 亿元，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项目已累计安排资金 ４８．８３４２ 亿元。

２０２０ 年初预算 １３．２６ 亿元，年中调减 ２３００ 万元，调整后预算

１３．０３ 亿元。 其中， 项目资金的调整是在交通委各公路分局内的

各项目之间调整。

２０２０ 年，在 ２８ 个项目中有 ９ 个地方债项目，２０２０ 年安排一般

债资金 １０ 亿元，其中：市交通委委本级 １ 个，顺义分局 ２ 个，大兴、

房山、门头沟、怀柔、延庆、密云各 １ 个。 其余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

共使用市级财政资金 ３．０３ 亿元。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项目资金使用状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２０２０ 年
初预算
批复

２０２０ 年
内预算
调整

２０２０ 年
调整后
预算

项目批
复投资
总额

项目已
投资总额

项目期

合计 １３２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３０３００ ７２６１３１．０３４８８３４１．８０７７

１ 交通委
本级

团河路地方债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２７２６ ３５０００ ３ 年

２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清路 （原觅西
路）新改建工程

１８００ －１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２９４７ ３，８２３．００ ４ 年

３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马大路提级改造
工程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３９４４．１ ３，０００．００ １ 年

６４



续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２０２０ 年
初预算
批复

２０２０ 年
内预算
调整

２０２０ 年
调整后
预算

项目批
复投资
总额

项目已
投资总额

项目期

４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九德路二期改建
工程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４６９６ ９，７４０．００ ３ 年

５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漷 台 路 新 改 建
工程

１０００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８６７６ ５，１２８．００ ３ 年

６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漷 马 路 新 改 建
工程

１２００ －７００ ５００ ５１７７ １，７２０．５１ ３ 年

７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九 德 路 新 改 建
工程

２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９８９ １，３７０．００ ３ 年

８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原宋梁路
北延）新改建工程

１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２１６２ １５，７７６．６２ ３ 年

９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孔兴路改建工程 ６００ ６００ ５６８６ ４，３４４．００ ３ 年

１０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日 新 路 新 改 建
工程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 年

１１ 顺义公
路分局

通怀路 （原宋梁路北延）
道路工程地方债券投资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６４４２．０５ １８０００ ３ 年

１２ 顺义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顺平辅线提级改
造项目

２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１３２８４．４７ １０２４０ ４ 年

１３ 顺义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火沙路提级改造
项目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１３８９．５ ６３００ ４ 年

１４ 顺义公
路分局

通怀路（昌金路－京承高
速公路）道路工程地方债
券投资

３０００ ２５５０ ５５５０ ２６６９０．３ １４０２６．６８ ３ 年

１５ 顺义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天北路北延（顺义
段）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３３８．８８ ２０００ ４ 年

１６ 顺义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木孙路新建 ３８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７７３０．６３ ２６０５０ ３ 年

１７ 怀柔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京承高速
－河防口） 怀柔段道路工
程（地方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９２５４１ ９２４３４ 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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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项目名称
２０２０ 年
初预算
批复

２０２０ 年
内预算
调整

２０２０ 年
调整后
预算

项目批
复投资
总额

项目已
投资总额

项目期

１８ 怀柔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西树行桥改建 １３００ －１２９５ ５ １３００ ５ １ 年

１９ 怀柔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天北路北延道路
改建

１５００ １２４５ ２７４５ ３２１５１ ３１８３０ ２ 年

２０ 平谷公
路分局

黄松峪乡山区旅游连接线
工程

３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３５９４．７２ ６５５０ ４ 年

２１ 大兴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Ｇ１０５ 国道新建
（新增债券）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３２６２ ３００００ ４ 年

２２ 房山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Ｇ２３０ 国道（良常
路南延） 道路改建（地方
债）

１３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４９４３０ ３５０００ ４ 年

２３ 门头沟
公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双大路二期道路
工程地方债

１４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５４８１１．５３ ４４８２３ ３ 年

２４ 昌平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京藏高速北辅路
改建工程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７０１３．１４ ２３５０ ５ 年

２５ 延庆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昌赤路改建（地方
债） ２７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９１８３１．２２ ６２０００ ３ 年

２６ 延庆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小大路改建工程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８４３．４５ ８００ １ 年

２７ 密云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三期）新
改建工程地方债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２８２７０．４２ １６５００ ３ 年

２８ 密云公
路分局

顺潮街道路工程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３９９．６２ ８５３１ ２ 年

二、 绩效评价情况

（一） 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案

卷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专家评议法

等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项目决策、过程、产出、绩效 ４ 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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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本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１。

（二） 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专家对“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进行评价

打分，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８２．４２ 分，绩效级别为“良好”。

评价结论：本项目绩效目标基本明确，决策依据较充分；组织

机构健全，职责分工基本明确，财政资金足额及时到位；项目产出

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但是本项目实施程序规范性不足，子项目间

的预算调整较多，应急处置预案准备不足，绩效成果呈现不够

充分。

三、 项目产出及绩效

（一） 项目产出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市交通委的“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共涉及市

交通委 １１ 个单位的 ２８ 个项目，其中：市交通委委本级 １ 个，通州

分局 ９ 个、顺义分局 ６ 个，怀柔分局 ３ 个、延庆分局 ２ 个、密云分局

２ 个，大兴、房山、门头沟、昌平、平谷分局各 １ 个。 ２０２０ 年度，在这

些项目中有 ９ 个项目已完工，１ 个项目主体完工，１ 个怀柔分局的

项目取消本年建设计划，其余 １７ 个项目在施。 在施项目中，２０２０

年通清路（原觅西路）新改建工程、２０２０ 年孔兴路改建工程、２０２０

年昌赤路改建（地方债）、２０２０ 年京藏高速北辅路改建工程等 ４ 个

项目由于拆迁和基本农田调整受阻的原因没有完成绩效目标。

（二） 项目实现的效益

本项目的实施，优化了北京市区域交通网络，改善周边居民出

行环境，提高了区域间的通行能力。 纳入本次绩效评价的普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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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改建项目有作为 ２０２２ 年延庆冬奥会配套交通设施项目的马

大路；有新机场与中心城区货运、客运通道的组成部分的团河路；

有城市副中心直达天津市武清区的省际通道的通清路；有助力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带动北京西北部和河

北张家口市的经济发展的昌赤路；有在通州、顺义、怀柔三座新城

之间新的联络通道，加强通州与顺义、怀柔之间交通联系，方便北

京东部地区区县进出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通怀路；还有为通州环

球影城打通出口的日新路等项目。 例如，马大路九周路路口 ２０１９

年平均日交通量 ２９９８ 辆，马大路提级改造完成后，２０２０ 年该路口

年平均日交通量 ５１４６ 辆，交通量增加 ７１．６％。

同时，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建设中使用再生沥青材料，减少旧

路材料的废弃，有效改善传统材料对周边环境产生的污染；同步实

施绿化、涵洞等工程，为沿线增加优美静态景观，提升了道路沿线

路域环境。

四、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决策机制和程序

１． 项目立项实施前的准备不够充分

“市交通委要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

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重大项目办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库”，按照项目单位项目库管理程序包括发展规划库、滚动计划库

和年度建设库组成，但具体的库管理资料呈现不足，项目库管理与

财政资金预算绩效评价匹配性不足，２８ 个子项目年度资金科学分

配的依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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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个别已经安排年度预算的子项目投资论证或可行性论证程

序资料不充分，项目不成熟导致未实施。 如怀柔区西树行桥改建

项目，２０２０ 年初批复了项目建议书，未能按照计划推进；有 ４ 个子

项目由于拆迁和基本农田调整受阻的原因未按进度推进。

３． 本次评估项目多半是按照“一会三函”流程开工，加快了项

目审批进度，但仍需按照正常的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建设手续。 该

项目的部分子项目的开工等前期手续办理滞后。

（二） 绩效目标管理

市交通委层面的关于《２０２０ 年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的绩效

年度目标属事后设置，绩效指标设置不系统，且多属于工程量指

标，未能全面科学反映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的总体及年度目标。

（三） 资金与资产管理

１． 部分子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不足，没有完整体现预算与绩效

监控效果。 如通州公路分局，２０２０ 年通清路（原觅西路）新改建工

程，年初计划完成投资 １８００ 万元，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京交计发

〔２０２０〕１１ 号 政性资金调整计划的通知”调整为 ５００ 万元，调整比

例过大，项目资金占用时间过长，调整不及时，项目资金使用效率

严重不足。 ２０２０ 年漷台路新改建工程，年初计划完成投资 ３５００ 万

元，实际使用 １７００ 万元。

２． 对 ９ 个已经完成已经投入使用道路的资产管理情况没有说

明，道路养护责任未见落实资料。

（四） 组织实施

１． 部分子项目执行规范性不强，执行效率不足。 部分项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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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要求申报开工许可证，本级团河路项目建议

书批复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

（未能在项目完成前完成基本建设程序）。 但项目施工图设计图

纸提交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施工及监理公开招标中标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道路施工合同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签署，约定工期 １２ 个月，但实

际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了交工验收，未见相关补充协议。 通州公

路分局，２０２０ 年通清路（原觅西路）新改建工程，未严格执行政府

基本建设投资程序，项目实施进度严重滞后。 根据项目资料，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发出施工和监理中标通知书，但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市发改委批复

可研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签署施工合同，工期约定 ２５ 个月，但项目

至今未完工，也未见相关工程延期报告和补充合同。 通州公路分

局，２０２０ 年九德路新改建工程，可研还未获得批复。

２． 项目申报单位对历年各区普通公路新改建工程分级控制投

入标准总结不足，工程洽商变更量较大，没有针对洽商变更的相关

管理因素总结分析。

３． 市交通委层面对“普通公路新改建”涉及的 ２８ 个项目的过

程监督管理、检查等相关资料不完善；没有对拆迁阻碍工程进度制

定针对性应急预案。

（五） 项目产出

竣工项目决算不及时。 如团河路项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完成

了交工验收，但至今未完成竣工决算。 根据《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２０１６〕 ５０３ 号，“应当在 ３ 个月内编报

竣工财务决算，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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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大型项目不得超过 ６ 个月。”

（六） 项目效益

１． 道路建设中对环保材料等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没有明确

的相关资料。

２． 已完工项目的绩效展示欠充分。 对建成后道路的使用情

况、项目实施前后的交通流量变化、环境效益等统计资料支撑

不足。

五、 相关建议

（一） 健全项目决策机制，科学分配项目资金

清晰准确设置交通委及各公路分局的年度绩效目标，按照《项

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要求，科学进行项目资金分配，以绩

效目标和指标为导向，加强立项可研论证，探索将项目库管理与财

政资金预算分配决策机制有机结合，使年度项目资金分配既符合

公路建设的长周期性，又符合项目支出绩效管理要求，提高预算绩

效目标管理质量。

（二） 加强项目实施的动态管理

建立项目绩效评价平台，强化项目及资金的事前、事中、事后

的动态管控。 公路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作为多年延

续项目的管理，建议跨年度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考量各年度完成情

况，加大对每个支持的项目的实施效果的跟踪力度，做好绩效资料

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各公路分局对已完工验收项目应及时推进竣

工决算编制及评审工作，按照规定结转在建工程，纳入资产管理；

对未完工的项目，结合项目进度合理安排资金，保证按质按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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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按照“一会三函”流程开工的项目，要尽早办理建设手续。

（三） 做好应急处置预案

完善拆迁应急预案。 项目前期阶段，应和属地政府就拆迁工

作进行充分沟通，尽力做到拆迁先行，合理安排项目计划，减少因

拆迁不到位而影响项目进度，避免财政资金不能很好发挥效益，也

避免因长期停工发生成本上涨的风险，此外，施工工期过长为市民

出行带来诸多社会不利影响。

（四） 健全相关制度建设，确保制度执行有效

完善相关财务制度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对资金分配拨

付和使用的监管，按照财政部及北京市财政局的新要求加强公路

基础设施会计核算，注重对债券资金使用的成本分析。 结合基本

建设程序改革政策规定，细化完善项目管理制度，提高项目实施管

理的规范性。 在后续的项目中核实立项批复资金之后，严格按照

项目投资审核后续的支出。

（五） 关注项目的社会效益，并做好满意度调查

在后续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增加环保等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

提高环境效益；进一步明确服务对象，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基础上，

做好满意度调查和数据分析。

附件：１． 北京市交通委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及打分情况表

２． 市交通委 ２０２０ 年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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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北京市交通委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打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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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市交通委 ２０２０ 年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施工许可情况 可研批复 项目状态

１ 交 通 委
本级

团河路地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２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马大路提级改造工程 提级改造 不需办理 不需办理 已完工

３ 顺 义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顺平辅线提级改造项目 提级改造 不需办理 不需办理 已完工

４ 顺 义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火沙路提级改造项目 提级改造 不需办理 不需办理 已完工

５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九德路二期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６ 顺 义 公
路分局

通怀路（原宋梁路北延）道路工
程地方债券投资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７ 延 庆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小大路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开工令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８ 密 云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三期）新改建工
程地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９ 密 云 公
路分局

顺潮街道路工程 正常程序 开工令 已批复可研 已完工

１０ 大 兴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Ｇ１０５ 国道新建新增债券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主体完工

１１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清路（原觅西路）新改
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未按进度进行

１２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孔兴路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未按进度进行

１３ 延 庆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昌赤路改建（地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开工令
基 本 农 田
调 整 受 阻
未申报

未按进度进行

１４ 昌 平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京藏高速北辅路改建
工程

正常程序

区 政 府 未
办 理 完 成
征地手续，
无 法 办 理
施工许可

已批复可研 未按进度进行

１５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漷台路新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１６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漷马路新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１７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九德路新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可 研 已 报
未批

跨年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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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施工许可情况 可研批复 项目状态

１８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原宋梁路北延）
新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１９ 通州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日新路新改建工程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０ 顺 义 公
路分局

通怀路（昌金路－京承高速公路）
道路工程地方债券投资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１ 顺 义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天北路北延（顺义段）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２ 怀 柔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通怀路（京承高速－河防
口）怀柔段道路工程（地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３ 怀 柔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天北路北延道路改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４ 房 山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 Ｇ２３０ 国道 （良常路南
延）道路改建（地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５ 门头沟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双大路二期道路工程地
方债

一 会 三 函
项目

施 工 登 记
制度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６ 顺 义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木孙路新建 正常程序

区 政 府 未
办 理 完 成
征地手续，
无 法 办 理
施工许可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７ 平 谷 公
路分局

黄松峪乡山区旅游连接线工程 正常程序 开工证 已批复可研 跨年度项目

２８ 怀 柔 公
路分局

２０２０ 年西树行桥改建 正常程序

区 政 府 未
办 理 完 成
征地手续，
无 法 办 理
施工许可

已批复可研 本年项目取消

　 　 注：怀柔“２０２０ 年西树行桥改建” 项目截止计划调整申报时地勘尚未完成，具体负责实施该项目的怀柔公路
分局主动申请项目当年建设计划取消，资金经市财政局批准调整到其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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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北

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财绩效〔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北京市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２１３７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 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

２０２０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

项目”（以下简称“医药创新”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该项目评价

结果为 ８８．２５ 分，有关情况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 项目背景

１． 项目立项依据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明确了北京“四个中心”

的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中

央赋予北京的重大战略任务。 为实现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总

体目标，北京市始终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型产业的发展，２０１７ 年，

《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指导意见》发布，将医

药健康产业列为今后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十大高精尖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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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发布 《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作为全市首个具体落

实高精尖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具体行动。 ２０１９ 年又将医药健康产

业提升至与信息技术一起作为支撑北京发展“双发动机”的战略

高度。

《行动计划》中提出四个重点任务、共 ２０ 条举措。 一是加强基

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提升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临床研究水平，发挥

溢出效应；三是聚焦培育重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四是完善产业

发展要素，优化营商环境。 组织实施方面，《行动计划》建立了由

市科委、市经信局、市卫健委、中关村管委会等 １９ 家市级和区级单

位组成的统筹联席会，办公室设在市科委。 为加快推进《行动计

划》的实施，市科委除做好统筹联席会办公室工作，汇总各单位工

作任务形成每年《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清单，并报统筹联席会审议

外，结合科委本身职责分工，负责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工作。

根据统筹联席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２０ 年《行动计划》重点任务清

单，重点任务共计 ４６ 项，市科委牵头 １４ 项，其中“医药创新”项目

涉及 ６ 项。 ２０２０ 年“医药创新”项目是市科委落实《行动计划》重

点任务清单中第 ３、６、９、１１、１２ 和 １３ 项任务而设立的科学研究项

目，具体包括 ４ 个科技专项，即“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专项”、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专项”、“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

用专项”以及“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专项”，２０２０ 年共支持 １４９ 项

课题，涉及 ９７ 家单位。

２． 项目实施主体与资金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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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织单位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具体执行过程中由

医药健康科技处负责专项的预算与组织，科委下属单位北京生物

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具体负责专项的申报受理、评审以及

过程管理、验收管理等工作。 项目资金资助单位主要为北京地区

医药健康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企业，资助周期

为 ３—４ 年。

（二） 项目主要内容及目标

１． 项目主要内容

“医药创新”项目包括 ４ 个科技专项。 其中，“专项 １：生命科

学前沿创新培育专项”主要是站位国际视野，瞄准突破口和主攻

方向，在基因技术、免疫治疗等前沿方向重点布局，稳定支持具

有国际影响力、高产出、未来具有成果转化潜力的高端人才，推

动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科学前沿基础及关键技术成果产

生并落地北京；“专项 ２：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专项”主要包括两

方面内容：一是全力投入科技支撑新冠疫情防控，聚焦新冠疫

苗、中和抗体和诊断试剂三大重点领域，挂图作战，保障研发成

果快速上市应用；二是聚焦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以及搭建

产业共性技术平台；“专项 ３：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用

专项”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提高临床水平相关研究，包括

单中心、小样本的诊疗新技术探索性研究；为改写国内外指南提

供研究证据的多中心、大样本的高水平临床研究；二是医药协同

创新研究，其中重点支持以医生为主导的医疗器械早期研发以

及由医生发起的药物和器械扩大适应症研究，引导、激励北京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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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机构为北京企业创新品种服务，加速北京创新品种临床

试验进程；“专项 ４：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专项”具体包括：开展

人工智能创新型产品研发，助力我市人工智能企业研发的产品

获得全国首批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加速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产

品研究进程和落地应用；同时根据产品申报、审批需求，聚焦重

点疾病领域，支持标准数据集建设。

按照市财政局及市科委对专项预算申报与管理的相关要

求，项目预算申报工作于 ２０１９ 年完成，包括填写专项预算申报文

本、专项可行性说明和专项绩效目标申报表，并组织专家论证。

市科委党组会审批后的工作目标、任务以及市财政局预算批复，

作为专项具体执行依据。 此外，项目在 ２０１９ 年列入市人大重点

审议项目后，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正式向市人大汇报项目预算资金安

排情况，包括四个专项的预算金额、工作目标和任务、组织方式

以及预期成效，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向市人大汇报项目上半年执行情况

报告。

２． 项目年度目标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专项的年度绩效目标：针对北京在

医药健康领域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在持续支持 ２０１８ 年遴选

出的 ９ 名人才基础上，再新遴选 １０ 人左右生命科学前沿顶尖

人才团队，在基因技术、免疫治疗、神经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等

前沿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提升北京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

能力。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专项的年度绩效目标：通过开展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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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及平台培育工作，推动一批创新品种在京研发，加速创新药及高

端医疗器械的上市速度；建立支撑产业创新研发和临床试验的共

性关键技术平台，满足不同创新主体的科研、临床试验、品种研发

的服务需求；通过新技术、新产品的临床示范应用，加快创新品种

的国产化率；通过医工协同品种转化研究，支持临床医生自主设计

开发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品种研发。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用专项的年度绩效目标：目

标 １：支持 ２－３ 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预期制定或修改国内指

南 ７－８ 项；目标 ２：支持 １５－２０ 项国内领先的临床新技术、新方法。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专项的年度绩效目标：梳理北京地区优

势方向和专家资源，采取定向组织与公开征集相结合的方式，支持

１－５ 个人工智能医疗数据集建设、１－３ 个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平台

建设以及不少于 １０ 项人工智能产品研发。

（三） 项目资金情况

医药创新项目 ２０２０ 年预算申报经费 ４１９００ 万元，采用前补助方

式拟支持 ４ 个专项的 １９４ 个课题。 实际财政批复 ２７３９４．９ 万元，实际

支出 ２７３９４．９ 万元，支持 ４ 个专项的 １４９ 项课题。 年度资金已全部安

排，实际预算执行率 １００％，支持对象主要为北京地区医药健康相关

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和企业。 其中，人才团队项目资金

投入 ４４００ 万元，占比 １６．０６％；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项目，占比 ４０．

５７％；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与转化应用项目资金投入 ６３７９．９ 万元，

占比 ２３．２９％；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项目资金投入 ５５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０．０８％。 ４ 个专项预算安排与资金使用情况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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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２０ 年度专项预算安排与资金使用状况表

专项名称
预期产
出数量

预算安排
（万元）

支持方式
与标准

资金
权重

年度实
际支出

资金支
持对象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
育专项

１０ ４４００
前补助
３００ ／ ５００
万元

１６．０６％ ４４００ 高校
机构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
专项

３４ １１１１５
前补助

１５ ／ １５００ 万
元不等

４０．５７％ １１１１５ 企业
医院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
究与转化应用专项

９２ ６３７９．９
前补助

１５ ／ １４０ 万
元不等

２３．２９％ ６３７９．９
医院
机构
企业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
育专项

１３ ５５００
前补助
１８０ ／ ５００
万元不等

２０．０８％ ５５００ 医院
科技公司

合计 １４９ ２７３９４．９ １００％ ２７３９４．９ ９７ 家

二、 绩效评价情况

（一） 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采用案

卷研究法、抽样统计法、因素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专家评议法

等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

目效益 ４ 个方面对本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二） 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专家对“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项

目进行评价打分，得出“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项目绩效评

价综合得分 ８８．２５ 分，绩效级别为“良好”。

评价结论：项目期（２０２０—２０２２）绩效目标明确，决策依据较充

分，决策程序较规范；组织机构健全，职责分工清晰，管理机制较完

备；财政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果，疫苗研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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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达到年度预期目标。 但是项目涉及 ４ 个专项的年度投入计划

论证基础不够扎实，项目实施与管理不够精细，专项投入的阶段性

成效分析不够深入。

三、 项目产出及绩效

目前，４ 个专项 １４９ 个课题除 ９ 个新冠疫情相关课题完成验收

外，其它课题仍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形成最终成果，阶段性产出与

成效具体如下（详见表 ２）。

（一）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

稳定支持 １９ 个前沿顶尖人才团队。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第一批

９ 个人才团队在顶尖学术期刊 Ｃｅｌｌ、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发表文章 ２２

篇，申请 ３ 项国际发明专利。 多名学者获得了 ２０１９ 年“科学探索

奖”和“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二）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

１． 全力投入科技支撑新冠疫情防控

聚焦新冠疫苗、中和抗体和诊断试剂三大重点领域。 目前本

市共计 ９ 个新冠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数量在全国位居第一，实

现核酸、抗体、抗原全覆盖。 多条技术路线布局疫苗研制。 重点为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科兴中维公司灭活疫苗“突击队”提供全链条

支持和全方位服务。 发挥技术引领优势推动抗体药物研发，积极

推动中和抗体药物研究。 目前，北京 ５ 个团队的中和抗体药物获

批临床，数量居全国首位，为治疗新冠肺炎提供更多用药选择。

２． 推动产业发展取得突出成效

医药产业逆势增长。 在连续资助服务下，２０２０ 年度新上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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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量、获批创新品种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本市新增 １３ 家医药上

市企业，总计拥有上市企业达 ５４ 家。 新增创新药 ５ 个 （全国 １５

个）。 此外还有 １６ 个品种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通道（其中 ５ 个

已经获批上市），现有成果居全国最多。

（三）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用

提高临床研究水平方面，启动 １１ 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临床

研究，重点在心脑血管、危急重症、儿童青少年近视、慢性肝炎、呼

吸系统疾病等领域开展临床创新性研究。

（四）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

通过方向聚焦、引导优势医学团队和优势人工智能企业强强

联合，在心脑血管、肿瘤等领域组织凝练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和示范

应用、数据集建设等，预期将在心脑血管、宫颈癌放疗、眼底疾病等

领域率先形成一批获得国家审批的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带动一批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度四个专项投入产出一览表

专项
名称

行动计划任务 ２０２０ 年申报目标 ２０２０ 年完成情况
阶段性
成效

课题在
研数

年度完
成数

调整数

生
命
科
学
前
沿
创
新
培
育
专
项

　 第 ３ 条：动
态更新《重点
跟 踪 服 务 人
才 目 录 》， 做
好 ２ 批 １９ 名
顶 尖 人 才
服务

　 持 续 支 持
２０１８ 年 遴 选 出
的 ９ 名生命科学
领域前沿人才

　 完成第一批 ９
个 顶 尖 人 才
团队

　 遴选 并 支 持
１０ 名左右顶尖
人才

　 已完 成 第 二
批共 １０ 个生命
科学 前 沿 顶 尖
人才 团 队 的 遴
选工作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第 一 批 ９
个人 才 团 队 在
顶尖 学 术 期 刊
Ｃｅｌｌ、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
ｅｎｃｅ 上 发 表 文
章 ２２ 篇，申请 ３
项国 际 发 明 专
利。 多 名 学 者
获 得 ２０１９ 年
“科学探索奖”
和“谈家桢生命
科学奖”。

１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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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项
名称

行动计划任务 ２０２０ 年申报目标 ２０２０ 年完成情况
阶段性
成效

课题在
研数

年度完
成数

调整数

创
新
品
种
与
平
台
培
育
专
项

　 第 １１、 １２
条：支持一批
原 始 创 新 品
种 早 期 研 发
以 及 上 市 品
种 的 临 床 示
范应用研究；
支 持 一 批 北
京 地 产 的 创
新医疗器械、
创新药，开展
相关临床 ＩＶ
期研究

　 拟支持 ５ 项左
右产 业 创 新 研
发和 临 床 试 验
的共 性 关 键 技
术平台

　 支持了 ５ 项产
业创 新 研 发 和
临床 试 验 的 共
性 关 键 技 术
平台

　 拟支持 ２０ 个
左右 创 新 药 及
高端 器 械 品 种
加快研发转化

　 支持了 １９ 个
创新 药 及 高 端
器械 品 种 加 快
研发转化

　 拟支持 ２ 个左
右重 大 新 技 术
新产 品 示 范 应
用研究，促进创
新医 疗 产 品 进
入医 院 采 购 扩
大应用

　 支持了 １ 个重
大新 技 术 新 产
品 示 范 应 用
研究

　 推动 １０ 个由
医生自主设计、
医院 制 剂 成 药
转化、医院企业
联合 开 发 的 品
种，促进医工协
同 品 种 转 化
研究

　 支持了 ９ 个由
医生自主设计、
医院 制 剂 成 药
转化、医院企业
联 合 开 发 的
品种

　 １． 新增 １３ 家
医药上市企业、
新 增 创 新 药 ５
个，新上市企业
数量、获批创新
品种 数 量 创 历
史新高；
　 ２． 科技抗疫
方面， ４ 款新冠
肺炎 疫 苗 均 已
获批 附 条 件 上
市或紧急使用，
其中 ２ 款灭活疫
苗已向 ４０ 多个
国家 实 现 出 口
销售，累计贡献
产 值 约 ２８０ 亿
元；９ 个诊断试
剂累 计 实 现 销
售超 ２０ 亿元。

３４ 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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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专项
名称

行动计划任务 ２０２０ 年申报目标 ２０２０ 年完成情况
阶段性
成效

课题在
研数

年度完
成数

调整数

首
都
临
床
诊
疗
技
术
研
究
及
转
化
应
用
专
项

　 第 ６、９ 条：
支 持 医 疗 机
构 开 展 临 床
研究、医药协
同创新研究；
进 一 步 完 善
临床 ＣＲＯ 平
台补贴细则，
引 导 临 床 机
构 对 创 新 品
种的支持

　 １１ 项具有国
际先 进 水 平 的
临床研究

　 围绕 心 脑 血
管、危急重症等
领域支持了 １１
项具 有 国 际 先
进水 平 的 临 床
研究

　 ３０－４０ 项国内
领先 的 临 床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研究

　 已组织 ５３ 项
临床 诊 疗 新 技
术、新方法研究

　 推 动 １０ － １５
个由 医 生 自 主
设计 的 创 新 品
种研发，２ － ３ 个
医生 发 起 的 药
的 新 适 应 症
研究

　 围绕儿科、骨
科、脑外科或眼
科等 多 个 疾 病
领域支持了 ３５
项设 备 开 展 研
发；８ 个医生发
起的 药 的 新 适
应症研究

　 预期 制 定 或
修改 国 内 指 南
７－８项，推动 １５－
２０ 项床新技术、
新方法的研发，
引导了 ２６ 家临
床试 验 机 构 为
北京企业 ９９ 个
品种 开 展 临 床
试验服务。

９２ ０ ０

ＡＩ＋
健
康
协
同
创
新
培
育
专
项

　 第 １３ 条：推
动 人 工 智 能
在 医 药 健 康
领域的应用

　 １－５ 个人工智
能医 疗 数 据 集
建设

　 支持了 ６ 个医
疗数据集建设

　 不少于 １０ 项
人工智能产品

　 支持了 １２ 个
优势 单 位 开 展
人工 智 能 产 品
研发

　 １－３ 个人工智
能 关 键 技 术
平台

　 支持 了 制 定
肺部 病 变 多 模
态影 像 和 乳 腺
癌 Ｘ 线共 ２ 个
医学 人 工 智 能
数据 标 准 体 系
建设

　 昆仑医云、数
坤科技、推想科
技等 企 业 产 品
获批 人 工 智 能
三类证，北京以
４ 个产品居全国
之 首； 医 准 智
能、推想科技等
４ 个产品获得医
疗器 械 二 类 注
册证；引进 ２ 家
外地 人 工 智 能
优势 企 业 落 地
北 京； 推 想 科
技、 数 坤 科 技、
安得 医 智 等 新
冠肺炎 ＡＩ 辅助
诊断 产 品 在 此
次疫 情 防 控 中
发挥 了 重 要 作
用，累积处理肺
炎病例超过 ２０
万 例， 详 见
分表。

１３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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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年度专项资金投入计划论证基础不够扎实，各专项年度

绩效目标设定不够合理、明确

１． 专项资金投入计划的论证深度有待提高。 ２０２０ 年度 ４ 个专

项均属于落实“行动计划”的延续性项目，项目立项虽做了调研、

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根据行动计划，如何将“行动计划”中科

委承担的重点任务科学分解到各个年度，有关论证及说明仍不够

充分。 如 ２０２０ 年度投入计划中涉及的 ４ 个专项如何与行动计划

中重点任务衔接的说明不够明确、具体，缺少从总体规划角度给出

支撑 ４ 个专项立项的规划性指导意见，所对应的 １４９ 个课题这一

年度目标任务生成依据的说明不够清晰，且各个课题年度支持资

金规模或标准合理性的分析仍存不足。

２． 各专项年度预期绩效目标有待完善。 没有设定北京市加快

医药健康协同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四个重点发展领域所对

应的 ４ 个专项年度目标、指标设定的合理性仍显不足。 如根据

２０２０ 年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项目和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项目的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课题开展情况与任务书执行进度

的一致性比例大于 ８０％”的指标确定的依据说明不足；缺乏与数量

指标相对应的质量标准；“科研团队满意度大于 ８０％”指标设定有

些偏低；约有 ２０％的不满意空间的依据不足；“成果关注持续 １ 年”

的可持续影响指标没有体现课题成果对北京医药领域发展持续影

响的程度；本项目没有设定经济指标；对于计划任务执行后的预期

效果说明不足，以“平台服务院校、科技服务机构数量、支持单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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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一区占比”作为效益指标不准确。

（二） 专项实施的支出风险控制不到位，第三方审计报告质量

有待提升

１． 项目单位对专项实施中的财政支出的风险控制不足。 因缺

少三年持续支持项目的总体方案，从可行性研究报告到项目实施

过程控制，均没有体现财政资金支出风险管控措施。 如根据《创新

品种及平台培育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资金 １５０００ 万元，研

究报告分析认为：项目实施创新研发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风险

高的工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如何进行风险控制，没有进行

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 如对于大部分项目实施均在 ３－

４ 年，在此期间对项目团队的变化、企业发展的变化、医药科技及

产品发展的变化、市场的变化以及对任务书函评的效果等不确定

性如何进行风险控制，没有提出预案，也没有具体管控措施及保障

条件等相关内容。

２． 聘请第三方审计服务的质量不高，预算、资金、资产延伸性

管理的规范性待提升。 缺少预算、资金动态调整相关管理要求的

说明，实际资金支出发生调整的合规性有待说明。 结合资助单位

所提供的资金支出明细，发生了设备费、材料费、劳务费等支出调

增、调减情况，但未见按照“经费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四款规

定向科委提供备案信息，如新型冠状病毒诊断试剂项目，设备费预

算 ２４２ 万元，实际执行 ９９．１７ 万元，设备型号预算发生变化未履行

备案手续；２０２０ 年项目，除有关疫苗开发形成应用成果外，其余在

研课题的执行均没有按要求提供阶段任务检查记录，也没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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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实施阶段性成果与申报书预期目标对比分析资料。 已结题课

题过程控制及第三方审计服务质量有待加强，如新型冠状病毒诊

断试剂项目所对应的结题课题审计报告，报告结论为经费管理与

使用符合规定，但在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列举了课题执行期间发生

的一系列经费调整情况，未明确反映各项调整是否在科委 ＭＩＳ 系

统进行备案情况，即对预算调整是否规范的问题没有述及，反映出

审计跟踪的责任落实不到位。

（三） 专项实施的阶段性成效分析不够深入，项目年度绩效目

标的可实现性不明确

因 ２０２０ 年四个专项实施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受制项目跨年

度实施的客观因素，除 ９ 项疫苗开发项目外，其余医药健康协同创

新行动计划任务完成的阶段性成果呈现不够充分。 如四个专项目

标申报表均分别设置了规划目标和年度目标，并通过给出明确的

年度产出数量与年度目标任务相对应（详见附件），但结合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进度与计划安排，没有给出项目当年应完成

的产出数量、完成时点或完成进度，因此，２０２０ 年在研项目目标表

中列示的年度成果或效果是否是当年应完成的指标并不明确，影

响预期绩效目标达成率判断。 可见，年度绩效目标未能对项目绩

效管理起到有效引领作用，致使项目的年度绩效成果与绩效目标

难以紧密对标。

五、 相关建议

结合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夯实科委主体责任，围

绕落实“行动计划”所涉及的四个专项 １４９ 个课题，健全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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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机制，在适时推进课题完成进度的同时，注重课题研究成果质

量的验收，客观评估课题成果转化、应用所生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确保该项投入能够带动和提升北京医药创新领域的创新效

率和创新能力，引领北京医药领域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体建

议如下：

（一） 制定专项实施的中长期规划，提升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结合落实“行动计划”相关责任主体，诸如发改委、卫健委等

部门存在的多方参与、多头投入机制的短板，科委需要深度挖掘落

实行动计划的战略意义，准确判断各类专项投入的国际影响、国内

引领定位，从科技创新角度协同各相关部门优化补助机制，创新筹

资机制，提升课题研究战略高度，综合利用信息化和 ＡＩ 系统进行

综合项目开发，深度挖掘成果转化与应用的综合价值，避免成果短

视或应用短命。

建议依据 ２０２１ 年开始实施的《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的

要求，在对过去 ３ 年 ４ 个专项实施成果进行评价，总结前期工作经

验和成效积累的基础上，充分论证北京医药健康领域创新需求，制

定促进北京市医药健康领域创新项目的中长期规划，明确该项目

长期规划与年度重点任务之间的关联以及每一年财政资金投入的

关键突破点，依此形成项目库。 同时完善项目库建设制度，在项目

申报方面应进一步严格执行申报程序、强化条件审核、把控审核标

准、履行部门审核责任、控制评审通过率，实现申报审核全流程的

成本绩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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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善课题项目管理，确立台账管理模式，细化项目预算

与课题经费协同管理机制，切实解决“给钱、用钱、管钱”相互间脱

节的问题

１． 完善课题项目管理，利用台账管理方式，落实科委对项目全

过程管理责任。 科委及相关项目实施单位要制定有效的工作方

案，在明确年度目标任务、课题设计、组织机构及分工职责的基础

上，按照 ４ 个专项设立台账管理，以此统领各专项所涉及的子项目

评审立项、财政资金投入、自有资金配套、研究进度与资金投入节

点、科技成果转化实效的追踪与归集等过程管理措施，保证科委课

题项目经费管理制度的执行效果，将全过程绩效管理责任贯穿到

项目实施全过程。

２． 加强项目预算、课题经费管理的有效衔接，规范会计核算，

提升内部控制实效。 建议结合课题跨年度预算、执行周期长的特

点，制定前期立项补助、过程跟踪、结题审计的全流程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将预算管理与课题经费管理有机结合，细化预算资金调整

管理要求，夯实第三方审计责任，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整改，进而

增强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和调整的规范管理力度。

（三） 强化财政医药创新领域资金投入导向性，整体提升项目

质量，综合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１． 结合财政资金属性，强化财政医药创新领域资金的导向作

用。 作为落实市级“行动计划”，需要多年持续性支持的项目，建

议科委主动协调市发改委、卫健委等部门统筹资金投向，避免就事

论事，使投入过于趋同市场，创新投入过于分散。 同时立足财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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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入本源，突出科委项目的引导性和前瞻性，通过创新机制建

设，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及时修正或补齐医药创新领域资源整

合短板，集中财力投入到关键性创新领域。 加大重点、重大和重要

项目的财政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大事，进而提升财政资金投入所

应形成的集合绩效。 如加大对人才队伍、研究团队、基础研究领域

投入。

２． 建立项目产出效果跟踪机制，提升实施效果分析深度，整体

提升项目管理质量。 加强绩效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工作，

持续加大对所有课题实施效果的跟踪力度，持续跟踪分析课题成

果转化带给的承接企业或部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跟踪

分析高校院所组建的创新团队的引领辐射效用发挥情况，并进行

效果的纵向历史比较，综合分析历年课题累计产出成果对“行动计

划”的贡献度，以指导后续课题任务设计和项目库建设工作；持续

有效推动更多医药科技成果在京转化落地，切实实现财政资金效

益最大化。 建议关注项目决策导向和结果导向，以此确立医药科

技创新研究项目如何服务补短板、调结构、求发展，实现北京医药

领域科技创 新“提质增效”的目标。

３． 结合目标管理要求，强化绩效管理意识，提高财政资金投入

绩效管理效力。 科委应进一步强化对出资人责任的履行，依据医

药领域科技创新规划与年度计划，科学合理地设置项目年度绩效

目标，并与项目期的绩效目标有效衔接，准确填列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表，增强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准确性、合理性、可行性和细化

量化程度，提升项目绩效目标的指导作用，便于项目决策以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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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检查，以及对项目实施成效的评价。

附件：１．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２．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３．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用” 项目绩效目标申

报表

４．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５． “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项目”绩效评价汇总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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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事业发展专项计划类）
（２０２０ 年度）

项目名称 生命科学前沿创新培育 项目类型 事业发展类项目

一级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期（年） ３

项目实施责任人 曹巍
项目实施责任人

联系电话
５５５７７７８０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６ 位小数） ７９００．０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６ 位小数） ７９００．０

其他资金（万元，６ 位小数） ０．０

总体
目标

　 项目期目标（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２ 年）：通过稳定支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领域顶
尖创新人才，涵养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前沿技术，提升北京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创新
能力，并推动与产业化环节的衔接，引领或对接国家项目布局，为培育人口与健康国家
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撑。
年度目标：针对北京在医药健康领域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在持续支持 ２０１８ 年遴选出
的 ９ 名人才基础上，再新遴选 １０ 人左右生命科学前沿顶尖人才团队，在基因技术、免疫
治疗、神经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提升北京生命科学领域的
原始创新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进度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持续支持生命科学领域前沿人才 ９ 个

新遴选一批生命科学领域国际优
秀人才团队

≥１０ 个

课题启动率 １００％
资金拨付率 １００％
课题开展情况与任务书执行进度
的一致性比例

≥８０％

启动顶尖人才遴选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任务书签订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启动年底总结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支持生命科学领域国际优秀人才
团队经费

７９００ 万元

社会效益
稳定支持培育顶尖人才，提
升北京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始
创新能力，取得原创性成果

持久度
对北京生命科学前沿领域成
果的关注持续 １ 年

支持科研团队满意度 ≥８０％

５７



附件 ２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事业发展专项计划类）
（２０２０ 年度）

项目名称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 项目类型 事业发展类项目

一级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期（年） ４
项目实施责任人 曹巍 项目实施责任人联系电话 ５５５７７７８０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６ 位小数） １５０００．０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６ 位小数） １５０００．０

其他资金（万元，６ 位小数） ０．０

总体
目标

　 项目期目标（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３ 年）：培育创新品种的临床前和临床阶段，为产业储备持
续增长动力；补齐临床研究及产业支撑平台短板，健全北京医药健康产业服务承接能
力，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临床示范应用，推动国产创新品种的应
用；充分发挥北京临床医学资源优势，促进医工协同品种转化研究。
　 年度目标：通过开展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工作，推动一批创新品种在京研发，加速创
新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的上市速度；建立支撑产业创新研发和临床试验的共性关键技术
平台，满足不同创新主体的科研、临床试验、品种研发的服务需求；通过新技术、新产品
的临床示范应用，加快创新品种的国产化率；通过医工协同品种转化研究，支持临床医
生自主设计开发的医疗器械、药品等品种研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进度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支持创新品种的临床前及临床研究 ２０ 个左右

支持医药协同创新平台能力建设 ５ 个左右

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临床示范
应用研究

２ 个左右

支持医工协同品种研究 １０ 个左右

课题启动率 １００％
资金拨付率 １００％
课题开展情况与任务书执行进度
的一致性比例

≥８０％

启动课题组织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启动课题评审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任务书签订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创新品种及平台培育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带动对“三城一区”建设投入的
经济性

≥６０００ 万元

社会影响力
至少对北京市 ２０ 家生物医
药企业进行支持

持久度
对北京生物医药创新成果的
关注平均持续 １ 年

创新主体满意度 ≥８０％

６７



附件 ３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及转化应用”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事业发展专项计划类）
（２０２０ 年度－调整后）

项目名称
首都临床诊疗技术研究

及转化应用
项目类型 事业发展类项目

一级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期（年） ４

项目实施责任人 曹巍
项目实施责任人

联系电话
５５５７７７７６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６ 位小数） ６４１９．９０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６ 位小数） ６４１９．９０

其他资金（万元，６ 位小数） ０．０

总体
目标

项目期目标（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４ 年）：
目标 １：提高北京地区重大疾病、常见疾病整体防治水平，惠及百姓健康，增强科技创新
对提高公众健康水平的支撑引领作用；目标 ２：制定或修改国内临床诊疗指南，建立一批
国内领先的临床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北京医学国际影响力；目标 ３：加快北京医药品种
特别是创新品种的临床试验进程，推动北京医药健康产业高效发展发展。
年度目标（２０２０ 年度）：
目标 １：支持 ２－３ 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预期制定或修改国内指南 ７－８ 项；目标 ２：
支持 １５－２０ 项国内领先的临床新技术、新方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进度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制定或修改国内指南 ７－８ 个

临床诊疗新技术、新方法 １５－２０ 个

发表 ＳＣＩ 文章 ３０ 篇

诊疗规范、专家共识或临床路径
形成率

≥８０％

开展临床试验成功率 ≥８０％
医护人员技术掌握合格率 ≥８５％
完成调研、立项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前

制定或修改国内指南 ４８８７．５ 万元

临床诊疗新技术、新方法 １５３２．４ 万元

医疗卫生经济性 得到提高

医疗持久度
产出的医疗卫生领域成果惠
民至少 １－４ 年

医疗社会影响力

至少对北京市医疗机构 ３５
家以上进行支持，《临床研究
志愿者数据库》 扩展到 １００
家医院（基本覆盖全国）

创新主体满意度 ≥８０％

７７



附件 ４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事业发展专项计划类）
（２０２０ 年度）

项目名称 ＡＩ＋健康协同创新培育 项目类型 事业发展类项目

一级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北京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

项目属性 延续项目 项目期（年） ３

项目实施责任人 曹巍
项目实施责任人

联系电话
５５５７７７７６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６ 位小数） １２０００．０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６ 位小数） ８０００．０

其他资金（万元，６ 位小数） ４０００．０

总体
目标

项目期目标（２０２０ 年—２０２３ 年）：紧密围绕北京医疗机构的资源和临床需求，通过构建
医疗健康领域人工智能标准化数据集、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创新平台及产品研发，发挥北
京市医疗健康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引领作用。 率先形成一批获得国家审批的医疗人工
智能产品，带动一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医药健康人工
智能成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引擎和核心增长点。
年度目标：梳理北京地区优势方向和专家资源，采取定向组织与公开征集相结合的方
式，１－５ 个人工智能医疗数据集建设、１－３ 个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平台建设以及不少于 １０
项人工智能产品研发。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进度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标准化数据集 不少于 １ 万个数据

申请专利数 ４－８ 项

形成报告数 ３－８ 篇

医药健康人工智能产品 不少于 １０ 项

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达标率 ≥９０％
医药健康人工智能产品三类注册
证申报率

≥８０％

研发人工智能辅助药物挖掘技术 完成试用

完成课题立项评审和任务书签订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底前

研发人工智能产品和辅助药物挖
掘技术

８０００ 万

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技术 得到提高

临床医生工作量 得到缓解

医药健康人工智能应用率 得到提升

创新主体满意度 ≥８０％

８７



附件 ５

“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创新研究项目”绩效评价汇总打分表

评价指标及分值 专家评价计分

评价指标 分值 专家 １ 专家 ２ 专家 ３ 专家 ４ 专家 ５ 平均

决策 ２０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６ １７ １７．５ １６．７

项目立项 ７ ６．５ ６．５ ７ ６ ６．５ ６．５

绩效目标 ７ ６ ５ ５ ６ ６ ５．６

资金投入 ６ ４ ５ ４ ５ ５ ４．６

过程 ２０ １８ １７ １７ １７．２５ １７．５ １７．３５

资金管理 １０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组织实施 １０ ９ ８ ８ ８．２５ ８．５ ８．３５

产出 ３０ ２８ ３０ ３０ ２７．５ ２６．５ ２８．４

产出数量 ８ ７ ８ ８ ７ ７ ７．４

产出质量 ８ ８ ８ ８ ８ ７．５ ７．９

产出时效 ８ ７ ８ ８ ７．５ ７ ７．５

产出成本 ６ ６ ６ ６ ５ ５ ５．６

效益 ３０ ２５．５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６．５ ２５．８

项目效益 ３０ ２５．５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６．５ ２５．８

合计 １００ ８８ ８８．５ ８９ ８７．７５ ８８ ８８．２５

９７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市属医院考核奖励

经费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北

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财绩效〔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北京市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２１３７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 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

２０２０ 年度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的“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政策

开展了绩效评价。

一、 政策基本情况

（一） 政策名称与属性

政策名称：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

主管部门：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执行单位：宣武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儿

童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佑安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医

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肿瘤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北京口腔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北京

安贞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小汤山医院、北京朝阳医院、清华

长庚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妇产医院 ２２ 家市属公立医院。

新增 ／ 延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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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资金投入总额：１１ 亿元

资金投入来源情况：２０２０ 年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来源于北

京市财政局，总计 １１ 亿元，具体额度分别是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 ８ 亿元、便民惠民专项考核 １ 亿元、科技创新专项考核 ２ 亿元。

政策任务：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京办发〔２０１２〕 １５ 号，以下简称

《方案》）精神，我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将建立与服务量和考

核挂钩的财政补偿机制。 为适应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加强市属公立医院的精细

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百姓提供医疗服务，市医

管中心在总结前三年绩效考核经验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及管理

人员对考核体系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现行的“市属医院考核奖

励经费”政策。 具体内容包括“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奖励” （大

绩效）政策、市属公立医院科技创新专项绩效考核政策和便民惠民

专项绩效考核政策。

通过三项绩效考核奖励政策的实施，引导全市 ２２ 家公立医院

将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与质量的提升等指标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

纳入绩效考核中。 为调动医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考核的指挥棒

作用，调动医院加强管理、提高绩效的积极性，市医管中心在前几

年绩效考核奖励兑现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考核奖励额度，并要求考

核奖励经费使用时，各医院要综合考虑经济运行整体情况，以收支

平衡作为底线和主要目标，兼顾医院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水电气

热等内部运行两方面基本支出。 ２０２０ 年，市财政共批复此政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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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１１ 亿元。

（二） 政策背景

１． 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政策的设立

该政策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意见》 （中发〔 ２００９〕 ６ 号）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

见》 （卫医管发〔 ２０１０〕 ２０ 号）设立，并结合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方

案》的通知（京办发〔２０１２〕１５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８ 号）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４ 号）等文件和市属三级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实际进行

调整完善，逐步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 包括分

配激励机制、公立医院监管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依此形成以公

益性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即资金分配与服务量、绩效考核挂

钩的财政补偿机制。 通过改革按人头给医院补助基本经费的财

政补偿方式，财政部门在科学核定成本的基础上确定医院补助

标准，结合服务量进行补偿，鼓励医院改善服务，调动医院加强

管理、提高绩效的积极性。

２． 设立市属公立医院便民惠民专项绩效考核的依据

该政策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卫医发 〔 ２０１５〕 ２ 号） 、关于印发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考核指标》的通知（国卫办医函

〔２０１５〕１０５６ 号）设立，并结合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医药分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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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京政发〔２０１７〕１１ 号） 、《关于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的通知》 （京卫医〔２０１７〕４３ 号）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行动计划 （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考 核 指 标 》 的 通 知 （国 卫 办 医 函

〔２０１８〕８９４ 号）等新要求，从市属公立医院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难

点问题，不断完善考核标准、投入金额等政策内容，对辖区内有

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进行评估考核、排名。 通过加

大考核评价力度，将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卫生计生综合督查和医

疗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３． 设立市属公立医院科技创新专项绩效考核的依据

该政策依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

同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京政办发〔２０１８〕３７ 号）

、《北京市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研究创新功能的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的通知 （京卫科教 〔２０２０〕 ６９ 号）等文件设立。

旨在优化医疗机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将临床试验和成果转

化作为医疗机构绩效评价和人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调整和完

善医疗机构人员岗位设置、科技成果定价、收益处置分配机制，加

大科技创新保障力度，激发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活力，加快推进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根据考核结果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经费，奖

励经费可用于研究型病房运行维护、仪器设备购置、人才引进和培

训等，对承接北京医药企业重点品种的临床试验加大奖励力度。

（三） 政策目标

１． 政策目标

政策年度目标：根据市级相关部门的通知，按照相应标准，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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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市属公立医院在职职工一次性绩效工资。

２． 政策实施内容

（１）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政策内容

突出公益性为核心的导向作用，构建科学系统完整的指标体

系。 探索客观公正有效的考核路径：一是以数据评价等客观评价

为主体，二是以专家组集体评议进行考核评价，三是采用第三方调

查评价的方式；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综合应用：一是建立绩效考核

组织保障体系，二是建立有效的双向沟通机制，三是建立统一规范

刚性的奖惩机制。

图 １：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

（２）市属公立医院便民惠民考核政策内容

在市属公立医院持续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和创新便民惠民

服务项目，其中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重点奖励项目，属于“规

定动作”，由医管中心统一发布、统一考核；创新便民惠民服务为创

新奖励项目，属于“自选动作”，由各市属公立医院主动进行申报

并承诺完成。 组织市属公立医院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创新

医疗服务方式，改进医疗服务流程，改善医疗服务体验，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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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民群众对深化医改的获得感。 便民惠民专项奖励详见图 ２。

图 ２：便民惠民专项奖励

（３）市属公立医院科技创新考核政策内容

旨在激励市属公立医院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探索医学科技创

新发展新模式，建立新型医院科研管理制度，鼓励市属公立医院主

动对接国家科技创新布局，积极承担国家科技计划和人才项目，提

升科技产出质量，全面增强市属公立医院科技创新功能、医疗服务

水平和产业支撑能力，实现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匹配的良性循环。

详见图 ３。

图 ３：科技创新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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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资金

１． 预算安排情况

三个分项考核政策，通过“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立项进行

统一申报，经费预算 １１００００ 万元，拟支持 ２２ 家市属公立医院在职

职工一次性绩效工资。 其中市属医院绩效考核（大绩效） ８ 亿元，

便民惠民考核专项 １ 亿元，科技创新考核专项 ２ 亿元。

２． 预算执行情况

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大绩效）实际支出 ７９９８９．５５１０ 万元，

结余 １０．４４９ 万元，已退回财政。 便民惠民考核专项实际支出 １００００

万元；科技创新考核专项实际支出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度政策资

金安排与具体使用情况、市属医院考核奖励奖金分配情况详见表

１、表 ２。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度政策资金安排与使用情况表

专项
名称

产出
数量

预算
安排

实际产
出数量

实际支出 支持方式
资金支
持对象

备注

市属公立
医院绩
效考核

便民惠
民专项

科技创
新专项

２２ 家市属
公立医院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２ 家市属
公立医院

７９９８９．５５１０
万元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０ 万元

后补

２２ 家市属
公立医院
（其中综
合医院 １０
家，专科
医院

１２ 家）

按照审计整
改率阶段达
标 与 否， 按
５０％、 １００％
兑现或不兑
现党政主要
领导原暂缓
兑现绩效考
核 奖 励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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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２０２０ 年市属医院考核奖励奖金分配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医院名称
市属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奖励

便民惠民专项 科技创新专项 合计

１ 佑安医院 ２８７９．０４４ ４１１．６ ６５８ ３９４８．６４４

２ 肿瘤医院 ２７７５．９０４ ４４１．０６８ ９６０ ４１７６．９７２

３ 友谊医院 ９６７２．２２３７ ５３０．６６ １５７６ １１７７８．８８３７

４ 地坛医院 ３６２５．７７ ４６０．９７８ ８９２ ４９７８．７４８

５ 宣武医院 ７２７１．２５６ ３９２．３３ １７２９ ９３９２．５８６

６ 世纪坛医院 ４５８６．６０２ ４９８．８５８ ８７８ ５９６３．４６

７ 天坛医院 ４８９５．２６３ ４８８．１６ １５４２ ６９２５．４２３

８ 安定医院 ２６２３．１３４ ４９０．０３ ５２２ ３６３５．１６４

９ 中医医院 ２９３３．１４９ ５１０．６ ６４０ ４０８３．７４９

１０ 妇产医院 ２０１２．３４６ ４３０．６ ５７１ ３０１３．９４６

１１ 儿童医院 ４２２９．１８５２ ３９２．０８ １０４６ ５６６７．２６５２

１２ 同仁医院 ５７４９．５４４ ４８１．４８８ １５９５ ７８２６．０３２

１３ 积水潭医院 ４７４５．６０２ ４４１．３１８ １３５１ ６５３７．９２

１４ 清华长庚医院 １６５７．６２ ４４１．８８８ ６３９ ２７３８．５０８

１５ 口腔医院 １１４３．０３８ ４３９．５０８ ６９９ ２２８１．５４６

１６ 安贞医院 ４３７４．８５０７ ４４９．９１ １２５１ ６０７５．７６０７

１７ 朝阳医院 ６１０１．８０５ ３５８．３２ １０９８ ７５５８．１２５

１８ 老年医院 １８５１．７１８ ４９０．２７ ３９８ ２７３９．９８８

１９ 首儿所医院 １５２５．９４８ ４６１．５８８ ６４９ ２６３６．５３６

２０ 回龙观医院 ３１０５．４０８ ４３９．８５８ ６２９ ４１７４．２６６

２１ 小汤山医院 １００８．２４８２ ４５９．７６８ ２５５ １７２３．０１６２

２２ 胸科医院 １２２１．８９２２ ４８９．１２ ４２２ ２１３３．０１２２

合计 ７９９８９．５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９９８９．５５１

平均补助金额 ３６３５．８８８７ ４５４．５４５５ ９０９．０９０９ ４９９９．５２５０

高于平均补助
金额医院家数

９ １１ ９ ９

低于平均补助
金额医院家数

１３ １１ １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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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资金投入使用结果看，该项政策资金分配结果符合年

度政策资金预算安排，２２ 家市属医院不同程度享受到三项考核奖

补资金保障待遇，但 ２２ 家市属医院得到的三项专项奖励资金所对

应的绩效产出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科技创新考核专项绩效相差

幅度较大，需予以关注。

（五） 政策执行

１． 政策组织机构

该项目实施单位为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项目由三个部分组

成，金额共计 １１ 亿元。 具体执行过程中，由组织人力处具体负责

“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奖励”８ 亿元，由医疗护理处具体负责“便

民惠民服务考核专项奖励”１ 亿元，由科教处具体负责“科技创新

考核专项奖励”２ 亿元。

２． 政策产出及绩效

通过发挥绩效考核政策“指挥棒”作用，在绩效考核奖励经费

项目的有力支持下，主要成效体现在五个方面。

１． 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增强。 患者综合满意度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８５．９６ 分逐年提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４．３１ 分。 市属公立医院总体

预约就诊率达 ９４．９％，显著高于全市三级医院（７３．９％）及央属医院

（７４．０％）水平，全面推开分时段预约就诊，有效缓解了患者排长队

问题。 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平均住院日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８ 天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１８ 天，比全市三级医院 ８．９７ 天低 ８．８１％。 门诊、住院

费用控制较好，次均费用持续走低，均低于全市三级医院及央属医

院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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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市属公立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医疗质量控制持

续加强，药占比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９．１４％逐年降低，２０２０ 年创新低，仅

２８．４７％；处方合格率达到 ９６．７％，抗菌药物使用率与使用强度持续

下降，合理用药管理取得良好效果。 医疗纠纷呈减少趋势，纠纷信

访案件化解工作的规范性不断提升。 市属公立医院疾病诊疗范围

和技术难度均优于全市三级医院平均水平，神经学科、骨科、耳鼻

喉科、眼科、心血管等学科在国内保持领先水平。 科研和学科建设

取得长足进步，科研立项、国自然项目、ＳＣＩ 论文数、各类发明专利、

科技成果转化大幅提升，高层次人才数量稳步增长。

３． 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强化绩效考核与评价结

果的运用，将其作为绩效奖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医务人员的劳动价

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过开展职工满意度、人才满意度调查，真实

了解广大职工的心声，针对查找出来的问题，督促各医院在工作环

境、职业发展、服务保障等方面持续改进，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得到

有效调动，全系统职工满意度和人才满意度分值持续提升。

４． 科研人才实力和创新能力快速提升。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中国

科技量值排行榜，市属公立医院有 ２０ 个优势学科进入前 １０，有 １３

个学科排名全国前 ３。 新增北京市示范性研究型病房 ６ 个，新增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３ 人、“长江学者”３ 人、青年

北京学者 ６ 人。 积水潭、天坛、宣武、友谊等 ４ 家医院获批第二批

中关村科技服务平台。 截至目前，市属公立医院共有国家医学中

心 ４ 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６ 个，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 ５９ 个，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 ４５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９８



设项目 ６４ 项。 市属公立医院新立项科研项目 １３２７ 项，比去年增

长 ８．９％，新立项科研经费 ７．３ 亿元，比去年增长 ２３．７％；新立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３５０ 项，比去年增长 ３７．８％；２０２０ 年授权发明

专利 ９３ 项，比去年增长 ２４％；授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７３８

项，比去年增长 ８５％；２０２０ 年市属公立医院签约科技成果转化 ３７

项，较去年增长 ３２．１％；合同成交额 ７６０２ 万元。

５． 市属公立医院主动创新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得到释放。 一是

改变了传统的被动式补助模式，突出资金的激励性；二是改变“等、

靠、要”思想，鼓励各医院先行，采取“先做后补”方式，根据实施结

果进行奖励，充分调动起市属公立医院的积极性；三是采取提高财

政专项资金的绩效和杠杆放大作用，同时也引致更多的医院资金

投入到改善医疗服务政策鼓励的领域，有限的财政资金可以发挥

出更好的作用。

二、 评价工作情况

（一） 评价目的与重点

１． 评价目的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北

京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京财绩效〔２０１９〕２１２９ 号）、《北京市预算

绩效目标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２１３７ 号）和《北京市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 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要

求，北京市财政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５ 月，对

２０２０ 年度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的“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政策

开展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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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价目的与重点

１． 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工作旨在通过对市医管中心“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

费”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反映该政策的目标相关性、执

行效率性、实施有效性、实施公平性及效果可持续性等方面情况，

并针对评价过程发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升该项政

策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和政策资金的使用效益。

２． 评价重点

在全面掌握被评价政策立项背景、梳理政策内容和政策效果

的基础上，确立政策绩效评价重点：一是结合 ２０２０ 年度该项政策

组织实施及完成效果情况，对政策执行周期内的政策绩效予以总

体评价；二是综合 ２０２０ 年度三项绩效考核任务与资金安排对市属

医院考核奖励政策落实的有效性和可持续影响做出总体评价，重

在综合评价财政政策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果。

３． 评价思路

评价工作组基于财政政策评价所具有的前瞻性、统筹性、多层

次和引导性的特征，设计了整体评价思路：一是从政策任务分解与

医院改革需求对接层面，关注市属医院考核奖励政策调整的合理

性；二是从“双向考核”角度，关注是否建立科学的预算分配机制

和考核质量监管机制，及其对 ２２ 家市属医院政策执行与管理情

况；三是归纳政策总体产出与成效，关注政策资金“投入产出”贡

献度，并总体评价政策的效益性、公平性以及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 评价原则与方法

评价工作组本着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的原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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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运用调研座谈、公众评判法等

方法对政策目标进行定性评价，运用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政策

分解任务与执行效果进行定量评价。

（三） 评价指标体系与等级

根据《北京市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京财绩效〔２０２０〕

２１４６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评价工作组结合政策特点，在与主管单

位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细化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以证据为

基础，依照若干评级规则，凭借评价工作组对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在

预算绩效管理领域的专业判断对政策绩效进行打分和评级。

本次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分为优、良、中、差。 综合得分在

９０－１００ 分（含 ９０ 分）为优；综合得分在 ８０－９０ 分（含 ８０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６０－８０ 分（含 ６０ 分）为中；综合得分在 ６０ 分以下为差。

三、 政策评价结论与内容

（一） 评价结论

２０２０ 年度市医管中心“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政策综合绩

效评分为 ９１．６４ 分，绩效评价结论为“优”。

评价结论：市属医院绩效考核奖励政策产生了积极、显著的效

果，具有较好的财政投入示范效应，绩效奖励政策导向与市属医院

发展定位及协同发展方向相一致，政策实施总体体现了“提质增

效”的医改新要求，综合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影响。 建议在延续现

有绩效考核奖励政策支持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政策内容在

促进医院管控质量提升、政策协同发力方面的导向功能；关注三类

绩效考核专项的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的机制建设；关注市属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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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绩效考核政策涉及的“国考”与“市考”考核指标的融合程度

的提升等问题。

（二） 评价内容

１． 政策目标相关性方面。 政策目标设置较为明确、合理，与国

家医改发展战略、北京市级医改政策规划及主管部门职责高度相

关，政策目标现实情况很好；政策实施能够满足医院改革“提质增

效”的现实需求。 但政策实施对促进医院管控质量的提升、协同效

力功能的发挥等方面的作用仍不够充分。 该指标分值 ２０ 分，评价

得分 １８．１８ 分。

２． 政策执行效率性方面。 政策及政策分解任务落实的保障性

较高；过程控制比较严谨有效；考核政策分解任务按专项实施。 但

专项考核指标与大绩效考核指标存在一定程度交叉，相对差异化

的补贴标准测算的科学性未给予充分说明。 该指标分值 ２０ 分，评

价得分 １９．９０ 分。

３． 政策实施有效性方面。 政策执行效果明显，三项绩效考核

综合效果符合预期目标；政策实施受益对象覆盖 ２２ 家市属医院及

其服务群体，服务质量得到普遍认可。 但现场调研时反映出医院

职工对政策感知程度不够高，政策效力分析深度不够。 该指标分

值 ３５ 分，评价得分 ３０．０４ 分。

４． 政策公平性方面。 政策效益具有普惠性，能够综合考虑政

策资金分配的影响因素，但尚未对不同医院业务类型、不同服务内

容之间补助标准差异程度的合理性给出充分说明，１１ 亿政策资金

的分配机制有待完善。 该指标分值 １５ 分，评价得分 １４．２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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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方面。 政策实施在人员、资金、技术保障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但现行政策实施内容、与国考指标的

协调性待进一步明确，政策目标对北京市属医院改革与发展贡献

程度，以及如何提升该项政策与其他政策间的政策协同效力需进

一步加强调研分析。 该指标分值 １０ 分，评价得分 ９．２８ 分。

四、 主要问题

市属公立医院考核奖励政策实施总体体现了“提质增效”的

医改新要求，但政策内容在促进质量管控能力、政策协同发力等功

能导向上体现的仍不够突出；三类绩效考核的预算安排尚未形成

科学的预算资金分配机制；市属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政策涉及的“国

考”与“市考”考核指标的融合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绩效考核结

果与财政资金安排、工资总额核定等挂钩机制需进一步细化。 反

映出市医管中心的“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政策仍有提升空间。

（一） 政策目标相关性

项目设立符合公立医院医改政策要求，将服务与绩效考核挂

钩的财政补偿机制一定程度利于调动市属医院提质增效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项目的总体目标与国家和北京市医改方案一致，符合

市属医院当前改革发展需求。

但是，政策资金投入总量、政策资金结构调整依据不够充分。

为调动医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考核的导向作用，在前几年绩效考

核奖励兑现基础上，近年来医管局加大考核奖励额度，且细分政策

投向。 其中 ２０１９ 年便民惠民专项奖励投入由 ２ 亿元调减到 １ 亿

元，同时增设科技创新考核专项 ２ 亿元。 上述政策调整的导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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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确，但设计的“高质量”考核指标所对应的质量达标标准不够

细化，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调整的“指挥棒”效力。

（二） 政策执行效率性

项目实施对市属医院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数量、质量及效率，

成本和费用控制效果等具有促进效率提升的引导效力，利于引导

市属医院服务功能定位进一步落实。 但因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分配

办法的科学性略有不足，影响政策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１． 资金分配采用项目法与日常考核相结合，根据考核结果

及标准“以奖代补”确认奖补额度，但资金支持额度的引导性、

公平性总结不够。 按照历史基数滚动生成下一年度补贴额度

的预算资金分配办法是否科学需要进一步论证，成本费用考核

中没有考虑各家医院历史性财政综合投入的差异对当期运行

成本指标的影响，是否形成对财政资金投入的路径依赖没有分

析说明。

２． 政策资金发放的影响程度分析不够充分。 ２０２０ 年市属医

院便民惠民考核专项奖励经费 １ 亿元。 奖励经费全部由财政下

达，用于市属医院基本支出，其中人员经费 ６１０５．８２３８ 万元占比 ６１．

０６％，公用经费 ３８９４．１７６２ 万元占比 ３８．９４％，虽规定了不能支出的

范围，但没有对医院使用资金的具体指导意见。 从资金发放看，领

导干部的平均数与职工的平均数差异较大，因为涉及“考核结果处

于最低等级的，对医院主要领导进行约谈、提醒等处理”等内容，所

以该工作对领导干部的影响较大，但是对职工的影响分析不足。

（三） 政策实施有效性

项目立足运用绩效考核奖励机制，引导市属公立医院在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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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运行效率、持续发展与创新、服务满意度评价等方面实现全

方位可持续发展，取得较好的成效，但绩效考核结果与政策预期影

响存在不一致，现有政策效果分析不够透彻，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机

制需进一步优化。

１． 北京市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医疗质量、运行

效率、持续发展与创新、满意度评价等 ４ 个维度、６０ 项指标构成，

各指标权重体现了医院管理导向，但考核结果没有突出运用量化

分析方法呈现投入产出及效果性指标，如考核指标中量化考核占

比偏低，难以运用综合数据全面呈现直观的产出效果。 同时也缺

乏利用历年数据系统进行产出的比较分析。 近四年 ２２ 家市属医

院绩效考核结果差异较大，市属医院综合能力提升不均衡，１０ 家

综合医院中有 ６ 家在 ２０１９ 年的国考排名中较 ２０１８ 年有所下降等

现象缺乏深入说明。

２． 政策实施效果及相关影响分析不透彻。 从医院绩效考核

奖励的结果看，现有市考指标与国考指标存在差异化衔接，现有

资料对年度考核结果的有效性和导向性分析深度不够。 绩效考

核应重在绩效而非考核，需要通过一系列简单而内涵深刻、丰

富、逻辑关系紧密的考核指标支撑，对市属医院的基本公共医疗

服务的质量、效率及效果，成本和费用控制等进行引导，但现有

考核结果更多落在 ２２ 家医院年度排名变化，往往因某一个性化

指标值达标带来排名的变化跨度较大，使各家医院更关注某一

指标带来的名次变化，出现绩效考核结果与政策预期影响存在

不一致现象。 如宣武医院市级大绩效排名：２０１９ 年第 ５ 名，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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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１ 名，且始终名列前 ５，其国考排名 １９ 年 １３ 名，１８ 年 １７ 名；

另有老年医院，市级大绩效排名：２０１９ 年：１８ 名 　 ２０１８ 年：１２ 名、

２０１７ 年：２１ 名，两家医院名次变化皆因科技考核指标值变动较

大。 结合 ２２ 家市属医院四年排名变化可看出，绩效考核奖励政

策一定程度达到了补短板、促提升的效果，但巩固强项，持续提

升的政策预期效果反映的不够突出。

（四） 政策实施公平性

参照年度绩效考核办法，三类绩效考核奖励资金分配覆盖了

全部考核对象。 但对因不同业务特征、不同发展基础的 ２２ 家医院

所产生的服务边界、区位优势和运营能力等带来的能力差异一定

程度考虑的不够充分，三类绩效考核资金分配的公平性有待进一

步提高。

１． 从三类绩效考核看，在大绩效考核政策中科研绩效考核的

权重逐年提高，年度占比情况为：２０２０ 年，学科发展 ２２．８ 分，其中

包括科研进步 １７．８ 分，教育 ５ 分，占比达到 ２２．８％。 ２０１９ 年，学科

发展 １４ 分，其中包括科研进步 １１ 分，教育 ３ 分，占比达到 １４％，同

时单独安排 ２ 亿科技创新专项绩效作为科研创新奖励，虽二者目

标各有侧重，但科研绩效考核奖励的投入比重相对过大，这对相对

注重服务能力提升的老年医院等，该类资金分配的公平性不够突

出，反映出 １１ 亿的政策资金投入与市属医院总体发展布局的相符

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 从各医院实施情况看，考核情况包括了日常工作和重点任

务等 ５ 个维度，在医药和医用耗材平进平出改革的大背景下，因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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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带来费用控制实际节约的成本没有数据支撑。 同时因各家

医院业务特征、发展基础及诉求不同，带来各类考核指标及权重值

每年都有调整，直接影响三类绩效考核资金分配结果，其调整的公

平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绩效奖励
奖励结果　 　 　 　 大绩效 便民惠民专项 科技创新专项

平均补助金额 ３６３５．８８８７ ４５４．５４５５ ９０９．０９０９

高于平均补助金
额的医院数量

９ １１ ９

低于平均补助金
额的医院数量

１３ １１ １３

（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政策实施落实了国家卫健委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政策要求，政

策的可持续性比较明确。 但未见结合北京未来医改政策调整预

期，加大现有政策改革适应性评估等要求。

１． 便民惠民考核专项政策的可持续性不明。 评价资料对于便

民惠民政策的调整是否会影响该项政策效果的延续性、效率性和

效益性等分析不足，尤其在便民服务受到实际环境和医疗资源的

制约的背景下，后续如何开展下去，是否需要进一步政策调整，以

及政策未来对便民需求呼应力度和适应性等方面欠缺论证，也无

明确的调整预案。

２． 科技创新政策效果可持续性分析不足。 因该类绩效考核指

标设计过于挂钩一次性单项指标值，如人才引进、重大立项等，而

一定程度忽略了一次性产出的周期性影响效力，或潜在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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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果年度可比性或可持续性缺乏呈现基础和认定依据。

五、 相关建议

建议北京市医管中心结合政策实施环境的变化，完善现有综

合绩效考核方案，促进考核指标体系实现业财融合、央地融合，强

化绩效运行监控，深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深度挖掘“大绩效”与

科技创新专项绩效间的政策耦合点，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的引导与

激励效力，切实做到普惠、公正，促进市属 ２２ 家市属医院服务管理

水平和预算绩效管理水平的双提升。 具体建议：

１． 关注国家卫健委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最新政策，动态优化调

整绩效指标，使其与医管中心三级医院绩效考核政策充分衔接。

结合政策执行过程中逐年完善指标所总结出的规律性考核要点，

明确哪类指标应设定为不变指标，哪类指标是可动态调整指标，并

与“国考”指标衔接，尽量在执行周期上做到考核周期指标与年度

指标的一致性。 同时需尽早将指标下达给各医院，便于各医院完

成当年考核任务。

２． 推进各市属医院使用政策绩效考核指标进行内部考核，使

得绩效考核结果在资金分配上可以充分体现。 建议进一步改进指

标体系设置原则和内部考核要求，如对各医院政策执行总结并提

出明确管理意见或要求；按照 １１ 亿资金绩效考核的主要目标，如

医护人员积极性提升、财务状况的改善、领导干部工作质量提高等

方面进行总结，并将各医院总结进行纵向、横向比对，优化绩效指

标权重值，依此设计奖励资金分配原则，提高绩效考核在财政预算

补贴的占比，提高奖补政策的激励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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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创新预算资金分配机制，科学设计

绩效考核指标，避免三类绩效考核政策的重叠，导致支出政策效率

弱化。 考虑到现有三类考核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通点，建议将

三类考核指标进行系统梳理，对于相通的指标进行合并统一考核；

当国家相关政策调整时，为了配套国家政策可以在权重方面进行

调整，增加总体分值。 同时在既定的三类考核指标权重下，定期或

阶段性进行考核指标适应性评估，判断各类考核方式的激励作用

及可持续性，构建“稳健＋灵活”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在此基础

上，形成“兜底”与“提升”并重的预算资金分配机制，产生政策投

入与产出联动的政策效力。

４． 注重发挥财政资金激励效应，优化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机制，

进一步提高绩效考核政策实施效果。 作为延续性项目，建议进一

步提高政策调整和实施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达到提质增效的政策

效力。 按医管中心提供资料表明，绩效考核奖励是按市属公立医

院配备的实有在职人数来分配的，建议进一步考虑怎样结合各医

院的发展、考核结果以及人数的变动来更科学地进行资金分配。

鉴于 １１ 亿元的绩效奖励对医院来说是财政补助的一部分，且要求

工资总额控制，建议将绩效考核结果与各医院工资总额核定挂钩，

提高医院职工的政策获得感，调动其呼应政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次评价以政策主管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基础。

附件：１． “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绩效目标申报表

２． “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汇总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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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１

“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 项目类型 事业发展专项计划

一级主管部门名称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北京市医院管理

中心本级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项目期 １ 年

项目实施责任人 农定国
项目实施责任人

联系电话
８３９７０８３８

年度资金总额（万元，６ 位小数）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财政拨款（万元，６ 位小数）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他资金（万元，６ 位小数） ０．００００００

总体
目标

根据市级相关部门的通知，按照相应标准，落实市属医院在职职工一次性绩效工资。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产出指标

效果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进度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奖励兑现人数 市属医院编制内在职职工

绩效考核奖励医院数量 ２２ 家

与绩效考核结果对应 及时落实相关资金

资金落实及时性 ２０２０ 年落实到职工手中

绩效考核资金下达医院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底前

项目预算控制数 预算控制数

医院职工工作积极性
工作积极性提高，医务人员
受鼓舞

市属医院综合管理水平 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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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２

“市属医院考核奖励经费”政策绩效评价汇总打分表

评价指标及分值 专家评价计分

评价指标 分值 专家 １ 专家 ２ 专家 ３ 专家 ４ 专家 ５ 平均

政策目标相关性 ２０ １７．０ １８．９ １７．０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８．１８

目标与需求相符性 ６ ６．０ ５．３ ６．０ ６．０ ５．９ ５．８４

政策任务分解的合理性 ６ ５．０ ５．６ ５．０ ６．０ ４．８ ５．２８

政策目标与效果相关性 ８ ６．０ ８．０ ６．０ ８．０ ７．３ ７．０６

政策执行效率性 ２０ ２０．０ １９．５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９０

绩效考核的科学性 ６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０

政策过程控制有效性 ７ ７．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７．００

政策执行的及时性 ７ ７．０ ６．５ ７．０ ７．０ ７．０ ６．９０

政策实施有效性 ３５ ３１．０ ３１．０ ２９．０ ２８．４ ３０．８ ３０．０４

政策实施效果 ２５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１．０ １９．４ ２１．６ ２０．８０

政策执行满意度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０ ９．２ ９．２４

政策公平性 １５ １４．５ １３．４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４．３ １４．２４

政策资金分配公平性 ７ ６．５ ６．０ ７．０ ６．０ ６．５ ６．４０

政策效果普惠性 ８ ８．０ ７．４ ８．０ ８．０ ７．８ ７．８４

政策效果可持续性 １０ ９．０ ８．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２ ９．２８

政策效果的积极因素 ５ ４．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４．６ ４．７２

政策示范性及可持续性 ５ ５．０ ３．２ ５．０ ５．０ ４．６ ４．５６

合计 １００ ９１．５０ ９１．００ ９１．００ ９２．４０ ９２．３０ ９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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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 部门概况

（一） 机构设置及职责工作任务情况

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京办字〔２０１９〕１９ 号），市委

编办《关于划转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职责有关事项的通知》 （京

编办发〔２０１９〕４４ 号）、《关于调整首规委办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

（京编办发〔２０１９〕 ５２ 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设立 ４２

个处室，下属 １８ 个行政事业单位，１６ 个分局。 部门行政编制 １６１８

人，实际 １６０１ 人；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８７９ 人，实际 ７４５ 人；事业编制

３６３５ 人，实际 ３２１６ 人；聘用人员 ３７４ 人；离退休人员 ２４６２ 人，其中

离休 ４２ 人，退休 ２４２０ 人。

１． 部门职责

（１）履行本市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湿地、水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关

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勘察设计管理等方面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制定相关

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２）负责建立本市空间规划体系。 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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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空间等专项规划。 组织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开展国土空间开

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及城

市体检评估机制。 负责城市设计工作。 负责城市雕塑和公共空间

景观风貌规划管理工作。

（３）负责本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研究拟订城乡规划政策并监督实施。 组织拟订并实施土

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 负责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和用地管理

相关工作。 负责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 负责土地征收征用

管理。

（４）负责本市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制定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评价的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自然资源调查监

测评价制度。 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 负责自

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

（５）负责本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制定各类自然资

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

应用的制度和规范。 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

础平台。 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

管理等。 依法调处相关权属纠纷。

（６）负责本市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 建立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编制全

４０１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考核标准。 制定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合理配置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负责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

缴相关资产收益。

（７）负责本市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组织拟订自然资源

发展规划和战略，制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建立政

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

开展自然资源利用评价考核，指导节约集约利用。 负责自然资源

市场监管。 组织研究自然资源管理涉及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和城

乡统筹的政策措施。

（８）负责统筹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牵头组织编制本市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工程。 负责国土空间综

合整治、土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 牵头建立

和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

的政策措施，提出备选项目。

（９）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牵头拟订并实施

本市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 组织实施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完善耕地占补平

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１０）负责本市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 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

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

查。 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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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 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１１）负责本市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编制地质勘查

规划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 管理地质勘查项目。 监督管理地下水

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 负责古生物化石的监督

管理。 负责矿产资源储量管理。 负责矿业权管理。 监督矿产资源

合理利用和保护。

（１２）负责本市勘察设计和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 负责勘察

设计和基础测绘、测绘行业管理。 负责勘察设计和测绘资质资格

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勘察设计科技促进、质量安全和市场秩序。

监督管理测绘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 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管理。 负责测量标志保护。 负责地名管理。

（１３）依法承担本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拟定相关地

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及政策标准规范，并监督执行；组织开展

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工作；参与建设工程重大火灾事

故调查工作；指导、监督、协调各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

（１４）推动本市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 制定并实施自然资源

领域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计划。 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和信息资料

的公共服务，统筹管理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数据。 负责

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档案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１５）承担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

员会的具体工作。 承担研究、论证本市城乡规划建设发展重大问

题的基础工作。 承担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首都规划建设重

大事项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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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负责本市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督察工作。 程

建设项目的规划核验。 查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及

勘察设计、测绘违法案件。

（１７）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２． ２０２０ 年重点工作任务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是“十三五”规划收

官、“十四五” 规划谋划之年，是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３５ 年）》确定的近期目标年，也是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的改革攻

坚年、全委工作质量提升年。 ２０２０ 年重点工作任务主要包括：落实

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以整改促改革，深化规自领域问题整改；继续加强

“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做深做细做精“四个服务”；高质量推进城

市总体规划实施，确保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积极应对疫情，为全

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规划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依法依规高效做好规划和自然资源

管理服务；加大规划和自然资源监督、执法力度。

（二）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市规自委结合部门职责、２０２０ 年重点工作任务及财政资金分

配使用计划，制定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明确了部门总体绩效目标：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建设和管理好首都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首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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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特殊重要性，切实把按照规划办事作为检验“四个意识” “四

个自信”“两个维护”的重要试金石，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从严管理规划，从严管理队伍，从严监

督执纪，高质量绘就并切实实施好首都规划发展蓝图。

根据总体目标并结合工作重点，市规自委从总规实施任务落

实、自然资源管理、规自领域问题整改、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治

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等方面设定了 １３ 个绩效指标，指标设定与全

委职能任务匹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部门整体支出的客

观实际，目标依据充分，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

二、 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 年全年预算（含区级资金）１，６４０，５３５．０１ 万元，其中，基本

经费 １８５，９０５．２８ 万元，项目经费 １，４５４，４５７．０６ 万元，其他经费 １７２．

６７ 万元。 资金总体支出 １，５７７，４１８．２９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１８１，

９９８．５４ 万元，项目支出 １，３９５，３０１．４０ 万元，其他支出 １１８．３５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９６．１５％。

扣除区级资金外，市级资金全年预算数 １，４１９，１５８．０９ 万元，支

出 １，４１２，３９７．５３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９９．５２％。

三、 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 产出完成情况分析

２０２０ 年市规自委按照部门职责，确定了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细

化任务目标及牵头处室、印发分工方案，并根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安排项目预算。 全年按照任务目标的数量、质量、进度和成本要求

完成了各项工作，政府绩效考核中“全面高效履职”部分考核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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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方面的重

点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干部队伍和持续深化监督执纪问责三方面内容，各项工作

完成情况如下：

（１）压实党建主体责任，加强疫情防控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００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举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 ２

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４２ 个基层党组织完

成补增改选，组织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都规划建设学习实践班”，推动党建与业务工

作深度融合；积极开展防疫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加大防疫项目审批

力度，快速核发相关许可；加强严管严控，累计 ７０００ 多人次下沉社

区（村）疫情防控。

（２）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运转机制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５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完成了“五干”标准健全完善干部考核

评价机制，内部交流轮岗处级领导干部 ７５ 人次，与系统外双向交

流局处级领导干部 ２５ 人次，推动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晋升职

级 １３００ 余人。 根据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第 ２１ 项，完善两级

职责分工，向分局下放第一批职权，梳理部门职责边界，对权力清

单、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内部分工体系、运行机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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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优化高效。

（３）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５６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建立健全了纪检监察、督察、审计部门协作

联动机制；启动第四轮系统巡察，对 ９ 个分局及 ３ 个委属单位开展

巡察；开展防疫资金、部门预算执行等专项审计，完成 ２ 位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推进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５９ 项反馈问题完

成整改 ４９ 项，围绕权力运行关键点研提预防措施 ５２ 条。

２． 全面推进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在全面推进城市总体规划实施方面的重点

工作任务主要包括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实施、加强“四个中

心”功能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落实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点领域任务和持续推进城市减量、高质量发展五方面内容，各

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１）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实施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０７２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２０２０ 年 ８ 月《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街区层面） （２０１８ 年－２０３５ 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按照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 年 － ２０２２

年）要求，实现“挂图作战”，全年有 ７４ 项任务取得阶段性进展。

（２）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４１６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政治中心方面，完成了政治中心服务保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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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规划编制，加强重要地区高度管控，确保政治中心安全；文化中

心方面，基本完成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修订，开展

了南中轴地区规划编制，推动特定风貌管控区在途项目实施；国际

交往中心方面，印发实施了《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

规划》，加快推进雁栖湖国际会都、冬奥城馆及基础设施等重点地

区、重点工程规划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方面，完成了《北京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专项规划》技术编制，促进“三城一区”主平台建设。

（３）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５９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编制完成了 １２ 个组团控规深化方案和

拓展区规划；编制完成张家湾、宋庄古镇和设计小镇等重点地区规

划综合实施方案，完成大运河沿线景观风貌设计方案征集。

（４）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９１２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结合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规划，编制

完成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市（域）郊铁路线网规划及第三期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推进京唐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平谷线等项目建设。 总

结推广王四营乡试点经验，推进绿隔地区城市化建设，探索城乡融

合发展新路径。

（５）实施全域、全要素空间管控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３７０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评估调整；全年完成建设用地减量约 ５４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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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超额完成减量计划；出台战略留白用地管理办法，１３２ 平方公

里战略留白用地在分区规划数据库中落图落位；开展 ２００ 万亩耕

地保护空间调整优化，推进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验收核查，起草

《北京市耕地保护激励补偿办法》，不断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耕地

保护政策体系。

３． 着力抓好规自领域问题整改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在规自领域问题整改方面的重点工作任务

主要包括推进规自领域专项治理、搭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体系、深

化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和推进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四方面内

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１）推进规自领域专项治理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２０５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推动全市各区、市级相关部门近 １２００

余项整改任务落实，整体完成率达 ９５％以上；确定的 １０９ 项治理改

革事项，完成率为 ９８％；围绕控规管理、行政审批、土地利用、干部

队伍、监督执纪等关键事项，出台 ６７ 项政策文件。

（２）基本形成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体系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５７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完成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确立了北京市“三级三类四体系”总

体框架；有序推进新版街区控规编制工作；加强镇、村规划建设引

导，完成全市 ３５％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２９１５ 个美丽乡村村庄

规划全部实现应编尽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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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三是健全规划审批与实施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７５７０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印发《稳增长促发展加强规划编制与实施的

管理意见》，基本建立“审”“批”分离的审批服务制度；探索建立了

市、区两级重点项目联动机制，对 ２０１８ 个在途项目进行跟踪、督

办、服务，建立“一平台、双通道、四分析”大数据管控体系；推行简

易低风险项目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合并办理；２０２０ 年全年规划审批

受理 ４９７６ 件、核发 ４９９９ 件，较上年分别增加 １８．３％、１５．９％，全市规

划许可建设规模 ６６２２ 万平方米，线性规模 ２０７ 万延米，较上年分

别增加 ２５．５％、１２．１％；推广“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线上服务，全年

网上查询 ２３３ 万次，“不见面办理”２７ 万笔。

（４）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改革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１５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２０２０ 年首次承接国务院授权和委托占用基

本农田的集体土地征收工作；完成了 １０９ 个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共

批准建设用地总面积 １５６６ 公顷；完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制定差

别化的土地供应政策和定价机制，超额完成闲置土地处置率不低

于 １５％的任务；建立健全资产情况报告制度，制定了《北京市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建立健全资产情况报告制度。

４．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

面的重点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履行市委城市工作办职责、推进城市

有机更新、加强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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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四方面内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１）履行市委城市工作办职责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８１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组织市委城工委全体会议 １ 次、主任办

公会会议 ８ 次，研究城市更新政策体系等重大议题 １５ 项；围绕轨

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超大城市灾害风险防控、责任规划师制度

等，组织报送《城市工作专报》１９ 期；协调推动街乡管理体制改革、

街区更新、物业管理和垃圾分类等全市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

（２）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加强城市设计管理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６２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系统梳理存量空间资源，搭建共建共治的社

区治理格局，制定《北京市城市更新实施意见（试行）》及 ４ 个配套

实施细则；全市签约 ３０１ 个责任规划师团队，覆盖 ３１８ 个街道、乡

镇和片区；制定《北京市城市设计管理办法（试行）》，试行推广 ５

个城市设计专项导则，推进首都公共空间艺术品建设管理。

（３）完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５９９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建立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及一体化专题联席

会议制度，统筹推动相关建设规划，形成一体化储备项目库，并实

现动态管理和更新。

（４）保障建设用地供应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３３６８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编制并实施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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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计划，全年供应建设用地 ３７４１ 公顷，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１％；

供应商品住宅用地 ３１４ 公顷，完成率 １０５％；实现商品住宅用地入

库 ６１３ 公顷，完成率 １０２％；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土地租赁

住房规划实施工作的意见（试行）》；制定了《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

活利用指导意见》。

５． 夯实自然资源管理基础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在夯实自然资源管理基础方面的重点工作

任务主要包括高质量完成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推进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开展基础测绘及地名与地理信息工

作、提升信息化和标准化服务水平、加大规划和自然资源监督执法

力度六方面内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１）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５９０７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完成第三次国土调查相关工作，按期上报全

市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开展了 ２０２０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

监测及地理国情监测，通过调查监测及时掌握国土空间、土地利

用、自然生态等变化情况，为首都宏观战略决策提供支撑。

（２）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３１８３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全年编制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明确了市固体矿产、矿泉水和地热资源 ３ 种矿

产资源审批原则；完成了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１４ 个，治理面积

２８９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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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抓好地质灾害防治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２８８２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完成 ２０１９ 年地质勘查成果上报；修订《北京

市地面沉降防控工作方案》；完成全市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价年度工

作任务；运用北京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为城市规划

建设及安全运行提供基础支撑；汛期启动应急值守及时响应，全市

共发生突发地质灾害 １６ 起，均为道路崩塌，未造成人员伤亡。

（４）开展基础测绘及地名与地理信息工作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６１６３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在城市副中心和怀柔科学城开展新型基础

测绘试点；进行《北京市测绘条例》修订；建立北京 ２０００ 城市坐标

系，推进京津冀三地基准的一体化；基本完成了《北京市标准地名

图集》《北京市标准地名录》编写工作。

（５）提升信息化和标准化服务水平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１０６６７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将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纳入平台上线

运行，夯实“一库三图”数据基础；实现了 ＯＡ 系统与项目审批办事

服务平台合并整合；制定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标准体系》，

强化标准统筹和引领。

（６）加大规划和自然资源监督、执法力度

产出成本：项目经费 ６０６２ 万元。

产出数量及质量：出台《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 《规

划引领拆违腾地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文件，强化精准拆违，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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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腾退土地 ４３４３ 公顷，占年度任务的 １０９％；印发《依法行政督

查督导工作办法》，扎实开展执法监督；建立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

规划督察制度，开展 １０ 余项自主督察，整改约 １９００ 余个问题。

６． 机构运行保障

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市级财政共安排基本经费 １２８６５５．７ 万元，其

中人员经费 １１２６８０． ９８ 万元，保障了全委 ５９００ 余名在职人员和

２４００ 余名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奖金及津贴补贴发放；公用经费

１５９７４．７２ 万元，保障了全委 ４２ 个机关处室、１８ 个委属事业单位和

１６ 个分局的日常机构运转。

（二） 效果实现情况分析

２０２０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财政局等部门的支

持配合下，市规自委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显著。

１． 经济效益

一是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并肩迈出实质性步

伐，全年完成建设用地供应 １５６９．０１ 公顷，实现土地收入 ２３３４ 亿

元，完成全年预算的 １１１．１４％。

二是落实政府部门过“紧日子”的要求，提高项目规划水平，

按照轻重缓急对项目进行排序，全年完成两次预算压减，节约财政

资金 ９６４４．２ 万元。

２． 社会效益

一是积极应对疫情危机。 积极应对疫情危机和挑战，及时提

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运行中的问题和风险点，为构筑群防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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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防线提供技术支撑。

二是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积极推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聚焦人民群众需求，努力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

环境一流的新北京。 连续 ３ 年开展城市体检，经验模式被作为示

范向全国推广，首都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得到全面提升。

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通过对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进行全面改革和流程再造，北京市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保持

第一，住建部 ２０１９ 年评估中，我市低风险项目排名全国第一；通过

推进不动产登记领域信息化建设，极大便利了企业和群众，不断提

升北京市不动产登记工作便企利民水平。

四是提升城市治理体系水平。 完善可追溯的责任追究和倒查

机制，保证企业群众合理诉求高效解决。 全年共承办市“１２３４５”群

众诉求 １３０７ 件，平均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 １００％、

９２％、９４％，在月度考核中自办件成绩有 ７ 个月满分，推动“接诉即

办”向“未诉先办”转变；稳步推进集体土地租赁住房，完善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探索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路径。

五是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效率。 通过“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工

作机制，推动“一张图”的落实，使各类发展在具有权威、时效的发

展底图上谋规划，使规划控制的可行性、落地性更强。

３． 环境效益

一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监督合理合法用地，控制建设用地

规模，有效保护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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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未治理的废弃矿产区面积已从

２０１２ 年约 １１５００ 公顷减少至 ２０２０ 年约 １４００ 公顷，推进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实施生态修复。

三是提升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 通过指导督促各区抓紧实施

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运用预警平台，为城市规划建设及安全运行提

供基础支撑。

四是创造宜居的良好环境。 推动责任规划师下沉街乡，逐步

搭建起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提升规划建筑设计与管理品质，稳

步推进首都公共空间艺术品建设管理。

４． 服务对象满意度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对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的绩效考评结果

为 ９６．０６ 分，其中，日常考核 ９８．１ 分，综合评价 ９４．０１ 分，考评等次

为“优秀”。 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委托北京经纬智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对市规自委 ２０２０ 年度主要职责履行情况和市委市政府重点

工作完成效果开展了满意度调查，共调查社会公众 ４００ 人次、服务

对象 ２４０ 人次，经汇总分析，２０２０ 年市规自委综合满意度为 ９２．６８

分，比全市平均值高 ０．２０ 分（全市平均值 ９２．４８ 分）。

四、 预算管理情况分析

（一） 财务管理

１．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健全

为进一步提高全委财务管理能力和水平，市规自委建立了完

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体系，从资金审批、预算管理、会计核算、资产管

理、政府采购等方面对财务工作进行了规范监督，保障日常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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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循、稳步推进。

２． 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资金使用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制度执行，资金

拨付审批程序完整规范，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内部审计和监督机

制完善，审计监督全面、纵深发展，为资金高效安全的使用保驾

护航。

３． 会计基础信息完整准确

在费用报销及合同付款过程中，严格审批原始凭证，对内容不

全、手续不完备的原始凭证以及未审批完成的支出不予办理支付。

（二） 资产管理

１． 完善资产管理相关制度

一是制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机关固定资产实物

管理办法》，按照“合理配置、分工负责、归口管理、依规使用、毁损

问责”的原则，管理调配委机关实物资产。

二是进一步规范机关办公设备配置标准，统筹缓解设备配置

需求压力。 机关台式机、复印件、打印机的配置比例分别为 １１９．

７８％、１０．５５％和 ４８．８１％，均低于财政标准配置比例。

２． 开展年度资产清查，夯实资产管理基础

一是以内部自查和定点清查的方式开展年度资产清查工作，

全面真实掌握机关固定资产的数量、价值和配置使用情况。

二是及时进行资产卡片信息更新，初步实现机关固定资产管

理信息化，机关电子类资产的审批、领用、回库基本实现内控管理

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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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规自委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

同） ９３８，８３０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１４．７６％；负债总额 ５７１，７５０．３９ 万元

，较上年减少 １８．９０％；净资产 ３６７，０７９．６１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７．３８％。

其中：流动资产 ８３７，７２１．０７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１４．３１％，占资产总额

８９．２３％；固定资产 ８６，４４５．７１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１９．９７ ％，占资产总

额 ９．２１％；在建工程 １，１２６．３４ 万元，较上年减少 ７．７９ ％，占资产总

额 ０． １２％；长期投资 ４，０８３ 万元，占资产总额 ０． ４３％；无形资产

９，３７３．８７万元，较上年增长 ０．７３％，占资产总额 １．００％。

（三） 绩效管理

市规自委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工作，将绩效理念深度融入预算

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

统，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扎实做好各项绩效管理工作。

１． 深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一是主动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在安排 ２０２１ 年度预算项目时，

严格贯彻新增项目“应评尽评”的全覆盖原则，对全委四个新增事

业发展类项目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

二是加强绩效目标管理。 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将 ２０２１ 年预算

项目的绩效目标填报范围由原来的 ３０％扩展为全部项目，完成了

全委 ５６５ 个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审核及系统录入工作。

三是开展事后绩效自评和事中绩效跟踪。 对 ２０１９ 年度

１０６ 个项目实施了绩效自评，涉及金额 ２５０ 亿元，占部门项目

总金额的 ９４．３２％ ；对 ２０２０ 年 １６０ 个财政支出项目进行了事中

绩效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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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成绩优秀。 积极配合市财政局、

市人大、市政协对规自委开展的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绩效评价，最

终评价得分为 ９０．１５ 分，在所有参评项目中排名第一。

２． 探索开展专项绩效评价

一是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 对“违法建设专项台账现场核

验”项目开展成本预算绩效分析，涉及预算金额 ５９０８ 万元，压减资

金 ５９６ 万元，压减率达 １０．０９％。

二是推进土地储备试点项目绩效评价。 搭建土地储备项目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９ 个土地储备试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并出

具绩效评价报告。

三是开展不动产登记聘用人员服务项目绩效核查。 对市规自

委 １６ 个分局 ２０１９ 年不动产登记聘用人员服务项目实施绩效核

查，为后续年度预算安排以及不动产聘用人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

依据和数据支撑。

（四） 结转结余率

２０２０ 年末结转结余 ５０，７９６．５３ 万元，占全年支出预算金额 １，

６４０，５３５．０１ 万元的 ３．１％，较上年结转结余率 ２．２６％略有上升。 结

转结余率较上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为部分分局区级资金支出进度较

缓慢，导致年末结转结余资金增加。

（五） 部门预决算差异

２０２０ 年末决算收入 １，６４０，５３５．０１ 万元，年初预算收入 １，４３９，

３３７．３６ 万元，部门预算决算差异率为 １３．９８％，低于市级 ２８．３％的平

均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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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体评价结论

（一） 评价得分情况

本次部门整体绩效评价通过资料分析、专家评议、人大监督等

多种方式开展了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评价，最终得分为 ９６． ８

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秀”。 其中：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１９．２ 分，整

体绩效目标实际情况 ５８ 分，预算管理情况 １９．６ 分，具体评分见《北

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评分表》。

（二）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１．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不够细化。 市规自委目前整体绩效目标

设定主要依据为部门职责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由于市规自委承

担的全市重点工作数量多、任务重，整体绩效目标的全面覆盖和细

化量化的平衡难度较大，整体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明确性有待

进一步提高。

２． 部分项目绩效目标设定存在困难。 市规自委设立 ４２ 个机

关处室、１８ 个委属事业单位和 １６ 个分局，机构体量庞大，部门预算

中存在大量机构运行保障类项目，年初无法合理设定绩效目标难

度较大。

六、 措施建议

（一） 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管理体系，强化预算与绩效一

体化。 充分借鉴运用先进的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理念和技术方法，

建立“战略目标－工作任务－预算资金－绩效目标”的层层分解机

制，强化部门战略目标规划、年度工作任务、预算资金安排、项目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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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目标之间的关联。 同时，建立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项目具体负

责单位的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财务与业务的有效衔接，加强预算与

绩效管理一体化。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各项目单位对绩效目

标填报的重视程度，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绩效目标，设定

全面、细化的绩效目标，保证绩效指标的可衡量性。

（二） 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全面优化

部门预算管理。 准确把握部门的工作重点，对预算资金合理排序，

统筹兼顾，保障重点，增强预算资金与工作需求的匹配程度；全面

提高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打破惯性思维，加强

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部门项目资金与转移

支付资金之间的统筹，避免资金支出内容之间的交叉重复，做到财

政资金的“集中发力”。

（三） 强化履职尽责，培育部门可持续发展新动力。 以机构改

革为契机，结合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出现的新局面新变化，切

实强化部门履职尽责。 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切实履行首都职

责，谋划好首都规划自源资源工作，一手抓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手抓巩固深化规自领域问题整改，推动首都城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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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一、 部门概况

（一） 机构设置及职责工作任务情况

１． 部门职责、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委社会工委）是市委

派出机构，北京市民政局（简称市民政局）是市政府组成部门。 市

委社会工委与市民政局合署办公。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贯彻

落实党中央关于社会建设、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

有关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建设、民政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的主要职责具体如下：

表 １：市委社会工委主要职责

序号 部门职责

１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社会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有关工作要求，研究
提出工作意见并组织实施。

２ 　 研究提出本市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重要政策和方案，为市委宏观决策服务

３ 　 宏观指导、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本市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

４ 　 拟订本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领域社会动员体制机制建设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并
组织实施。

５ 　 负责研究推进本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６ 　 协调指导各区、各有关单位开展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指导社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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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部门职责

７ 　 协调指导本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拟订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和政
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和机制。

８ 　 负责对各区社会建设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检查。

９ 　 完成市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表 ２：市民政局主要职责

序号 部门职责

１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民政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本市相关地方性法规
草案、政府规章草案并组织实施。 拟订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监督实施。

２ 　 承担依法对本市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进行登记和监督管理责任。 指导各
区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３

　 拟订本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拟订社会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和福利彩
票销售管理办法。 指导福利彩票销售及彩票公益金的使用管理。 组织拟订促进慈善事
业发展的政策，组织、指导社会捐助工作。 组织拟订老年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
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指导相关权益保护工作。 负责建设征地超转人员管理工作。

４ 　 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 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法
规草案、标准和规划并组织实施。

５ 　 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 联系街道办事处工作，推动基层民主政
治建设。

６ 　 统筹推进本市城乡社区建设，拟订城乡社区建设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拟
订本市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７
　 组织拟订本市城乡社会救助规划、政策和标准；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负责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负责特困人员供
养工作。

８ 　 拟订本市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政策，负责组织实施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
保护工作。

９ 　 拟订本市婚姻管理、殡葬管理和儿童收养的政策，负责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婚
姻、殡葬、收养、救助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１０ 　 承担外地来京上访人员和非正常上访人员的接济服务管理工作。

１１ 　 拟订本市行政区划管理政策。 负责本市行政区域的设立、命名、变更和政府驻地迁移
的审核工作。 负责全市行政区域界线的管理工作。 负责各区边界争议调处工作。

１２ 　 负责本市社会工作人才登记管理和继续教育工作。 负责本市志愿服务行政管理
工作。

１３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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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内设 ３１ 个职能处室，分别为办公室、

研究室、政策法规处、规划建设处、行政审批处、社会建设综合协调

处、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社区党建工作处、社会组织工作处、社

会工作队伍建设处 （志愿者和社会动员工作处）、社会福利管理

处、养老工作处、儿童福利和保护处、慈善工作处（福利彩票管理

处）、社会救助处、社会事务管理处、区划管理处、见义勇为权益保

护处、标准与信息化处、宣传教育处、信访处、行政保卫处、计划财

务处、审计处、组织处、人事处、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工委巡察工作

办公室）、工会、团委、离退休干部处。

下属 １４ 个预算单位，分别是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北京

市民政教育管理学院、北京市接受捐赠事务管理中心、北京市民政

局征地后超转人员管理办公室、北京市接济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北

京市民政综合执法监察大队、北京市民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事务

中心等。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部门决算年末实有人数共计

１０２７ 人，其中行政人员 ２８９ 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 １３８

人，非参公事业人员 ５８９ 人，离休人员 １１ 人。

２． 工作目标及任务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制定了 ２０２０ 年民政工作要点，围绕加

大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统筹力度、持续深化社会领域党的建设、深

化社会建设和民政改革、完善困难群众精准帮扶体系、构建首都特

色超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创

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培育发展多元治理主体、改革基本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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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规范发展专项社会事务、推进综合监管全覆盖、推进京津冀

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等 １４ 个方面，制定了 ６５ 项

工作要点，具体如下：

表 ３：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重点工作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１ 　 加大社会建设和民
政工作统筹力度

　 （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常态化学习教育向基层延伸
　 （２）发挥工委统筹作用，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管
理和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
　 （３）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加强对各区落实“七有” “五性”监测
评价工作指导

２ 　 持续深化社会领域
党的建设

　 （１）完善党建引领机制，推进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向社区深化
　 （２）健全社区党组织设置，建立社区党建联席会机制
　 （３）加强社区党建基础工作，建立健全报到登记服务纪实制度
　 （４）加强社会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统
筹协调和工作指导
　 （５）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规范化建设，理顺“枢纽型”社会组织和
社会组织联合党委的体制机制

３ 　 深化社会建设和民
政改革

　 （１）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重点领域减事项、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减费用、减证明，推进“互联网＋民政服务”改革
　 （２）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研究制定支持政策，推动一刻钟服务
圈建设提质增效
　 （３） 推进实现方式变革，推进社会化改革，健全和完善各领域
购买服务制度

４ 　 完善困难群众精准
帮扶体系

　 （１）健全相对贫困救助体系，建立常态化主动发现和帮扶机制
　 （２）持续深化精准救助，完善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协调联动
救助帮扶体系
　 （３）强化社会救助监管，建立社会救助绩效评价以及监督执纪
问责机制
　 （４）做好接济救助工作，研究制定市级救助管理机构和托养机
构强制报告制度，构建救助寻亲服务体系
　 （５）加强接济救助监管，强化救助业务全流程监管
　 （６）做好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适时调整征地超转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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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５ 　 构建首都特色超大
城市养老服务体系

　 （１）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强化基本养老服务保障
　 （２）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新投入运营 １００ 个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
　 （３）加强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开展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行动
　 （４）规范养老服务监督管理，开展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运营现
状摸底调查
　 （５）深化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持续推进第四批、第五批国家级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６ 　 加快推动社会福利
事业高质量发展

　 （１）完善儿童福利体系，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２）提升基层儿童服务保障能力，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之
家建设
　 （３）加强儿童关爱保护，完善“五位一体”救助保护机制
　 （４）健全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开展残疾人康复对象和各类残
疾人服务机构摸底调查
　 （５）推进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推进国家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
展综合创新试点创建工作
　 （６）规范彩票管理销售，完善福利彩票改革方案

７ 　 创新基层治理体制
机制

　 （１）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推动街道综合执法改革
　 （２）持续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建设 ３００ 个楼门院治理示范点
　 （３）提升基层自治能力水平，推动落实社区工作准入机制
　 （４）提升社区治理科技支撑，推进国际社区建设试点
　 （５）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打造一批农村社区治理样板

８ 　 培育发展多元治理
主体

　 （１）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优化审批流程
　 （２）健全社会组织支持体系，完善“枢纽型”组织工作体系
　 （３）完善社会组织监管制度，完善社会组织年检（年报）制度
　 （４）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联席会议机制
　 （５）完善社会动员制度，制订基层社会动员工作指引
　 （６）健全志愿服务体制机制，发挥好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引领
促进职能
　 （７）推进社会企业创新发展，制定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政策措施

９ 　 改革基本社会服务
供给

　 （１）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大力开展社区公共、公益和便民服务
　 （２）推进社会心理服务，发挥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枢纽作用
　 （３）发展社会组织服务，建立社会组织资源与困难群众需求精
准对接机制
　 （４）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服务，加强服务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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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任务 主要内容

１０ 　 规范发展专项社会
事务

　 （１）加强婚姻登记服务，完成婚姻登记机关等级创建工作
　 （２）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推动“慈善＋救助”融合发展
　 （３）健全社会捐助体系，形成广泛覆盖的接收捐赠服务网络
　 （４）改革殡葬服务供给，完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机制
　 （５）推动行政区划和社区规模优化调整，研究制定“十四五”行
政区划调整总体规划
　 （６）弘扬见义勇为新风尚，依法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

１１ 　 推进综合监管全
覆盖

　 （１）落实安全责任，完善全业务口径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制度
　 （２）加大资金监管力度，全面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３）加强审计监督，加强对困境儿童生活保障费用
　 （４）加强法治监督，健全合法性审查制度
　 （５）健全信用监管制度，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模式

１２ 　 推进京津冀民政事
业协同发展

　 （１）加强总体设计，健全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
　 （２）加强重点领域合作，打造一批民政领域协同发展品牌

１３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城市总体规划
　 （２）加强信息化和标准化工作，完成智慧民政一期工程建设
　 （３）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加强接诉即办调度指挥中心建设

１４ 　 全面推进从严管党
治党

　 （１）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
　 （２）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党组织书记定期述职制度
　 （３）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建设和民政“英才计划”
　 （４）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严控会议、文件数量
　 （５）加大执纪问责力度，抓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重点工作内容设置较为全

面、细化。 由于“十三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于 ２０１６ 年制定，

伴随国家发展民生政策重点动态调整，部分中长期规划目标与现

阶段工作不相适应，因此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工作要

点与《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内容衔接不够紧

密。 此外，部门部分重点专项缺少中长期发展规划，业务工作开展

缺少阶段性目标及规划指引，如社区养老服务、枢纽型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等未制定专项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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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１． 绩效目标与职责任务匹配性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围绕部

门职能及 ２０２０ 年度工作计划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与单位

职责履行、年度工作任务较为相符，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及年度重

点工作匹配情况如下：

表 ４：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与职责及年度任务对应情况

序号 职责 年度任务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１

　 承担依法对
本 市 社 会 团
体、社会服务
机构、基金会
进行登记监督
管理责任

　 持续深化社
会 领 域 党 的
建设

　 改革完善社
会 领 域 党 建
制度

　 支持党建管理岗位 ７５６ 个
　 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委（办）４０ 个

　 培育发展多
元治理主体

　 改革完善社
会治理制度

　 资助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 ７０ 家
　 市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２１０ 家
　 市级社会组织审计≥１７０ 家
　 参与社会组织教育活动≥６０７ 人次
　 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３５００ 家

２

　 负责城乡居
民最低生活保
障、临时救助、
城市生活无着
的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工作

　 完善困难群
众 精 准 帮 扶
体系

　 保障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权
益，维护首都
良好社会秩序

　 救助流浪精神病人及危重病人≥
１０００ 人次
　 受益公益慈善社会组织≥２０００ 家
　 提升困难群众主动发现和帮扶能力

３

　 组织拟订老
年人、孤儿和
残疾人等特殊
困难群体的社
会福利政策，
指导相关权益
保护工作

　 构建首都特
色超大城市养
老服务体系

　 改革完善养
老服务制度，
推进养老大数
据建设

　 涉老数据的监测与维护 １３６ 万条
　 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督促检查 ５００ 家
　 养老服务机构公共查询 ４００ 家
　 机构养老及居家养老护理培训
３０００ 人
　 老年人信息排查及数据维护 ５． ６８
万条

　 加快推动社
会福利事业高
质量发展

　 改革完善社
会福利制度，
推进儿童工作
队伍能力建设

　 开展儿童工作队伍培训 ３５５ 人
　 保障流浪未成年人基本生活、医疗、
心理矫治的需求及受教育权益

１３１



续表

序号 职责 年度任务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４

　 拟订本市婚
姻管理、殡葬
管理和儿童收
养的政策

　 规范发展专
项社会事务

　 改革完善基
本 社 会 服 务
制度

　 节地生态安葬 ４１００ 个
　 提供免费殡仪服务 ６００ 人
　 收养家庭开展家庭能力评估 ５０ 个

２． 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与部门职能及

年度工作任务相匹配，绩效指标值设置较为量化，但部门整体绩效

指标设置科学合理性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体现为：一是绩效目

标与部门核心业务衔接不够紧密，存在部分核心职能及年度重点

工作任务未对应设置绩效指标情况，如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

建设、行政区划管理及社工人才管理相关职能未设置相关绩效指

标。 二是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偏重数量性指标，缺少反映部门

产出质量及效果的可衡量性指标。

二、 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 部门整体预算执行情况

１． 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全年支出预算 ９５，３７１．６７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 ４０，３４３．３４ 万元，占比 ４２．３０％；项目支出预

算 ５４，６８７．５７ 万元，占比 ５７．３４％；经营支出预算 ３４０．７６ 万元，占比

０．３６％。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预算资金总

体支出 ８５，８９１．２３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３７，８６３．５５ 万元，项目支出

４７，８９８． ９５ 万 元， 经 营 支 出 １２８． ７３ 万 元。 部 门 预 算 执 行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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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６％，具体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

表 ５：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ａ ｂ ｃ ｄ ｅ＝ｄ ／ ｃ

基本支出 ３６，４５３．１４ ４０，３４３．３４ ３７，８６３．５５ ９３．８５％

人员经费 ２９，９５１．１０ ３３，３２６．４５ ３２，５１５．４７ ９７．５７％

公用经费 ６，５０２．０４ ７，０１６．８９ ５，３４８．０８ ７６．２２％

项目支出 ５１，３０７．８９ ５４，６８７．５７ ４７，８９８．９５ ８７．５９％

经营支出 ０．００ ３４０．７６ １２８．７３ ３７．７８％

本年支出合计 ８７，７６１．０３ ９５，３７１．６７ ８５，８９１．２３ ９０．０６％

结余分配 ——— ０．００ ０．７２ ———

年末结转和结余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０４７．４３ ———

总计 ０．００ ９５，３７１．６７ ９４，９３９．３８ ———

２． 项目经费支出结构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项目经费支

出共计 ４７，８９８．９５ 万元，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培训支

出、机关服务、社会组织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其他民政

管理事务支出、老年福利、养老服务、其他社会福利支出、临时救

助、城乡社区支出等方面，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具体如下：

表 ６：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项目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预算支出 占比

１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１，０５６．１５ ２．２０％

２ 教育培训支出 ７９０．０４ １．６５％

３ 机关服务 ２，１４１．９６ ４．４７％

４ 社会组织管理 １，５５８．７０ ３．２５％

５ 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５２８．７５ １．１０％

６ 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 ２６，８４６．１４ ５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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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科目名称 预算支出 占比

７ 老年福利 ５５４．３１ １．１６％

８ 养老服务 ５，８０３．１４ １２．１２％

９ 其他社会福利支出 １，１９７．８４ ２．５０％

１０ 临时救助 ７，３９１．７７ １５．４３％

１１ 城乡社区支出 ３０．１５ ０．０６％

合计 ４７，８９８．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二）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控制情况

１． “三公”经费控制

２０２０ 年度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安排因公出国（境）费、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预算 ３１６．９６ 万元，实际支出 ４１．２３

万元，较上一年度下降 ９０．３２％。 ２０２０ 年度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三公”经费具体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７：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支出内容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 控制率

因公出国（境）费 １９８．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１１７．１４ ４１．２３ ３５．２０％

公务接待费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６．９６ ４１．２３ １３．０１％

２． 培训费及会议费控制

２０２０ 年度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培训费支出 １８８．１０ 万元，会

议费支出 ２０．０４ 万元；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培训费支出较上一年

度下降 ７２．６９％，会议费支出较上一年度下降 ７９．５８％，主要原因是

受疫情因素影响现场培训及会议工作场次减少，相关工作开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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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线上形式，部门进一步控制培训费及会议费成本支出。

图 １：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单位：万元）

（三） 结转结余率

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年末结转结余资金总额为 ９，

０４７．４３ 万元，全年支出预算数为 ９５，３７１．６７ 万元，资金结转结余率

为 ９．４９％；２０１９ 年年末结转结余资金总额为 １６，３１６．６６ 万元，全年

支出预算数为 １２，０１５４．７７ 万元，结转结余率为 １３．５８％。 ２０２０ 年度

部门结转结余率较上一年度下降了 ４．０９％。

图 ２：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部门资金结转结余率

（四） 部门预决算差异率

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年初预算数为 ８７，７６１．０３ 万元，

部门年度决算数为 ９４９３９．３８ 万元，部门预决算差异率为 ８．１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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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部门预决算差异率远低于市级平均差异率 ２８．３０％，部门预

决算差异率控制情况较好。

三、 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 产出完成情况分析

１． 产出数量

（１）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

２０２０ 年度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积极推动落实市委市政府社

会建设和重点民生工作，各项产出数量指标均按照计划完成。

表 ８：２０２０ 年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产出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绩效指标 计划值 实际完成值

１ 建设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１００ 个 １００ 个

２ 建设运营社会心理服务站 ５０ 个 ５０ 个

３ 创建楼门院治理示范点 ３００ 个 ３２０ 个

４ 提升街道（乡镇）社区活动中心服务品质 １００ 个 １００ 个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方面，一是建成运营 １００ 家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２０２０ 年初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任务指标分解到各

区，通过因素法分配项目资金用于支持各区进行驿站建设，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全市 １００ 家社区养老驿站均已建成，就近为老年

人开展短期托养、助餐等居家养老服务。 二是建成 １００ 个农村邻

里互助养老服务点。 确定密云区作为农村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建

设试点区，在不老屯镇、高岭镇、东邵渠镇建设了 １００ 个邻里互助

点，已为 １０００ 名独居、高龄、失能等老年人开展服务 ５ 万多次，构

建“以院统站带点”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社会心理服务站建设方面，完成了 ５０ 个社会心理服务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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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建设任务，主要采取委托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运营，以及专业

社会心理服务人才、经过社会心理专业知识培训的社区工作者、兼

职社会心理人才等相结合模式，通过线上培训推广与线下讲课、个

案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为居民开展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疏导与干

预等专业服务。 每个站点均配备超过 ２ 名社会心理专职和兼职人

员开展服务，２０２０ 年度共计开展活动 １３００ 余场次。

楼门院治理示范点建设方面，推进全市各区共建设完成 ３２０

个楼门院治理示范点，引导提升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通过印

发建设方案、点位标准，明确建设内容和考核标准，建立台账管理

制度，并加强进度督导和专业指导，推动实现让楼门院自治组织架

构“统起来”、周边环境“美起来”、文化建设“联起来”、活动丰富

“动起来”、公示牌治理“亮起来”的工作目标。

街道（乡镇）社区活动中心服务品质提升方面，完成了提升

１００ 个街道（乡镇）社区活动中心服务品质工作，进一步推进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规范化建设。 通过制定并向全市下发了《２０２０ 年社

区服务空间开放式建设试点方案》 《关于加快推进社区服务空间

开放式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社区服务空间开放式建设试点导

视图》，指导各区加快推进社区服务空间改造品质建设，组织开展

了“邻里守望相助，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北京市第二届社区邻

里节活动。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方面，２０２０ 年面对突如其来、风险空前

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民政部门

以对历史、对社会群众高度负责的使命担当，打了一场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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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气回肠的疫情防控阻击战、阵地战、攻坚战。 在疫情最吃劲的时

候，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制定方案、细化措施、筹集物资，与病毒赛

跑，兵分多路，推动落实、帮助指导、督促检查，取得了全市 ６８２ 家

养老服务机构、１６ 家儿童福利机构、２３ 家残疾人福利机构，５ 万多

名服务对象“零感染”的防控目标。 同时，市委社工委市民政局率

先制定出台《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系列政策，动员全市

１２０ 万社区工作者、在职党员、下沉干部、志愿者和所有物业企业，

逐楼逐院、挨家挨户、耐心解释、争取理解认同，全力推进全市 ７１０４

个社区、村实行封闭式管理，重点做好全市 ２６２７ 个无物业、无安

保、无封闭条件的 “三无小区” 防控工作，全力守护市民的生活

家园。

（２）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年度重点工作

２０２０ 年度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进一步深化落实年度重点工

作实施，各项产出指标按计划完成，完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９：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产出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绩效指标 计划值 完成值

１ 支持党建管理岗位 ７５６ 个 ７５６ 个

２ 管理岗位覆盖枢纽型社会组织党建委（办） ４０ 个 ４０ 个

３ 考核评优资助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 ７０ 家 ７２ 家

４ 市级社会组织等级评估 ≥２１０ 家 ２１０ 家

５ 市级社会组织审计 ≥１７０ 家 １７０ 家

６ 救助流浪精神病人及危重病人 ≥１０００ 人 １５９０ 人

７ 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督促检查 ５００ 家 １５４８ 家

８ 开展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训 ３０００ 人 １８３００ 人

９ 养老服务机构公共查询及功能优化 ４００ 家 ４００ 家

１０ 参与社会组织教育活动 ≥６０７ 人次 ６０７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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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绩效指标 计划值 完成值

１１ 开展收养家庭能力评估 ２２ 个 ２２ 个

１２ 开展儿童工作队伍培训 ３５５ 人 ７８３０ 人

１３ 提供免费殡仪服务 ３６２ 人 ３６２ 人

１４ 节地生态安葬 ８２０ 份 ８２０ 份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在持续深化社会领域党的建设、培育

发展多元治理主体、完善困难群众精准帮扶体系、构建首都特色超

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加快推动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规范发

展专项社会事务等重点业务领域方面均较好完成产出数量指标。

其中，开展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培训及开展儿童工作队伍培训由于

受疫情因素影响，线下培训部分工作转为线上培训，故实际参与培

训人次远超过计划值。

２． 产出质量

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通过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实施方案》，对有效落实构建就近精准养老服务体系作出

了系统部署。 建设 １００ 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１００ 个农村邻里互助

养老服务点，为居家老年人就近提供短期托养、助餐、助洁等服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城乡养老服务驿站已建成通过验收。 此外，

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做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与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衔接工作的通知》，强化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困境家庭入住养

老机构补助与长护险衔接。 通过制定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加强

评估监管，保障长护险待遇评估工作开展。 但目前仍存在部分养

老服务驿站服务利用水平不高，养老服务驿站监督与评估工作仍

９３１



有待进一步推进。

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建设方面，一是会同市统计局，完成了

２０１９ 年全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市、区“七有” “五性”监测评价统计

分析工作，以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监测评价

指标体系测算结果，并进行了情况通报。 二是结合疫情防控、垃圾

分类和人口普查等工作，社区普遍建立分片包户和民情日记（户

档）制度，入户率大幅提高，社区基础情况全面掌握。 同时，结合

１２３４５ 接诉即办工作机制，社区主责解决和配合街道、部门解决的

居民诉求案件数量不断增多，服务响应群众诉求的能力显著提升。

三是充分发挥“接诉即办”调度指挥中心统筹协调作用，深化“接

诉即办”大数据分析运用，把群众电话诉求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

“晴雨表”，推动委局系统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及时研究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

城乡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实施街道办事处条例，进一步落实乡

镇机构改革，建立街道乡镇职责清单制度，做好协管员队伍下沉、

整合和规范工作。 一是在全市各街道工委和办事处构建了“六室

一队三中心”的机构体系，设立了综合保障、党群工作、平安建设、

城市管理、社区建设、民政保障等内设机构，组建了综合行政执法

队，设置了党建活动、治理平台、服务窗口等三类事业单位。 街道

办事处所属事业单位均按照市委、区委编制办公室下达的编制进

行了岗位设置。 二是召开全市协管员队伍规范管理工作联席会会

议，完成了对区、相关市级部门协管员队伍基本情况统计工作，研

究制定了街道（乡镇）协管员规范管理暂行办法、对街道（乡镇）协
０４１



管员实行编号管理、统一工作标识等措施，有效控制管理规范

质量。

困难群众帮扶救助方面，推进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改革工

作，实施建立困难群众动态管理机制，有效加强低收入农户帮扶与

社会救助政策衔接，实施困难群众精准帮扶救助。 一是正式下发

《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社会救助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

的通知》，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在全市层面落实审核确认权限下

发至街镇层面。 二是推行社区（村）作为主动发现困难群众第一

责任人，经社区村党组织申报的困难群众纳入数据库，建立主动发

现长效机制。 三是定期将排查的困难群众推送核对系统，开展家

庭经济状况核查，持续完善困难群众数据库，并与市农业农村局建

立定期沟通会商机制，每月进行信息共享和人员台账比对，加强救

助政策和帮扶政策协作，全面开展对未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的低收

入农户摸底排查工作，实现农村低收入人群应保尽保，通过对 ５２７０

户、１１７２０ 人有意愿申请社会救助的低收入农户进行信息核对，截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已有 １０２０ 户、１９７７ 人享受了社会救助。

３． 产出进度

根据部门整体产出完目标成情况分析，街道办事处主任培训

相关工作，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暂缓实施，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及市

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年度重点工作均能够按照计划要求完成。 通

过年度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实，有效保障了项目实施进度及产出

时效性。

４． 产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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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业务方面，按照部门内部控制采购审批程序确定委托

合同价格，合理控制部门经费支出成本；同时在部门预算执行过程

中，通过“财务集成平台”有效履行预算资金审批使用相关规定，

采取厉行节约措施，有效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委托业务实际经费支

出严格按合同执行，经费支出符合部门履职范围，部门总体资金支

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未出现超支情况，部门整体成本控制情况

较好。

（二） 效果实现情况分析

１． 社会效益

（１） 统筹推进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提升居民养老服务质量

水平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北京户籍人口总数为 １３９８ 万人，目前全

市 ６０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３７４．７ 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

比例为 ２６．８０％。 全市老龄化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近 ５ 年老龄化

比例增长 ２．７０％，具体增长水平如下：

图 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情况

通过上图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市老龄化程度逐年提升，因此进

一步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社会民生领域建设的重要环节。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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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通过相关举措，进一步促进全市养老服务综合水平提升：

一是完善养老政策服务体系，出台实施《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

务发展的实施方案》，从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等 ５ 个方面提出了

３０ 项重点任务，首次明确将失能失智老年人纳入政府基本养老服

务对象；同时，建立北京市养老服务部门会议制度，强化养老服务

的统筹协调。 此外，会同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市消防救援总队印发《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管理办法》，进一

步规范驿站服务内容、建设支持、运营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建立

驿站管理负面清单制度、准入退出机制，促进驿站规范化建设。

二是统筹推进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全市

正在运行的养老机构 ６６７ 家，床位数共计 １２．７１ 万张，户籍老年人

口总数为 ３７４．９２ 万人。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

划》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每千名户籍老人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 ４０ 张”。

根据全市户籍老年人口数量计算，目前每千人拥有养老机构床位

数为 ３３．９０ 张，该项比率基本达到规划目标。 《北京市“十三五”时

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达到

８０％”，目前养老机构床位使用率与规划目标有所差距。

三是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印发《关于做好 ２０２０ 年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重点从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紧盯隐患整改等 ７ 个方面提升服务质量。 加强信用

监管，全年公布 ２２ 家养老服务机构失信名单；通过印发《北京市民

政局养老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聚焦落实养老服

务机构运营补贴使用管理、养老领域老年人消费权益保障，并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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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开展集中养老服务、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等 ４ 个方面问

题进行督导整改，有效提升养老机构运营服务质量。

（２） 持续深化社会领域党建工作，健全社区党建体系

一是完善党建引领机制，进一步落实《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

例》，推进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向社区深化。 健全以社

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服务站为依托，社区社

会组织为支撑，小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等共同

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做实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 促进

需求清单和资源清单精准对接。 探索建立向驻区单位上级党组织

反馈情况的制度机制。

二是健全社区党建组织体系。 细化完善“社区党委—社区党

支部—楼门（院）党小组—党员”的党建工作体系。 有效跟进指导

村转社区、村居并行社区党组织设置，探索有效模式。 推广社区党

组织工作法，培育建立先进社区党组织品牌。

三是加强社区党建基础工作，推动社区党组织建立有效的“双

报到”工作对接机制，探索开展驻区单位履行社区建设责任评价机

制，对发挥作用突出的驻区单位进行表彰奖励。 实施社区“领头

雁”工程，出台《北京市社区书记工作室工作规定（暂行）》，建成 ５０

个社区书记工作室示范点。 举办全市社区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

班。 此外，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健全社

会组织联合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社会组织负责人审核制

度，深化对市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的政治把关。

四是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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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党委的体制机制。 建立社会组织联合党委、社会组织党支部建

设标准体系。 通过选优配强社会组织联合党委领导班子和社会组

织党组织书记，建立实施社会组织“党建标杆”示范工程。 此外，

进一步探索“党建＋公益事业” “党建 ＋业务发展” “党建 ＋人才交

流”模式，有效推进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

（３） 深化社会建设和民政改革，着力重点领域推进“放管服”

改革落实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残疾

人服务、困境儿童服务、社会组织管理等领域的减事项、减环节、减

材料、减时限、减费用、减证明。 加强基层服务机构管理，持续梳理

精简权力事项，调整完善民政服务事项的依据、内容、执行方式。

此外，深入推进“互联网＋民政服务”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民政信息系统。 持续推进社会建设和民政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提升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应用水平，目前民政业务信息化覆盖率

已达到 １００％。

二是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持续巩固国家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试点改革、社会救助综合改革、殡葬综合改革、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发展综合创新等改革成果，并出台相关制度办法，总结推广可复制

可借鉴的经验做法。 此外，持续推进市属福利机构改革，稳妥推进

殡葬服务单位改革，深化福利彩票销售体制等相关领域改革落实，

通过研究制定相关支持政策，有效推动一刻钟服务圈建设提质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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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进实现方式变革，推进社会化改革，进一步加强政府购

买服务管理，研究制定购买服务项目的监管细则，有效推进产业化

改革，培育发展社区服务业、残疾人生活服务业、社会组织服务业。

此外，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变革，继续深化福利彩票、救助事务、社会

组织管理、殡葬管理、社会心理服务、工程建设等领域的行政管理

职能与事业发展职能的分离。

（４） 完善困难群众精准帮扶体系，有效落实全市接济救助

工作

一是健全相对贫困救助体系，启动《北京市社会救助条例》前

期调研和起草工作，进一步加强困难群众数据库建设，完善困难群

众主动发现机制。 持续推动低保低收入审批权限下放改革，制定

支出型贫困救助政策，完善低收入家庭财产认定机制，建立常态化

主动发现和帮扶机制。

二是持续深化精准救助，构建完善市、区、街道（乡镇）三级协

调联动救助帮扶体系，并推进建立困难群众需求综合研判机制。

通过修订《北京市居民经济状况核对办法》 《北京市居民经济状况

核对工作规程》，进一步完善居民经济状况核对快速响应机制。 此

外，建立困难群众救助社工机构库和专家库，通过引入慈善、志愿

者、社工等力量，利用制度化推进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工作。

三是强化社会救助监管，通过分析社会救助绩效评估原有评

估体系优劣，结合社会救助工作发展趋势，确定评估发展方向，根

据评估重点建立评估指标框架和体系，研究制定评估指标。 按照

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安排，联合纪检组、审计部门，以“四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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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式完成对全市 １６ 个区的督导检查并反馈各区。 此外，引入

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全过程监管和绩效评估，通过聘请第三

方组织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工作情况检查，促进检查

问题整改落实。

四是落实接济救助工作。 有效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研究制定市级救助管理

机构和托养机构强制报告制度，推动建立流浪乞讨人员联席会议

机制。 有效落实重点时期集中救助，充分发挥部门在“保基本、兜

底线、补短板、惠民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大救助人员寻亲

工作力度，构建救助寻亲服务体系。

（５） 加快推动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特殊群体救助

保障能力

一是完善儿童福利体系，有效落实《关于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通过实施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研究制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助学政

策，全市符合资助条件的孤儿总人数为 １０１ 人。 此外，完成市属儿

童福利机构成年孤儿安置工作，研究修改成年孤儿安置标准，并推

进规范家庭寄养工作，按照“一孩一策”要求，完成家庭寄养儿童

安置政策制定工作。

二是提升基层儿童服务保障能力，研究制定《关于优化儿童福

利和救助保护机构改革发展提升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有效支持

各区开展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之家儿童保护功能建设。 其中，怀

柔区儿童福利院完成建设，石景山区儿童福利院启动立项工作，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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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房山等区儿童福利院开展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工作。 此外，实施

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基础能力建设提升项目，组织开展全市儿童督

导员全员培训，全市 ３３０ 余名儿童督导员参加培训，指导各区完成

全市 ７５００ 余名儿童主任全员培训。 举办全市儿童社会工作人次

高级研修班，提高儿童社工专业水平。

三是健全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开展残疾人康复对象和各类

残疾人服务机构摸底调查，修订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简化申

请发放程序。 此外，落实残疾人福利机构运营补贴政策，完善特困

残疾人集中托养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各区建立区级残疾人康复站，

为特殊群体提供福利保障。

四是规范彩票管理销售，完善了福利彩票改革方案，进一步强

化市级福利彩票销售管理职能，撤销区级福利彩票销售机构，实行

彩票销售垂直管理，加大销售站勘察和日常督查力度，强化区域市

场运行管理。

（６）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一是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市各街道工委和办事

处构建了“六室一队三中心”的机构体系，设立了综合保障、党群

工作等内设机构和综合行政执法队等三类事业单位，并落实社区

工作者管理办法，完善培训、晋升、退出等配套制度。 同时，推动街

道综合执法改革、社区治理、物业管理等创新实践，总结推广先进

经验。

二是持续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在全市各区共建设完成 ３２０ 个

楼门院治理示范点，推动实现让楼门院自治组织架构“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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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环境“美起来”、文化建设“联起来”、活动丰富“动起来”、公示

牌治理“亮起来”的工作目标。 同时，推进指导社区普遍建立分片

包户和民情日记（户档）制度，结合疫情防控、垃圾分类和人口普

查等工作，全面掌握社区基础情况。

三是深化“回天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回天有我”社

会服务活动，抓好《关于加强“回天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方案》

及任务清单落实，适时召开现场观摩会，总结推广街镇、社区（村）

治理中的典型经验做法，研究探索超大型居住区居民参与、多方共

治的模式和路径。

（７）规范发展专项社会事务，提升民政综合能力水平

一是加强婚姻登记服务，完成《婚姻登记工作规范》修订工

作，推进实现“十三五”婚姻登记机关等级提升目标任务完成。 同

时，进一步整合资源拓展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市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完成换届工作，推动和谐婚姻家庭建设项目加快实施，组织婚俗改

革试点，指导通州区潞城镇举办集体婚礼。 此外，加大力度督导各

区疫情后宣誓颁证、婚姻家庭辅导拓展服务。

二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有效落实《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

规定》相关工作要求，有序推动“慈善＋救助”融合发展，进一步完

善市、区、街道（乡镇）三级慈善救助体系。 同时，组织开展第二届

“北京公益慈善汇展”、第七届“慈善北京”成果（图片）巡展等活

动，有效促进慈善工作社会宣传。 此外，建立预警和约谈相结合的

慈善监管机制，完善慈善信托监管制度，制定了慈善信托备案指

引，规范慈善事业监督管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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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健全社会捐助体系，组织全市建设完成捐助站点 ２２００ 余

家，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预期目标。 同时，组织开展“市民爱心捐

赠日”活动，将“春风送暖”和“冬衣送暖”两项不同时点的主题捐助

活动合并，以“战疫情奔小康”为活动主题，接收群众捐款捐物，为本

市困难群众和对口帮扶地区奉献爱心，通过慈善活动开展，全市共

接收捐赠到账资金 ２８３ 万元，全部款物价值达到 ４００ 万元以上，所获

捐助资金总额相比去年和前年接收社会捐赠总值翻了两番。

四是改革殡葬服务供给，持续推广自然葬业务。 《北京市“十

三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节地生态安葬率达

到 ５０％”，２０２０ 年节地生态安葬率与规划目标略有差距。 目前将

节地生态安葬定点服务单位扩展到 ７ 家。 同时，结合殡葬领域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整改，积极开展殡仪服务市场调研督查，重点整治

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违规违纪和不规范、殡葬服务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和不规范、违规开展殡仪服务“一条龙”、违法从事遗体接运等

行为等问题，确保殡仪服务市场规范有序。

２．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为准确把脉人民群众对全市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的真实评

价，进一步挖掘公众实际需求，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继续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满意度调查，形成分级分

类的满意度评价结果。 ２０２０ 年度满意度调查工作累计派出调查人

员 ３，０５５ 人次，共计回收调查样本 ７２，５１８ 个，包括整体满意度调查

问卷 ６１，０３９ 份，专项重点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 １１，４７９ 份。

根据满意度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２０ 年北京市社会建设和民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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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整体满意度为 ８０．７５ 分，得分相较 ２０１９ 年度工作整体满意度提

升了 ２．９５ 分。 其中，对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表示满意的公众占比

８５．１％（非常满意＋比较满意）。

图 ３：全市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满意度调查情况

社会建设和民政五大领域满意度平均分为 ７４．７０ 分，满意度调

查显示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社会建设工作受访公众普遍认为工

作 ／ 服务覆盖范围有限，很多居民享受不到（占比 ５６．８％），相关宣

传少，不了解工作内容、具体活动和联系方式（占比 ４４．４％）；关于

低保、低收入及困难群众帮扶工作，相关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占

比 ３９．９％）；关于养老、残疾人和困境儿童帮扶工作，相关政策说明

少，解读不充分（占比 ４３．９％）；关于婚姻登记、殡葬及见义勇为工

作，宣传解读少，形式较为单一（占比 ５４．７％）；关于慈善、捐赠、福

彩等公益性工作，相关政策、活动宣传力度不足，形式内容不丰富

（占比 ３６．１％），民生政策公众知晓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 预算管理情况

（一） 财务管理

１．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内部控制流程方面，委局根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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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试行）》及北京市财政局、审计局等部门相关要求，结合部门

业务财务融合管理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完善部门内控手册，细化

完善了部门预算管理流程、收支管理流程、采购管理流程、资产管

理流程、合同管理流程及建设项目管理流程，部门经济业务层面内

部控制流程建立较为健全。 财务管理制度建立方面，制定了部门

《预算资金管理办法》《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政府采购管

理办法》《货物类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服务类政府采购实施细则》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合同管理办法（试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 ６０ 余项财务管理制度。

２． 资金使用合规和安全性

严格按照委局《预算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本次评价通过部门

现场财务抽凭，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使

用合规性较好。 在资金使用监管上，能够落实重大支出集体研究

制度，年度资金分配履行了相关报批手续，专项资金使用建立了专

户核算、统一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方面，对项目资金进行单独建

账、独立核算，各项会计凭证资料保存完整、装订规范。

（二） 资产管理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国有资产总

额账面净值 １３４，７９１．４６ 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８，１８０．３３ 万元，占

资产总额 １３．４９％；固定资产 ４５，８１８．３ 万元，占资产总额 ３３．９９％；在

建工程 ５９，６２１．７８ 万元，占资产总额 ４４．２３％；长期投资 ２，９５３ 万元，

占资产总额 ２．１９％；无形资产 ６，９９８．０４ 万元，占资产总额 ５．１９％；政

府储备物资 ９１３．３２ 万元，占资产总额 ０．６８％；其他资产 ３０６．６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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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资产总额 ０．２３％。

图 ４：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本级）资产分布情况图

为加强资产管理，制定了《国有资产管理暂行管理办法》，明

确了资产管理部门及职责、资产配置、资产管理、资产处置、资产出

租出借、资产评估与清查、资产信息管理与报告等相关要求。 其

中，计划财务处负责审核全局所属单位资产购置计划和购置预算

及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的审核和监督。 行政保卫处负

责局所属土地、房屋及构筑物、车辆等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处置的

审核和监督，以及全局所属单位利用土地、房屋及构筑物等资产对

外投资、出租、出借等事项的审核和监督；标准与信息化处负责局

所属单位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处置

等事项的审核与监督。

（三） 绩效管理

１． 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为有效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印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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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民政局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９ 年 ８ 月，顺应委局合署

办公及预算绩效管理新形势，再次对《办法》进行修订，对绩效目

标管理、事中跟踪、事后评价、结果问责、工作考核等绩效管理环节

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规范。 其后又相继印发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管理暂行办法》 《加强北京市民政专项转移支付管理指导意见》

《北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绩效管理办法》等，对政府购买服务资

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彩票公益金的绩效管理进行逐一细化，初

步形成民政预算绩效管理“１＋Ｎ”制度体系。

２． 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框架

推进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２０１６ 年以来，推动落实预算绩效

管理主体责任，探索开展转移支付区级资金绩效管理，陆续开展了

“社会力量兴办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运营资助补贴专项” “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补助专项” “困难群众精准救助专项” “中央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等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绩效评价工作。 ２０２０ 年对 ２０１９ 年度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及彩票公益金开展绩效自评，涉及资金 ２．２３ 亿元。

深化福利彩票公益金绩效监督，从 ２０１７ 年起自主开展福利彩

票公益金绩效评价工作，２０２０ 年，对节地生态安葬资金、中央福利

彩票公益金等共计 ７，６５８ 万元开展绩效评价。

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采用绩效跟踪、绩效自评与

重点项目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监管。 委托

第三方对 ２００ 万元（含）以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进行绩效核

查；同时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绩效评价与审计监督相结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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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达到 ２００ 万元（含）以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须经审计部门出具

《审计意见书》后方可支付尾款。

３． 构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架构

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２０２０ 年预算申报，完成 １３６ 项绩效目标审

核公开，占部门项目总数的 ８７．１８％，涉及财政资金 ４．７２ 亿元，占项

目支出预算的 ９７．８５％。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自 ２０１７ 年起，开展“参与式”事前评估论

证，通过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及市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参与预算前

期的审查监督，对重大预算项目集中组织开展可行性研究、专家论

证和事前评估，将其作为编制年度预算、分配财政资金和制定支出

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确保政府部门决策部署在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中得到全面落实。 四年来，累计邀请人大代表和人大专委会 ６２

人次，专家 ８０ 人次，组织评估论证项目 ２５１ 个。

强化绩效运行监控，２０２０ 年对部门 ５０ 个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运

行监控，占部门项目总数的 ３３．３３％，涉及资金 ３．２２ 亿元。

深化预算绩效评价，推进部门绩效自评提质、扩围，在市财政

局对 ５００ 万以上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将范围拓

展至 ２００ 万以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涉及项目 ４１ 项、资金 ３． ７２

亿元。

４． 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２０１９ 年自主开展对处于实施期的《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

入住社会福利机构补助实施办法》 《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

营扶持办法》开展政策评价，通过对全市 １６ 区，１７ 家社会福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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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８０ 家养老驿站实地调研，为改进政策提供依据。 ２０２０ 年依据

评价结果，《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实施办

法》已修订印发。

５． 深化“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理念

２０２０ 年，按照《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级政府性投资建设

项目成本管控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对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市级政

府性投资建设项目，涉及资金 ９．３７ 亿元，开展成本管控绩效自评

工作。 同时，选取部门“社会组织党建管理岗位补贴” “节地生态

安葬”以及“精神病人、危重救助经费”项目开展成本绩效，进一步

核成本、调结构，优化项目预算支出结构。

五、 总体评价结论

（一） 评价得分情况

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得分为

９６．７０分，综合评价等级为“优”，各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９：２０２０ 年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部门整体绩效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当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 １８．０１ ９０．０５％

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６０ ５８．６９ ９７．８２％

预算管理情况 ２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９６．７０ ９６．７０％

（二）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１． 绩效目标与中长期发展规划缺乏衔接，部门绩效目标设置

科学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与《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民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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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规划》内容缺乏衔接，２０１９ 年，落实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三

个聚焦、三个基本”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精准保障，民政工作动态

调整。 部分中长期规划目标与现阶段工作目标不相适应。 部门绩

效目标设置与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内容衔接有待进一步深

化。 二是绩效目标与部门核心业务衔接不够紧密，２０１９ 年，落实北

京市机构改革要求，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合属办公，部门职能

及工作分工尚处于不断融合优化的过程，存在部分核心职能未对

应设置绩效指标情况或指标设置偏重数量值，对质量及效果反映

不充分的情况。 如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管理

及社工人才管理相关职能未设置相关绩效指标。

２． 部分专项中长期规划尚未健全，延续性项目顶层设计有待

进一步完善

２０２０ 年度部门重点专项主要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及市委市政府

工作部署落实，但部分专项工作实施缺少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工

作开展缺少阶段性目标及规划指引，如养老服务工作、枢纽型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等未制定专项中长期发展规划，

延续性项目顶层设计不够完善，重点工作阶段性目标不够明确，导

致专项工作开展计划性不强。

３． 政策推动进程与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尚未达到完

全一致，首都社会建设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化

２０２０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社会

建设和民政工作已开展进入高质量发展要求阶段。 近年来，市委

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回应民生需求，持续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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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效。 ２０２０ 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持续影响，部分政策（项

目）落实及执行效果上与预期效益效果存在偏离。 例如，根据《关

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全市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建设，而驿站服务利用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实

施效果。 根据满意度调查反馈，目前全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文化

教育类服务”“健康指导类服务”健康指导类服务提供比率最高，

占比分别为 ５３． ５０％、 ５３． ２０％；其次为 “送饭等助餐服务” 占比

４９．３０％；而“助洁、助医、助浴、居家上门服务”“日间照料（日托）服

务”利用情况均低于 ２０．００％。 社区养老驿站服务内容虽多元化，

但部分服务利用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目前社区养老服务

驿站服务的人群多半是生活能自理的老人，但失能、失智老人入住

养老服务驿站人数较少，导致了驿站内很多专业护理资源以及硬

件设施闲置。 另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开展上门入户为老年

人服务能力不强，专业服务人员配备尚显不足。

又如在节地生态安葬方面，２０１６ 年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健全

本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对选择节地安

葬本市户籍亡故居民进行全额补贴，提供免费殡仪服务，积极推动

落实国家层面《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旨在巩固和

提高全国年均火化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提高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根据“十三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截至 ２０２０ 年节地生态

安葬率达到 ５０．００％，但目前节地生态安葬率仍存在公众接受度较

低，同时 ２０２０ 年受疫情因素影响，骨灰海撒安葬工作暂停实施，后

续年度节地生态安葬推进工作力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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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政策宣传解读有待加强，政策公众知晓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根据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度社会建设和民政工作

满意度调查显示，有占比 ４４．４０％公众认为相关宣传少，不了解工

作内容、具体活动和联系方式等；关于低保、低收入及困难群众帮

扶工作，认为相关政策宣传解读不到位占比 ３９．９０％；关于婚姻登

记、认为殡葬及见义勇为工作，宣传解读少，形式较为单一占比

５４．７０％；关于慈善、捐赠、福彩等公益性工作，认为相关政策、活动

宣传不足，形式内容不丰富占比 ３６．１０％。 民生政策公众知晓率偏

低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部分地区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同时缺

乏主动了解政策的意识；另一方面受制于政策信息传播的问题，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往抽象、宏大的政策信息内容大多采用“文件

式”表达，难以贴近公众碎片化、生活化的个性需求，公众难以与之

产生共鸣互动，进而影响惠民政策的传播效果。

六、 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 完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建立绩效目标与中长期规

划及部门职责衔接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将进一步提高对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

理的认识，加强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填报研究，科学合理设置项目绩

效目标：一是进一步将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阶段性目标分解

落实到年度绩效目标中，力求二者之间有效衔接。 二是协同业务

部门，围绕部门职能及年度重点工作细化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按照绩效目标设置细化、量化可考核标准，充分反映部门整体履职

效果。 其中“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职能可设置相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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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标。 三是部门绩效目标设置应充分采用数量及质量相结合方

式，围绕部门工作产出质量及效果方面设置相关绩效考核指标。

（二） 健全民政专项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部门延续性

项目顶层设计

２０２０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的谋划之年，为

了做好下一个周期的发展保障，财政资金投入既要“谋全局”也要

“谋一域”。 下一步将指导核心业务部门在制定本领域中长期发

展规划基础上，制定专项资金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阶段性目

标，对于已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专项则依照规划指引要求，有效履

行规划重点任务要求及发展目标。 此外，如果部门中长期规划目

标重点随年度推进发生调整，应及时对规划内容进行补充动态调

整，做到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与时俱进，为部门重点工作开展提供有

效指引，确保年度工作目标与中长期规划目标有效衔接。

（三） 深化提升民生供给政策效能，切实保障民政事业高质量

发展

民生供给政策的制定来源于需求，同时也对整个民生供给体

系起着基础导向作用。 下一步将进一步落实“放管服” “供给侧改

革”相关精神，提高重点民生领域服务能力与意识，如社区养老服

务驿站建设方面，进一步加强基层服务工作指导，使社区服务驿站

更为全面了解所服务地区老年人口规模情况、健康水平和服务需

求，有所侧重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避免“一刀切”，出现大而不全、

多而不强问题。 根据服务需求调研显示目前老年人最急需的居家

服务养老需求为就餐、助浴、医疗及保洁等，通过落实履行相关重

０６１



点服务，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同时，进一步强化养

老服务驿站监督与评估工作，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品质提升。 此外，

进一步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养老产业积极性，扩大优质服务资

源供给。

在提升节地生态安葬率方面，立足优化实施结构，着力打通改

革“最后一公里”，促进节地生态安葬从改革的蓝图走进实践：一

是节地生态葬作为殡葬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建立健全协同监

管机制和治理体系，各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形成共管、共治格局。 民

政作为主管部门明确责任主体，从审批公墓建设项目的源头上把

控，陵园建成后跟踪实行目标管理和量化考核，强化指标性管理和

常态化检查，强化节地生态葬的考评奖惩机制。 二是促进生态陵

园示范作用推行节地生态葬，着力打造一个融合多种葬式葬法的

生态陵园，做出典型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再组织各公墓到 “样板

田”考察借鉴以点带面铺开，可组织社会民众参观体验。 同时，陵

园规划设计中，可因地制宜将多种节地又节俭的生态葬式融入“立

体型生态绿化”自然环境的打造之中。 三是充分发挥宣传导向作

用，推行节地生态安葬需要全社会参与关注，多渠道宣传具有直接

导向作用。

（四） 进一步加强民生政策宣传引导，提高政策服务知晓率

政策知晓是公众享受政策福利的基础和前提，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政策和服务宣传不到位、群众知晓率偏低的问题较为突出。

因此，充分利用多渠道宣传并加大宣传力度是民政工作发展建设

的重要一环，将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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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创新宣传工作机制，提高政策服务知晓率。 一方面要创

新政策宣传的渠道，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主动推

送政策解读、高层声音、基层动态等群众关心的内容。 进一步将养

老驿站、救助站、殡仪馆、公墓、婚姻登记预约服务、民政审批和服

务事项的办事流程、服务标准发布于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方便群

众查阅和监督。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居（村）委会、楼层长、社工的

作用，直接对潜在服务对象开展政策宣传。

二是加强正向舆论引导，获得舆情工作主动权。 重视负面舆

情的应对，加强民政舆情监测工作，做到早发现、早应对、不遗漏，

赢得舆情工作主动权。 在清明节、儿童节、重阳节等社会对民政关

注度高的时间点，持续开展政策解读、宣传活动等，提高宣传工作

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此外，通过网络舆情倾听社会呼声，及时了解

民意。

三是以满意度调查为抓手，建立政策优化完善机制。 持续开

展满意度调查工作，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整理，进一步了解自身工作

的长处和短板，形成相对完善、细化、成体系的内部的调度机制，夯

实基础，补齐短板，优化政策。 加强民生政策研究，建立政策制定、

执行和效果评价机制，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操作性，提升政策实施

效果。

附件：２０２０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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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２０２０ 年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一、 当年预算执行情况（２０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预算数
（万元）

执行数
（万元）

预算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当年预
算执行
情况
（２０）

资金
总体

９５３７１．６７ ８５８９１．２３

基本
支出

４０３４３．３４ ３７８６３．５５

项目
支出

５４６８７．５７ ４７８９８．９５

其他 ３４０．７６ １２８．７３

９０．０６％

—

２０ １８．０１

部门全年执
行数与全年
预算数的比
率。 资金总
体 ＝基本支
出＋项目支
出＋其他

①得分一档最
高不能超过该
指标分值上限
（２０ 分）。
②该指标若为
正向 指 标， 则
得分计算方法
应用全年实际
值（Ｂ） ／年度指
标值（Ａ） ∗该
指标 分 值； 若
定量指标为反
向指 标， 则 得
分计算方法应
用年度指标值
（Ａ） ／全年实际
值（Ｂ） ∗该指
标分值。 若年
初指标值设定
偏低， 则 得 分
计算方法应用
（全年实际值
（Ｂ） － 年度指
标值 （ Ａ）） ／年
度指标值 （ Ａ）
∗１００％。 若计
算 结 果 在
２００％ － ３００％
（含 ２００％） 区
间， 则 按 照 该
指 标 分 值 的
１０％扣分；计算
结果在 ３００％－
５００％ （ 含
３００％） 区 间，
则按照该指标
分值的 ２０％扣
分； 计 算 结 果
高于 ５００％（含
５００％）， 则 按
照该指标分值
的 ３０％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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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 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６０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预算数
（万元）

执行数
（万元）

预算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整体绩
效目标
实现情
况（６０）

产出
（３０）

支持党
建管理
岗位

７５６ 个 ７５６ 个 ２ ２．００

管理岗
位覆盖
枢纽型
社会组
织 党
建委

４０ 个 ４０ 个 ２ ２．００

考核评
优资助
市 级
“ 枢 纽
型” 社
会组织

７０ 家 ７２ ２ ２．００

市级社
会组织
等 级
评估

≥２１０ 家 ２１０ 家 ２ ２．００

市级社
会组织
审计

≥１７０ 家 １７０ 家 ２ ２．００

养老服
务机构
安全督
促检查

５００ 家 １５４８ 家 ２ ２．００

开展养
老服务
人才队
伍培训

３０００ 人 １８３００ 人 ２ ２．００

养老服
务机构
公共查
询及功
能优化

４００ 家 ４００ 家 ２ ２．００

　 产 出 数
量：计划完
成率 ＝ （实
际完成工作
数 ／计 划 工
作 数 ） ×
１００％。 实
际完成工作
数：一定时
期（年度或
规划期） 内
部 门 （ 单
位） 实际完
成工作任务
的数量。 计
划工作数：
部 门 （ 单
位） 整体绩
效目标确定
的一定时期
（年度或规
划期） 内预
计完成工作
任 务 的 数
量。 产出质
量：质量达
标率 ＝质量
达 标 工 作
数 ／实 际 完
成工作数 ×
１００％。 质
量达标工作
数：一定时
期（年度或
规划期） 内
部 门 （ 单
位） 实际完
成工作数中
达到部门绩
效目标要求
（绩效标准
值） 的工作
任务数量。

　 部门根据本
单位情况自行
确定并选择产
出指 标， 合 理
确定各项指标
权重。 可量化
的指标按照比
率∗单项指标
分值即为该指
标得分。 如果
不 能 定 量 评
价， 则 以 定 性
的 方 式 进 行
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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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预算数
（万元）

执行数
（万元）

预算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续上页 续上页

指导社
会组织
培育孵
化机构

≥３５００ 家 ３５００ 家 ２ ２．００

开展收
养家庭
能 力
评估

２２ 个 ２２ 个 ２ ２．００

开展儿
童工作
队 伍
培训

３５５ 人 ７８３０ 人 ２ ２．００

提供免
费殡仪
服务

３６２ 人 ３６２ 人 ２ ２．００

节地生
态安葬

８２０ 个 ８２０ 个 ２ ２．００

政府购
买服务
项目验
收 合
格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２．００

年度工
作任务
完 成
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

２ ２．００

　 产 出 进
度：按时完
成率 ＝ （按
时完成工作
数 ／实 际 完
成工作数）
×１００％。 按
时完成工作
数： 部 门
（ 单 位 ） 按
照整体绩效
目标确定的
时限实际完
成的工作任
务数量。 产
出 成 本：
①单位产出
相对于上一
年度的节约
额；②单位
产出相对于
市场同类产
出 的 节 约
额；③部门
公用经费的
控制情况。

续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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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预算数
（万元）

执行数
（万元）

预算
执行率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续上页
效果
（３０）

城乡低
保标准
年均增
长率

１０％ １０％ ３ ３．００

每千名
户籍老
人养老
机构床
位数

４０ 张 ３３．９０ 张 ３ ２．５４

养老机
构床位
使用率

８０％ ＜８０％ ３ ２．７５

全市社
区居委
会选举
采取户
代表选
举方式
或直接
选举方
式社区
的比例

８０％ ８４．３％ ３ ３．００

实名注
册志愿
者人数
占常驻
人 口
比例

２０％ ２０．６％ ３ ３．００

节地生
态 安
葬率

５０％ ＜５０％ ３ ２．８０

民政业
务信息
化 覆
盖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３．００

民生政
策公众
知晓率

８０％ ＜８０％ ３ ２．８０

社会建
设及民
政工作
满意度

８０ 分 ８０．７５ 分 ３ ３．００

民政重
点领域
工作满
意度

８０ 分 ７４．７ 分 ３ ２．８０

　 经 济 效
益： 部 门
（ 单 位 ） 履
行职责对经
济发展所带
来的的直接
或 间 接 影
响。 社会效
益： 部 门
（ 单 位 ） 履
行职责对社
会发展所带
来的的直接
或 间 接 影
响。 环境效
益： 部 门
（ 单 位 ） 履
行职责对环
境所带来的
的直接或间
接影响。 可
持 续 性 影
响：部门绩
效目标实现
的长效机制
建设情况，
部门工作效
率提升措施
的创新。 服
务对象满意
度： 部 门
（ 单 位 ） 的
服务对象对
部门履职效
果 的 满 意
程度。

　 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指
标进 行 填 写，
并将其细化为
相应的个性化
指标。 对于效
益类指标可从
受益对象瞄准
度、 受 益 广 度
和受益深度上
进 行 设 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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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 预算管理情况（２０ 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扣分
原因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预算管
理情况
（２０）

财务管
理（４）

财务管
理制度
健全性

— １ １．００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部门（单位）
为加强财务管理、
规范财务行为而制
定的管理制度。

　 ①预算资金管
理办法、 绩效跟
踪管理办法、 资
产管理办法等各
项 制 度 是 否 健
全；② 部门内部
财务管理制度是
否完善、合规；③
会计核算制度是
否 完 整、 合 规。
每有一项不合格
扣 ０． ５ 分， 扣完
为止。

资金使
用合规
性和安
全性

— ２ ２．００

　 资金使用合规性
和 安 全 性： 部 门
（单位） 使用预算
资金是否符合相关
的预算财务管理制
度的规定，是否符
合相关规定的开支
范围，用以反映考
核部门 （单位） 预
算资金的规范运行
和安全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
家财经法规和财
务管理制度规定
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
定；② 资金的拨
付是否有完整的
审 批 程 序 和 手
续；③ 项目的重
大开支是否经过
评估论证； ④ 是
否符合部门预算
批复的用途； ⑤
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情况；
⑥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政府采购的
程序和流程； ⑦
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公务卡结算相
关制度和规定。
每有一项不合格
扣 ０． ５ 分， 扣完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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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扣分
原因

分值 得分
指标
解释

评分
标准

续上页

续上页
会计基
础信息
完善性

— １ １．００

　 会计基础信息完
善性：部门（单位）
会 计 基 础 信 息
情况。

　 ①基础数据信
息和会计信息资
料是否真实； ②
基础数据信息和
会计信息资料是
否完整； ③ 基础
数据信息和会计
信息资料是否准
确。 每有一项不
合格扣 ０．５ 分，扣
完为止。

资产
管理（４）

资产管
理规
范性

— ４ ４．００

　 资产管理规范
性：部门（单位）的
资产是否保持安全
完整，资产配置是
否合理，资产使用
和资产处理是否规
范，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 （单位） 资
产 管 理 的 整 体
水平。

　 ①对外投资行
为是否经审批，
是否存在投资亏
损；② 是否有因
管理不当发生严
重资产损失和丢
失情况； ③ 是否
存在超标准配置
资产； ④ 资产使
用是否规范， 是
否存在未经批准
擅自出租、 出借
资产行为； ⑤ 资
产 处 置 是 否 规
范， 是否存在不
按要求进行报批
或资产不公开处
置行为； ⑥ 其他
资产管理制度办
法执行情况。 每
有一项不合格扣
０． ８ 分， 扣 完
为止。

绩效
管理（４）

绩效管
理情况

— ４ ４．００

　 绩效管理情况：
考核部门 （单位）
在绩效管理信息的
汇总和应用情况。

　 ①部门（单位）
是否及时对绩效
信息进行汇总分
析整理； ② 部门
（单位）是否对绩
效目标偏离情况
及时进行矫正。
每有一项不合格
扣 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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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上页

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结转结
余率
（４）

１３．５８％ ９．４９％ ４ ４．００

　 结转结余率
＝结转结余总
额 ／支出预算
数×１００％。
　 结转结余总
额： 部 门 （ 单
位） 本年度的
结转资金与结
余资金之和。

　 部门结转结余率低
于上年的不扣分；高
于上年结余率，每高
出 １ 个百分点扣 ０． ４
分， 扣 完 为 止。 （ 说
明：预算调整和结转
结余指标，如非预算
部门主观因素导致扣
分的，在评分结果征
求意见环节，经与相
关部门预算主管处室
共同研究，可作为例
外情况酌情考虑。）

部门预
决算差
异率（４）

１２．２９％ ８．１８％ ４ ４．００

　 通过年度部
门决算与年初
部 门 预 算 对
比，对部门的
年度支出情况
进行考核，衡
量部门预算的
约束力。

　 部门预决算差异率
高于市级平均差异率
（２８． ３％） 的， 每高出
１０％（含），扣 ０． ４ 分，
扣完为止。

合计 １００ ９６．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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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学校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改造项目

主要面层成本分析

一、 项目背景

北京市学校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改造项目目的是全面排除校园

室外运动场地基础设施安全隐患，营造崇尚体育运动、关注身体健

康的校园氛围，助力发展学生健康教育，全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

为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优质基础设施。 本项目目的是对北京市

学校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改造项目中涉及的主要面层（包括足球场

人造草皮、１３ｍｍ 塑胶跑道和篮球场 ８ｍｍ 硅 ＰＵ）成本定额进行分

析，以指导未来改造项目的预算和资金安排。

二、 校园室外运动场地面层相关国家标准

２０１６ 年，因全国各地中小学校爆发出多起“毒跑道”事件，我

国叫停了塑胶跑道的新建和维修，并组织修订塑胶跑道新国标。

新的塑胶跑道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简称新国标）历经两年多的修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此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被代替的旧国标《中小

学体育器材和场地第 １１ 部分：合成材料面层运动场地》 （ＧＢ ／

Ｔ１９８５１．１１－２００５）废止。 新国标增加了对邻苯类、有机挥发物、有

害物质限量等指标的要求，实现了从设计施工到最后验收所有环

节都有相应的严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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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要求运动场地面层在原料、铺装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出

具型式检验报告，拿到体育场地设施资质后才能进入市场，检验报

告有效期只有 １ 年。 同时，新国标把跑道的化学性能也纳入标准

之中，并从原料开始就对有害物质提出完善的限制和检测要求，从

设计施工到最后验收所有环节都有相应规范。

新国标对校园跑道建设中可能产生的 １８ 种有害物质进行了

限量规定，并按照家装标准对建成后的跑道挥发性有机物限量作

出了限定，如跑道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不得高于 ５ 毫克 ／ 立

方米，甲醛不得高于 ０．４ 毫克 ／ 立方米，二硫化碳不得高于 ７ 毫克 ／

立方米；增加了气味等级指标要求，确保人工合成面层在实际使用

中接近于无气味状态，如气味评定等级为 ４ 级时，应进一步原因分

析并进行整改，若 １ 个月后气味评定仍不达标，应作更换或拆除处

理，嗅辨评定等级为 ５ 级时，应做拆除处理。

新国标针对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现浇型面层、预制型面

层、人造草等不同类型材料，物理性能中增加了冲击吸收、垂直

变形、抗滑值、耐老化项目及指标要求，并对应增加了相应的检

测方法，修改了拉伸强度项目及指标要求、拉断伸长率及其指标

要求。 同时对厚度、物理性能、无机填料含量等指标进行了补

充、完善，对合成面层的分类进行了详细说明，对铺装要求进行

了规范。

此外，新国标在取样要求、检验规则、判定规则等方面亦进行

了详细规定。 新国标的实施，为体育地材行业提供了一把严格的

“新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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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室外运动场地面层类型

（一） 人造草坪

足球场人工草坪是运动草坪较早并且运用较为广泛的种类，

小中大学的操场、街头足球场、营业性足球场地、大型运动场馆以

及各级别专业性竞技类赛事场地，都能使用足球场人造草坪来进

行铺设，并能满足各层次的运动性能需求。

足球场人造草坪在草丝类型上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单

丝的足球场人造草坪、网丝的足球场人造草坪、单丝加筋的足球场

人造草坪。 由于这三种类型的草坪在性能上不同，因此使用的范

围也会有所不同。

１． 单丝足球场人造草坪

单丝的草坪在纤维上非常的细，且密度也非常的大，而且整个

仿真度也比较高，在构造上基本和天然的草坪比较相似，使用寿命

也比较长，抗磨的性能要比网丝的人造草坪强一些的，但是在价格

上单丝的足球场人造草坪往往要高一些。

２． 网丝足球场人造草坪

网丝足球场人造草坪仿真度上比较高，但是其在纤维上会更

粗，和塑料的捆扎绳比较相似，如果直接将低横截面揭开的话，其

主要的形状是网格，因此称之为网丝，一般在价格上要比单丝的

便宜。

３． 单丝加筋足球场人造草坪

因为需要在制造的基础上多增加一道工序，所以在足球场人

造草坪在单丝的中心，需要设置凸起的加强筋，主要的保证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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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而且在耐磨的性能上也能提高不少，但是由于制造的工序更

加复杂，因此整体的报价要略高。

现阶段的足球草多采用单丝加筋草丝，这种形态的草丝直立

性、柔韧度和耐磨性更好，在运动性能表现上更为良好，外观也更

与真草类似，视觉效果很好。

（二） 塑胶跑道

塑胶跑道根据其施工结构、主要用料可以分为：透气型塑胶跑

道、复合型塑胶跑道、混合型塑胶跑道、全塑型塑胶跑道、预制型塑

胶跑道、ＥＰＤＭ 塑胶跑道等六种类型，主材为双组份聚氨酯浆料和

单组份聚氨酯胶水，分别适用于不同场地。

１． 透气型跑道

透气型跑道是指采用单液型 ＰＵ 与弹性环保颗粒搅拌混合而

成的跑道，具有透气功能。 在高温下，地基产生的蒸汽，会很快的

散发出去。 蒸汽压力无法聚集，所以不会产生鼓泡现象，并符合专

业要求，弹性好。

透气型跑道分两层构成，底层为单液型 ＰＵ 与弹性橡胶颗粒

混合压制，面层为单液型 ＰＵ 与三元乙丙橡胶（ＥＰＤＭ）混合喷涂

而成。

透气型跑道的特性包括：强耐候，抗老化；高耐磨；弹性稳定，

且基本不受气温影响；透气，滤水性好，不鼓包，无积水。

２． 复合型跑道

复合型跑道是在透气型跑道底层和面层之间增加了一层纯

ＰＵ 层。 其特性跟透气型跑道类似，透气性能和滤水性能性能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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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型跑道低，弹性和使用舒适性高于透气型跑道。

３． 混合型跑道

混合型塑胶跑道的母体（底层）为 ＰＵ 掺合部分环保橡胶颗粒

（一般橡胶颗粒比例为 ２５％－３０％），面层为 ＥＰＤＭ 耐候环保彩色颗

粒跟面层专用胶水混合或自结纹胶料与专用胶水混合。 施工工艺

简单，符合国际赛事标准，标准厚度 １３ｍｍ。

混合型跑道对基础的要求比透气型高，基础要求具有一定的

强度和稳定性，一般采用沥青基础。 基础不能有或会产生裂缝和

由于冰冻引起的不均匀冻胀，在冰冻地区，沥青层与碎石层之间最

好加上一层土工布缓冲层。 沿水沟槽的基础应做特殊防水处理。

４． 全塑型塑胶跑道

全塑型塑胶跑道母体（底层）为全 ＰＵ 材料，不添加任何颗粒

物，面层多为自结纹。 全塑型塑胶跑道基础通常采用沥青基础，其

要求主要体现在：平整度、坡度、强度和稳定性、排水系统、保养期

几个方面。

５． 预制型跑道

预制型塑胶跑道是一种平实型结构的塑胶跑道。 与其他几种

跑道最显著的区别是：其他五种跑道都是在现场现浇制作的，预制

型是在工厂预制成型后再到现场铺装的。 预制型塑胶跑道含有摩

擦面层、吸震底层和设置在吸震底层与地基之间的胶粘剂层。

６． ＥＰＤＭ 跑道

ＥＰＤＭ 跑道多用于幼儿园、小区老人和儿童活动场所、健身步

道等场所。 多称为 ＥＰＤＭ 安全地垫。 由底层和面层组成，底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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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橡胶颗粒跟无溶剂单组分胶水搅拌压制，面层为三元乙丙橡

胶（ＥＰＤＭ 颗粒）和无溶剂单组分胶水搅拌压制。 厚度依据需要而

定，常规设计为 １３ｍｍ。 面层可有 ＥＰＤＭ 颗粒制成多种颜色鲜艳的

图案。

各类塑胶跑道的特性如下表所示：

表 １　 塑胶跑道分类及特性

名称 预制型 全塑型 混合型 复合型 透气型

适用
范围

适用于国内、国
际各级别田径
比赛场地、训练
场地，也适用于
各类学校比赛、
教学用场地

适用于国内、国
际各级别田径
比赛场地、训练
场地，也适用于
各类学校比赛、
教学用场地

适用于国内、国
际各级别田径
比赛场地、训练
场地，也适用于
各类学校比赛、
教学用场地

适用于国内、国
际各级别田径
比赛场地、训练
场地，也适用于
各类学校比赛、
教学用场地

适用于各类
学校一般性
教学用场地

场地
性能

专业场地 专业场地
性能介于全塑
型 和 透 气 型
之间

性能介于全塑
型 和 透 气 型
之间

达 到 ＧＢ ／
１４８３３－９３ 各
项指标

使用
年限

１０ 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上 ８ 年以上 ５ 年以上 ３－５ 年

预计
价格

价格高 价格较高 价格适中 价格较低 价格较低

目前，全塑型塑胶跑道因颜色持久，整体性好，无接缝，排水

快，与水泥、沥青地基粘接牢固，可全天候使用，是理想的运动跑道

铺装材料，主要适用于各类学校及专业体育场，田径场跑道、跳道、

半圆区、辅助区的活动场地，非专业比赛用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

场等球场。

（三） 篮球场面层

目前主流的户外篮球场地材料是丙烯酸、ＰＵ 和硅 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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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丙烯酸球场

丙烯酸球场材料采用优质的丙烯酸面层涂料加一定比例的石

英砂和水配比而成，属于水性原料。 丙烯酸球场完工后，硬地丙烯

酸厚度一般是 １．０－ １．１５ｍｍ，弹性丙烯酸面层厚度一般是 ３ｍｍ 左

右。 丙烯酸球场材料无毒绿色环保，色彩鲜艳，不易老化，使用寿

命长，耐晒性好，不易开裂，不易起泡，易施工，日常维护便利，费用

低。 但是没有韧性，对地基要求很高，地基一旦裂缝，球场也会裂。

２． ＰＵ 球场

聚氨酯（ＰＵ）球场有弹性、质感好，但球路变化大，易使运动员

膝盖部位负伤。 ＰＵ 球场的耐磨性能和抗紫外光线较弱，高速运动

时形成的黑色的印痕不容易清洗。 ＰＵ 球场尽管不需要时常保养，

但易于老化、褪变、形成裂纹、附着性差、透气性差，易于起鼓，２－３

年后形成褪色，需重新上色。

３． 硅 ＰＵ 球场

硅 ＰＵ 球场材料是在 ＰＵ 球场材料的基础上开发研制出来的

新一代球场铺面材料，是以 ＰＵ 材料与含有有机硅成分的材料科

学地复合在一起，所生产出来的用于球场面层铺设的材料。 硅

ＰＵ 球场特制的面层韧中带硬，且有高回弹值的弹性层，它既能

保证运动员起步迅速，移动轻松，缓冲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伤害性

震荡力。 拥有无可比拟的耐侯性和耐磨性能，能满足长期高使

用频率之需要。 坚韧、密实，不易被鞋底或其它硬物刮化，可长

期保持保持球场光洁如新。 但硅 ＰＵ 球场造价比丙烯酸球场及

ＰＵ 球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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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室外运动场地面层质量认证标准

（一） 人造草坪质量认证标准

高端运动草门槛高筑，国际顶级体育组织认证，是供应技术、

经验 （时间） 以及推广能力的有力证明。 例如目前国际足联

（ＦＩＦＡ）测试标准要求，人造草坪需经过耐磨损试验装置上的钉辊

实施 ２ 万次的来回碾压后不会分叉和破损；样品需要经测试仪器

使用长波紫外线照射 ５０００ 小时后仍保持颜色、拉伸强度等物理性

能不变。 ＦＩＦＡ 对合格供应商每 ２ 年重新认证，新的人造草坪企业

需要满足最低足球场铺装数量和一定测试标准后，方可申请认证。

符合 ＦＩＦＡ 标准的场地被认证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 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 级别，认证后

企业必须保证每年新增 ５ 片以上 Ｑｕａｌｉｔｙ 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 级别的足球

场，才能保持合格供应商资质。 全球优选供应商在企业成为合格

供应商后才可申请认证，相应认证每 ２ 年对新申请者开放一次，除

标准更为严格外，全球优选供应商认证后必须保证每年新增 ２０ 片

以上 Ｑｕａｌｉｔｙ 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 级别的足球场，资质方可延续。

目前，ＦＩＦＡ 认证的全球优选供应商仅 ７ 家，合格供应商 ２２ 家，

筛选标准显著严格。 优选供应商中，中国企业仅江苏共创入围，其

余 ６ 家企业分别来自荷兰（２ 家）、加拿大（１ 家）、意大利（１ 家）、芬

兰（１ 家）、比利时（１ 家）；合格供应商中，中国企业 ６ 家，包括：爱

奇（广州），傲胜（广州），北京火炬生地（北京），广东绿城体育（广

州），联创（威腾，江苏宜兴），乐陵泰山（山东乐陵），青岛青禾（山

东青岛）。 其他包括英国（２ 家），西班牙（２ 家），意大利（２ 家），德

国（１ 家），土耳其（２ 家），比利时（１ 家），韩国（１ 家），捷克（１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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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１ 家），阿根廷（１ 家），美国（１ 家）。

（二） 塑胶跑道质量认证标准

目前专门针对塑胶跑道的认证主要是 ＩＡＡＦ（国际田径联合

会）认证①，ＩＡＡＦ 是国际性的田径运动管理组织，我国是其 ２１４ 个

协会会员之一。 ＩＡＡＦ 认证即确保比赛场地符合 ＩＡＡＦ 标准的各项

要求，从而保护运动员的健康以及保证运动跑以及相关设施的表

面特性的一致性，是田径运动场中重要的认证标准之一，极具参考

价值和公信力。 根据国际田联规则第 １２．１ 条的规定，用于一定规

格比赛的人造跑道表面必须符合国际田联制定的认证标准。 ＩＡＡＦ

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四年。

除 ＩＡＡＦ 认证外，为规范田径场地合成面层产品使用，提高面

层材料产品质量、促进田径场地建设质量，满足举办高水平田径竞

赛及开展群众性田径运动的需要，中国田径协会参照 ＩＡＡＦ 认证体

系，结合中国田径场地发展现状，制定了《中国田径协会田径场地

（跑道）合成面层产品审定办法》，审定证书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

为两年。 合成面层产品针对塑胶跑道及硅 ＰＵ 的认证还包括 ＮＳＣＣ

国体认证、中国环保产品认证（ＣＱＣ）、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十

环认证）。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６ 日，满足 ＩＡＡＦ 认证标准的全塑型塑胶跑

道产品名录如下表 ２ 所示。

８７１

①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国际田联在摩纳哥举行的第 ２１７ 届理事会了更改名称和会徽的决议，国际

田联更名为“世界田径”，２０２０ 年 ＩＡＡＦ 认证名称改为世界田径认证（ｗｏｒｌｄ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ｓ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 ２　 ＩＡＡＦ 认证的全塑型塑胶跑道产品

９７１



以上名录中，同时满足 ＮＳＣＣ 国体认证、ＣＱＣ 认证、十环 Ｉ 型认

证的企业有 ７ 家，包括：广东杰锐、江门长河、广州柏胜、广州绣林

康体、江阴文明、湖南优冠和山东一诺威。

（三） 硅 ＰＵ 篮球场质量认证标准

目前关于硅 ＰＵ 篮球场国内国际权威认证包括：国际篮联（ＦＩ⁃

ＢＡ）一级场地指标要求的 ＩＳＳＳ 检测报告②、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十环认证）证书等。 除前两项外，其他标准与塑胶跑道相似。 目

前，同时具备上述国内外认证资质的企业较少，除 ＩＳＳＳ 检测报告

无法查询（大部分企业未在官网披露）外，同时具备除第一项资质

外的其他资质认证的企业有 ６ 家，包括广东杰锐、江门长河、广州

柏胜、江阴文明、湖南优冠和山东一诺威。

五、 面层成本数据分析

目前全市范围内已经和正在实施的学校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改

造项目主要集中在通州区。 ２０２０ 年通州教委启动实施中小学校园

室外运动场地及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改造项目，改造内容为基层

及面层（主要涉及人造草坪、１３ｍｍ 塑胶、８ｍｍＰＵ 面层、５０ｍｍ 慢回

弹面层③），第一批实施项目 １０４ 块场地，以整体招标形式进行，其

中，中学 ２２ 块，小学 ３３ 块，幼儿园 ４９ 块。 涉及面层改造面积 ４９．０５

万平米，改造资金约 ２３４５２．３５ 万元（包括人造草坪约 ７５３９．０８ 万元，

１３ｍｍ 塑胶跑道、８ｍｍ 硅 ＰＵ 面层、１２４１２．４３ 万元，９ｍｍ 天然橡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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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ＩＳＳＳ（国际运动面层科学协会）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为国际篮联等提供运动免测相关的科学

技术依据。
主要用于幼儿园场地。



材约 ３５００．８４ 万元）。

整体招标按照人造草坪和塑胶跑道两类分别面向面层生产厂

家招标。 在招标前，财政局评审中心联合通州区教委、审计局通过

对新国标制定参与单位询价、行业协会市场价格，参考去年中标价

格制定评审价格。 招标结果和价格如下：

表 ３　 通州区学校校园室外运动场地改造项目面层中标信息

面层
类型

技术要求 单价 中标品牌

人造
草坪

　 铺设符合新国标（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
　 １． 草长 ５０ｍｍ，行距 ３ ／ ４，针密度 １０５００ 针。
　 ２． 弹性垫：１０ｍｍ 厚环保型 ＰＥ 减震垫
　 ３． 环保弹性颗粒：环保颗粒（高聚物总量不低
３０％），直径为 ３ｍｍ ；填充量为 ８－１０ｋｇ ／ ｍ２

　 ４． 人造草坪填充石英砂：颗粒直径为 ３０ 目－４０
目，填充量≤２５ｋｇ ／ ｍ２

　 ５． 胶水：人工草坪环保型专用胶
　 含：铺装和每年养护次数 １ 次，养护年限为 ８ 年。

５００ ／ ｍ２ 　 麦迪、共创、绿城、火
炬、泰山、共创

１３ｍｍ
塑胶
跑道

　 铺设符合新国标（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
　 塑胶采用双层结构，底胶厚度约为 １０ｍｍ 混合型
聚氨酯胶，甲：乙比例为 １：５，环保颗粒添加量≤
２５％；面胶厚度约为 ３ｍｍ 双组份聚氨酯胶 （甲：乙
比例为 １：２）混合聚氨酯颗粒搅拌均匀后喷涂。
　 含：铺装和每年养护次数 １ 次，养护年限为 ８ 年。

４２５
元 ／ ｍ２

８ｍｍ
硅
ＰＵ

　 铺设符合新国标（ＧＢ３６２４６－２０１８）
　 采用三层结构，底胶厚度约为 ５．５ｍｍ 混合型聚氨
酯胶，甲：乙比例为 １：５，环保颗粒添加量≤２５％；加
强层厚度约为 ２．５ｍｍ 双组份聚氨酯胶（甲：乙比例
为 １：３）；面漆层采用水性硅 ＰＵ 面料或 ＰＵ 面料
喷涂
　 含：铺装和每年养护次数 １ 次，养护年限为 ８ 年。

３１０
元 ／ ｍ２

　 南京沃德、广州秀林、
山东泰山、科宇 ＥＰ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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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塑胶跑道面层经四次检测，包括样块检测、中

标后材料现场选材检测、铺装过程中平行样块检测、成品样块检

测。 人造草经三次检测，包括样块检测、铺装前进场原材料检测、

成品样块检测。 检测由国检集团进行。

六、 建议

（一） 招标阶段，建议针对人造草和塑胶跑道分别招标，人造

草招标考虑面向厂家，塑胶跑道招标考虑面向厂家或者工程承包，

同时在标书中对材料提出明确参数要求，如人造草明确使用单丝

或单丝加筋足球场人造草坪，塑胶跑道使用全塑型塑胶跑道并明

确相应标准，同时对型式送检、平行制样、现场割样检测进行明确

要求，检测标准为新国标。

（二） 评标阶段通过投标打分表的项目设置，保证使用质量较

好、市场认可、专业认证的基础材料厂家和产品中标。 包括：在应

标资质中增加对国内国际认证标准的设定，如要求人造草生产企

业需为 ＦＩＦＡ（国际足联）认证的全球合格供应商，草坪生产厂家具

有国际足联（ＦＩＦＡ）场地认证业绩（需为中国国内）。 塑胶跑道产

品需通过 ＩＡＡＦ 认证，具备 ＮＳＣＣ 国体认证，具备中国环保产品认

证（ＣＱＣ）证书等；另外，通过参数之间的横向对比遴选优质产品，

例如新国标中对拉断伸长率 ／ （％）的要求为≥４０，而拉断伸长率作

为体现材料的物理性能的指标是越高越好，所以一般可以在新国

标的基础上横向对比，数值越高者得分越高，数值越低者得分

越低。

（三） 目前面层招标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通州区，最终价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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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询价并结合历史招标价格形成，因此建议设定三类不同面

层材料成本定额设定与目前通州区价格一致，即：

人造草坪：５００ 元 ／ ｍ２

１３ｍｍ 全塑型跑道：４２５ 元 ／ ｍ２

８ｍｍ 硅 ＰＵ 球场面层：３１０ 元 ／ ｍ２

该定额标准为招标限定价格上限，且该标准可根据市场变化

和更新数据定期进行修订。

（四） 在施工过程中，应全面掌握现场铺装的技术流程，提升

施工队的专业水平，严格监控施工过程，严格管控添加的溶剂、粘

合剂、固化剂等物质，加强对跑道铺设各个环节的监督。 在验收过

程中，成立以权威检测机构牵头的验收小组，按照新国标对合成材

料面层运动场地的物理和化学指标进行全面检测，确保验收环节

客观、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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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施工图

审查成本定额分析报告

一、 项目背景

（一） 施工图审查制度沿革

施工图审查是指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施工图审查机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内容进行的审查。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

施工图审查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和监督

管理工作。

我国的施工图审查制度自 ２０００ 年确立以来，经过多次演变，

目前全国的施工图审查改革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全面取消施工

图审查，代表地区为深圳市、山西省等；二是缩小施工图审查范围，

将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的工程项目取消施工图审查，同时对保留审

查的工程实行多图联审及数字化审图。 代表地区为：北京市、上海

市、南京市、浙江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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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国内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相关法规变化

（二） 目前国内施工图审查制度运行的典型模式④

施工图审查制度要求审查机构具有公正性、公益性，而大多数

企业性质的图审公司具有盈利性、竞争性，这一对矛盾始终存在。

各地在施工图审查主体、审查机构的性质、业务范围、审查费收取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涌现出若干不同的运行模型，典型的模式包

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公益服务型模式、公司竞争型模式。 其中，

依据审查机构的性质不同，公益服务型模式又可分为：重庆模式

（行业协会管理＋审图公司）、江苏模式（事业＋民办非企业审图中

心）、贵州模式（事业单位，设计质量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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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部分模式梳理参考：余洪亮等（２０１７），“去市场化”条件下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制

度运行模式研究，《建筑经济》。



表 １　 目前国内施工图审查的主要模式

模式类别 政府购买服务型模式 公益服务型模式 公司竞争型模式

典型案例 武汉模式 江苏模式 上海模式

审查主体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
文件 审 查 管 理 事 务
中心

审查机构性质
国营、民营企业 ＋民办非
企业

事业 ＋ 民办非企业审图
中心

国营、民营企业＋民办
非企业

审查机构构成
大多依附于原有设计院、
工程咨询公司或是其内部
派生机构

各级建筑主管部门下属的
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审
图中心

大多依附于原有设计
院、工程咨询公司或
是其内部派生机构

审查合同签订
建设单位与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订立合同

建设单位与审图机构订立
合同

建设单位与审图机构
订立合同

审查费支付
政府购买服务，向审图机
构支付审查费

建设单位向审图机构支付
审查费

建设单位向审图机构
支付审查费

审查机构
业务范围

根据资质自主承接， 不受
行政区划限制

根据资质在行政区划内承
接业务，受行政区划限制

根据资质自主承接，
不受行政区划限制

审查机构选择
建设单位不可自主选择审
查机构

建设单位不可自主选择审
查机构

建设单位可自主选择
审查机构

是否独立法人 完全独立法人 不完全独立法人 完全独立法人

应用省市 天津、武汉 江苏、云南、安徽、内蒙古 上海、浙江、黑龙江

（三） 北京市施工图审查的现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８〕３３ 号）要求，消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

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原来由消防和人防部门

负责的技术审查取消。 为了落实此政策，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保障审查质量，北京市规自委联合相关部

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施工图多审合一改革的实施意见》及《关于

实施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 （京规自发〔２０１８〕６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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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全市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政府购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北京市数字化审图系统正式上线，实行施工图设计文件无纸化

申报和电子签章，促进了勘察设计文件数字化交付、使用与存档，

节省了施工图的印刷和运输成本，同时审查全过程留痕，审查结果

透明，实现施工图多审合一的全过程数字化监管。

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的职责分工如下：

１． 购买主体为北京市规自委，负责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

的购买需求评估、项目预算和购买计划编报、购买活动组织实施；

２． 承接主体（综合审查机构）以市规自委联合民防局联合认

定的综合审查机构为指定购买单位，审查机构应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对施工图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

容进行审查；

３． 市财政局对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计划及预算进行审

核，核定后的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计划，随部门预算批复一并

下达给购买主体。

基本流程为：

１． 确定综合审查机构库。 市规自委通过招标或者入库方式确

定综合审查机构；

２． 市规自委与综合审查机构签订年度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

务合同，约定审查范围及购买服务单价；

３． 建设单位通过北京市数字化审图系统进行申报，并由设计

单位上传加盖电子签章的施工图；

４． 综合审查机构对施工图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技术审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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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设单位出具《综合审查告知书》；

５． 综合审查机构按双月或季度，根据已审结项目，编制施工图

审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结算清单，并附 《综合审查告知书》复印

件，提交给市规自委消防设计审查处审核；

６． 消防设计审查处组织专家对综合审查机构提交的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价格等进行复核，专家来源为第三方

行业专家、财政绩效专家，审核内容为项目的来源及真实性、价格

抽测等；

７． 消防设计审查处按双月或季度向委财务处申请施工图审查

政府购买服务费用支付，经委财务处相关流程审批完成后，由委财

务处向综合审查机构支付相关费用。

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和建设规模变化，规自委每两年开展一

次施工图审查机构认定工作，目前北京市有房建类审查机构 ５ 家，

勘察类审查机构 ２ 家，市政类审查机构 ３ 家，轨道交通类审查机构

２ 家，其中 ２ 家兼有房建和市政审查资格，均为一类审查机构。 基

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２　 北京市施工图审查机构现状

审查类型 审查机构名称

勘察类
北京博凯君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房建类

中设安泰（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建研航规北工（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国标筑图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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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审查类型 审查机构名称

市政类

中京同合国际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建院京诚建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中询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类
北京城建信捷轨道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铁专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注：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审查机构重组为 ５ 家综合审查机构（房建类），其中中京同合国际和建院

京城建标两家公司同时具备房建类和市政工程类施工图审查资质，除城建信捷和铁专院两家轨

道交通类施工图审查机构可以开展京外业务外，其他三类机构只能从事北京市范围内施工图审

查业务。

（四） 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定价的变化

近 １０ 年，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定价划分为三阶段，即政府定价

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政府放开定价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及综合审

查阶段（２０１９ 年至今）。

１． 政府指导定价阶段

（１）结算方法：审查机构完成审查并向甲方（设计公司）提交

《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时，结清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费用。

（２）定价标准：根据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 ５３４ 号文要求，审查收

费标准不高于工程概（预）算投资额的 ２‰，具体审查收费标准

如下：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住宅 ２ 元 ／ ｍ２ 、公建 ３ 元 ／ ｍ２ 、超限 ４ 元 ／ ｍ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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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⑤：住宅 ３ 元 ／ ｍ２ 、公建 ４ 元 ／ ｍ２ 、超限 ６ 元 ／ ｍ２ 。

市政、勘察和轨道交通等以工程勘察设计收费为基准计费的，

收费标准以不高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的 ６．５％为限，根据项目

情况适当进行下浮；

２． 政府放开定价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结算方法：审查机构完成审查并向甲方提交《北京市建筑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时，结清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费用。

（２）定价标准⑥：房建类图审定价为住宅 ３ 元 ／ ｍ２ 、公建 ４ 元 ／

ｍ２ 、超限 ６ 元 ／ ｍ２ ；市政、勘察和轨道交通等仍然参照发改委 ５３４

号文，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的 ６．５％作为取费基准。

３． 综合审查阶段（２０１９ 年起）

（１）结算方法：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之后，根据京规自发〔２０１８〕６３

号文要求，北京市施工图审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市政府

委托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向审查机构支付审查费用，建设单位不再

需要支付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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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由于审查机构均为北京市大型设计院的下属部门，可与母公司各设计部

门共享资源（如人员、办公、设备等），故营业成本相对较低。 同时，各审查机构还拓展设计咨询、
设计优化、咨询审查、内部审查、技术培训等业务，收入来源多样。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根据住建部令

１３ 号及规委文件要求，审查机构从各大设计院分离出来，变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法人机构，运
营成本提高。 同时，施工图审查内容较之前增加了绿色建筑、建筑防雷、雨水利用、太阳能利用、
装配式建筑等内容，每个项目的审查工作量增大。 为稳定审查技术队伍，在执行 ５３４ 号文收费标

准的前提下，经过审查成本测算，适当提高审查价格。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８８ 号文废止了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５３４ 号文，施工图收费标准无政府文件

可执行。 同时政府加大对施工图审查的质量管理和技术提升力度，探索设计质量考评、审查质量

考核、编制审查要点、加强业务培训等。 为稳定审查技术队伍，避免因无序竞争导致低价低质，北
京市各审查机构仍维持原有收费标准。



（２）定价标准：房建类图审定价为住宅 ４ 元 ／ ｍ２（其中配套及

地下 ５ 元 ／ ｍ２ ）、公建 ５ 元 ／ ｍ２ 、超限 ７ 元 ／ ｍ２ 、内部改造 ５ 元 ／ ｍ２ ，

每单审查最低收费 ０．５ 万元；其他类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的 ６．５％取费。

二、 施工图审查机构成本结构

施工图审查机构成本主要由人员成本、房租及固定资产折旧、

差旅办公等管理费用、其他成本等构成，其中：

人员成本由专业技术人员人工成本（工资、福利等）、管理人

员工资、其他行政办公人员工资等三项构成。 专业技术人员人工

成本占施工图审查机构总成本的主要部分，约占总成本 ５５％

－６０％。

专业技术人员即施工图审查人员，由于施工图审查专业性很

强，所以对审查机构审查人员的资质由较高要求。

目前，房建类审查机构审查人员要求主持过不少于 ５ 项大型

房屋建筑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已实行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

应当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综合审查机构审查人员要求具有 １５ 年以

上相关专业的设计工作经历且主持过不少于 ５ 项大型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相应专业的设计。 已实行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具

有相应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册；未实行执业注

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当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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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程综合审查机构审查人员要求至少有 １５ 年以上

专业工作经历，且主持过不少于 ５ 项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相应

专业的设计工作。 已实行注册制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具有相应

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查机构注册。 未实行执业注册制

度的专业，审查人员应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岩土勘察工程综合审查机构审查人员应当有 １５ 年以上所需

专业勘察工作经历，主持过不少于 ５ 项甲级工程勘察项目相应专

业的勘察，审查人员应当具有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并在本审

查机构注册。

具备上述资质要求的人员在设计公司的人均税前收入约 ４０－

５０ 万元⑦。

三、 施工图审查成本分析

（一） 房建类施工图审查成本分析

１． 成本对象划分

房建类施工图审查项目主要分为三类项目，居民建筑，公共建

筑和超高限，其中居民建筑分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 从设计的复

杂性和审图工作量看，地下建筑比地上建筑的审查难度大，同样面

积审查的工作量投入更多，同时内部改造项目施工图审查中还涉

及对原施工图的查询和对比，工作量比新建项目大。 因此测算时

２９１

⑦ 此数据系规自委对同行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电子工程

设计院、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典型设计院）的成本情况调研

取得，调研对象为设计公司生产部门专业总工、专业副总或主任工等类似审查机构技术人员的收

入。



将居民建筑中地下建筑、内部改造项目与公共建筑项目分为一类。

因此，房间类施工图审查成本对象大类分为居住建筑，公共建

筑和超限建筑，其中，居民建筑中的地下项目及内部改造项目成本

分摊时视同公共建筑。

２． 审图取费标准测算 Ｉ———成本差异视角

以审图面积作为成本分摊基准，将五家房建类审图机构的管

理成本、人工成本分摊至三类成本对象⑧，其中，根据投标价格、审

图时长、审图机构内部激励方式等，确定居住建筑（地下）、公共建

筑和内部改造项目面积按照居住建筑（地上）面积 １．２５ 倍约当系

数进行折算，超限项目面积按照地上项目面积的 ２ 倍约当系数进

行折算⑨。 主要依据包括：

（１）根据对五家审图机构调研座谈，以及对部分设计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访谈，居住建筑地下项目、公共建筑和内部改造项目的

审图难度高于居住建筑地上项目，各审图机构在内部对专业技术

人员审图计酬时，对于审查居住建筑地下项目、公共建筑和内部改

造项目的，会乘以 １．２—１．３ 的计酬系数，超限项目的计酬系数更

高。 我们认为，该计酬系数一定程度反映了不同审图项目的审图

工作量（成本动因数量）；

（２）各阶段定价的差异也反映了不同审图项目的审图工作量

差异。 按照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定价标准，公共建筑审图定价是居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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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对于同时具有房建和市政资质的审图机构，按照收入基准分摊成本；审图机构合并前成

本数据按照合并机构的财务数据加总计算。
以（１，１．２，２）和（１，１．３，２）的约当系数计算，结论不变。



筑的 １．３３ 倍，超高限项目审图定价是居民建筑的 ２ 倍；按照 ２０１９

年定价标准，公共建筑审图定价是居民建筑的 １．２５ 倍，超高限项

目审图定价是居民建筑的 １．７５ 倍。

按照上述方法统计的五家房建审图机构业务和成本如下：

表 ３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审图机构业务量和成本

机构
名称

年度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内部改造 超限建筑 审图成本合计

项目
数

地上
面积
（万平
米）

地下
面积
（万平
米）

项目
数

面积
（万平
米）

项目
数

面积
（万平
米）

项目
数

面积
（万平
米）

营业
成本

管理
费用

约当
面积
（万平
米）

国标
筑图

２０１８ ６４ ３４４．７２ １６９．７９ １８６ ７０７．９５ ５００ １７５．８５ ３２４５．３４ ８００．５１ １６６１．７１

２０１９ ３８ １５９．８６ １３０．７９ ６８ ２０１．２５ ３２９ １９４．４５ ２４３０．９４１１４２．１２ ８１７．９８

建院
京标

２０１８ ８５ ２５５．４８ １４３．７１ ９４ ３５０．８４ ６３５ ２３０．２３ ２ ３１．４５ ２６９１．０１ ８８３．７３ １２２４．３６

２０１９ ５８ ３０３．５０ １７９．４０ ７９ １８５．２１ １４３７ ５１２．２２ ０ ０．００ ２０８３．５８１１３３．６１１３９９．５３

中设
安泰

２０１８ ５３ ４１６．７９ １１８．２４ １０６ ４９３．８６ ６６３ ２９５．１４ ５ ７９．８２ ３５５８．５０１０８６．３１１７１０．４８

２０１９ ６９ ４４２．８０ ０．００ ７９ ２８８．７１ ４４７ ２０３．４１ ３ ５７．９９ ３２３２．８４ ９５５．３１ １１７３．９３

建研
航工

２０１８ ３１ ２６８．８９ １７９．２６ ６２ ３３１．８５ ９１８ ２８７．００ １ ２２．０１ ３５６２．５１ ７１５．５９ １３１０．５４

２０１９ ５８ ３１７．００ ２２２．８０ １４４ ４４８．３０ ５０２ ２０７．１３ ０．００ ３１４６．２４ ６２７．８１ １４１４．７９

中京
同合

２０１８ ６０ ４８４．０９ ７１ ５０５．２３ ６３９ ２０６．５７ ３７３０．３１ ７３３．４８ １３７３．８４

２０１９ ４４ ３０９．３１ ８８ ２８７．５８ ７８６ ３９７．１１ ３１４９．４５１１６８．９２１１６５．１７

合计
２０１８ ２９３ １７６９．９８ ６１１．００ ５１９ ２３８９．７２ ３３５５ １１９４．７９ ８ １３３．２８１６７８７．６７４２１９．６３７２８０．９３

２０１９ ２６７ １５３２．４７ ５３２．９９ ４５８ １４１１．０６ ３５０１ １５１４．３２ ３ ５７．９９ １４０４３．０４５０２７．７６５９７１．４１

　 　 注：约当面积＝地上面积＋１．２５×地下面积＋１．２５×公共建筑面积＋１．２５×内部改造面积＋２×超限建筑面积

根据上表计算：

２０１８ 年单位面积审图成本分摊率为 （ １６７８７． ６７ ＋ ４２１９． ６３） ／

７２８０．９３＝ ２．８８５ 元 ／ 平米

２０１９ 年单位面积审图成本分摊率为 （ １４０４３． ０４ ＋ ５０２７． ７６） ／

５９７１．４１＝ ３．１９４ 元 ／ 平米

由 成 本 分 摊 率 （ 价 差 ） 驱 动 审 图 成 本 变 化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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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４ － ２．８８５） × ５９７１．４１
１６７８７．６７ ＋ ４２１９．６３

＝ ８．７８％

２０１９ 年相比 ２０１８ 年，审图收入单价变化率为
４ － ３

３
＝ ３３．３３％

即，单价由 ３ 元提升为 ４ 元时，单位审图收入增长率为 ３３．

３３％，基于成本效益的原则，价差驱动的单位审图成本增长率应与

此增长率相当。 ２０１９ 年价差驱动的单位审图成本增长率仅为 ８．

７８％。 说明，单位面积审图成本分摊（表征单位面积审图投入）低

于审图报价的提升，报价增幅偏高。

３． 审图取费标准测算 ＩＩ———对标视角

由于施工图审查成本中，专业技术人员（审图人员）的人工成

本占比最高，我们将该成本与设计院专业技术人员人工成本比较

来判断其合理性。 五家房建类审图机构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的专业技术

人员人工成本（含五险两金，加班餐费，福利费等）如下表：

表 ４　 房建类审图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人工成本

机构名称 年度 技术人员数量
专业技术人员

人工总成本（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人

均人工成本（万元）

中设安泰

２０１６ ４２ ２３５９．２０ ５６．１７

２０１７ ３９ ２２１１．９６ ５６．７２

２０１８ ５０ ３０４１．０２ ６０．８２

２０１９ ４６ ２７８０．３５ ６０．４４

平均 ４４ ２５９８．１３ ５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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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构名称 年度 技术人员数量
专业技术人员

人工总成本（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人

均人工成本（万元）

中京同合

２０１６ ５４ ２６７８．４９ ４９．６０

２０１７ ５１ ２６７８．０８ ５２．５１

２０１８ ５２ ３１３０．８７ ６０．２１

２０１９ ４５ ２６３０．４５ ５８．４５

平均 ５１ ２７７９．４７ ５５．１９

建院京标

２０１６ ４５ ２３９０ ５３．１１

２０１７ ４３ ２２５６ ５２．４７

２０１８ ４１ ２４７３ ６０．３２

２０１９ ３８ ２３４２ ６１．６３

平均 ４２ ２３６５．２５ ５６．８８

建研航工

２０１６ ５０ ２６１２．３ ５２．２５

２０１７ ５０ ２５９５．７ ５１．９１

２０１８ ５０ ２７８９ ５５．７８

２０１９ ４８ ２３９５．２ ４９．９０

平均 ５０ ２５９８．０５ ５２．４６

国标筑图

２０１６ ４５ ２３９５．４５ ５３．２３

２０１７ ４４ ２２９２．１２ ５２．０９

２０１８ ５２ ２８４２．４７ ５４．６６

２０１９ ４８ ２３８９．９６ ４９．７９

平均 ４７ ２４８０．００ ５２．４４

从表中可以看出，五家审图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人工成

本在 ５０－６０ 万元之间，平均为 ５５ 万元。

目前北京市同行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清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典型设计院）的人工成本水平为：公司年均人

工成本约 ５４－６５ 万，生产部门专业总工、专业副总或主任工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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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机构技术人员人均税前收入约 ４０－５０ 万。

如果专业技术人员平均人工成本降低至 ４５ 万元，按照 ２０１９

年数据测算，居民建筑审查成本可降低 ０．４ 元 ／ ｍ２ ，公共建筑和内

改项目审查成本可降低 ０．６ 元 ／ ｍ２ 。

由于数据所限，无法获知外省市施工图审查机构的成本构成

（包括人工成本）信息及业务量信息，如果数据充足，可以进一步

测算人工劳效数据，判断审图机构效率。

４． 审图取费标准测算 ＩＩＩ———利润敏感性分析

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审查机构是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

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 北京市规自委对施工图审查

机构的认定标准也明确：“综合审查机构为专门从事施工图审查业

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上级单位应对审查机构的公益性

做出书面保障承诺。”

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在实践中中没有明确

衡量标准，但是审图机构的公益性原则要求施工图审查机构利

润率不宜太高。 据此，本项目根据五家房建类施工图审查机构

２０１９ 年财务数据，结合前述不同成本对象成本动因的约当计

算方法，测算房建类施工图审查机构的价格—成本—利润敏

感性。

从财务数据来看，五家公司 ２０１９ 年的销售利润率水平均低

７９１

 销售利润率＝营业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于 １０％，合计的销售利润率水平为 ７．８５％。

表 ５　 房建类审图机构 ２０１９ 年基本财务数据（单位：元）

机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销售利润率

中设安泰 ４６２５４７１６．９８ ４２０９１５４９．３７ ４１８８６７９．２５ ９．０６％

建院京城 ４１４０８４３３．６４ ３８９８５０３５．２７ ２４２３３９８．３７ ５．８５％

建研航规 ４０５８４９０５．６６ ３７９６３６７４．６５ ２６２１２３１．０１ ６．４６％

中京同和 ４８４０１２００．３４ ４３８１９３６３．１８ ４５８１８３７．１６１ ９．４７％

国标筑图 ３２９２２２６６．６６ ３０２８２１０６．０５ ２６４０１６０．６０６ ８．０２％

合计 ２０９５７１５２３．３ １９３１４１７２８．５ １６４５５３０６．４ ７．８５％

我们分别按照销售利润率水平为 ５％、３％和 ０，依次测算三种

不同销售利润率水平要求下，房建类审图的理论价格，结果如下：

表 ６　 不同销售利润率下房建类图审定价

约当系数

销售利润率为 ５％ 销售利润率为 ３％ 销售利润率为 ０（保本）

居住建
筑 （ 地
上）

居住建
筑 （ 地
下 ）、
公共建
筑、 内
部改造

超 限
建筑

居住建
筑 （ 地
上）

居住建
筑 （ 地
下 ）、
公共建
筑、 内
部改造

超 限
建筑

居住建
筑 （ 地
上）

居住建
筑 （ 地
下 ）、
公共建
筑、 内
部改造

超限建筑

１．２ ／ ２ ３．５１ ４．２１ ７．０１ ３．４３ ４．１２ ６．８７ ３．３３ ４．００ ６．６６

１．２５ ／ ２ ３．４０ ４．２６ ６．８１ ３．３３ ４．１７ ６．６７ ３．２３ ４．０４ ６．４７

１．３ ／ ２ ３．３１ ４．３０ ６．６２ ３．２４ ４．２１ ６．４８ ３．１４ ３．７７ ６．２９

　 　 注：审图价格单位为元 ／ ｍ２；约当系数指计算审图面积时，根据不同类建筑根据审图工作量的

差异，设置的面积换算系数。 如：１．２ ／ ２ 指居住建筑（地下）、公共建筑、内部改造三类项目的面积

在测算时按照居住建筑（地上）面积的 １．２ 倍计算，相应审图价格也设置为其 １．２ 倍，超限建筑项

目的面积在测算时按照居住建筑（地上）面积的 ２ 倍计算，相应审图价格也设置为其 ２ 倍。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房建类审图机构销售利润率设定为

５％，三类项目约当系数取（１，１．２５，２）时，在假定审图机构成本发

生合理的前提下，相应的审图价格为：居住建筑约 ３．４ 元 ／ ｍ２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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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筑 ４．２ 元 ／ ｍ２ ，超限建筑约 ６．７ 元 ／ ｍ２ 。 由于 ２０２０ 年的审图

工作量未定，按照 ２０１９ 年各类项目的审图面积测算，按照此价格，

可节约财政资金约 ３７５０ 万元。

保本状态下，三类项目约当系数取（１，１．２５，２）时，在假定审图

机构成本发生合理的前提下，相应的审图价格为：居住建筑约 ３．３

元 ／ ｍ２ ，公共建筑 ４ 元 ／ ｍ２ ，超限建筑约 ６．５ 元 ／ ｍ２ 。 按照 ２０１９ 年

各类项目的审图面积测算，按照此价格，可节约财政资金约 ４６１８

万元。

５． 房建类审图取费标准汇总

根据以上方法计算的房建类取费标准汇总如下：

表 ７　 房建类审图取费标准测算汇总

方法
成本差异
分析视角

人工成本
对标视角

利润敏感性测算视角

５％ ３％ 保本

均值
（元 ／ ｍ２）

居民建筑 ３．３ ３．６ ３．３ ３．３ ３．２ ３．４

公共建筑 ４．２ ４．４ ４．３ ４．２ ４ ４．２

超高限 ６．６ ７ ６．６ ６．７ ６．５ ６．７

　 　 注：成本差异分析视角将 ２０１９ 年相比 ２０１８ 年审图成本的差异分解为业务量差异和审图单位
成本差异，比较审图单位成本差异与审图价格增幅之间的匹配关系，从而推算出多审合一后的审
图取费标准；人工成本对标视角将审图机构中的技术人员人工成本（审图成本中占比最大）与设
计院等单位的设计人员人工成本比较，判断审图成本的合理性及合理的取费标准；利润敏感性测
算视角是基于审图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法人”定位，根据成本（取费标准）与利润之间关
系，测算不同利润率下成本标准。 我们以 ２０１９ 年的业务和财务数据分别测算了利润率在 ５％、３％
及保本状态下的取费标准。 最后的取费标准以三种方法测算的均值为依据。

根据以上汇总，房建类审图费用标准建议取三种方法的均值：

居民建筑 ３．４ 元 ／ ｍ２ ，公共建筑 ４．２ 元 ／ ｍ２ ，超高建筑 ６．７ 元 ／ ｍ２ 。

按照 ２０１９ 年各类项目的审图面积测算，按照此价格，可节约财政

资金约 ３７５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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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政、轨道交通、勘察类图审类定额

目前市政、轨道交通和勘察类审图机构取费均参考 ２０１１ 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

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５３４ 号），以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为基准计费的，其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的 ６．５％。 其中地勘类项目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揭示的地层土

质状况和勘察总进尺，根据《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 （２００２ 年）计

算勘察总费用，按照北京市勘察设计管理处《关于对岩土工程勘察

报告审查收费的通知》 （京勘设管字〔２００２〕２７ 号）规定，审查费用

为：１－１０ 万的部分为 ６．５％，超 １０ 万的部分 ５％；

上述文件尽管已经废止，但是一直作为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相关项

目取费的依据被使用。 包括广东、重庆等地三类施工图审查招标

定价时均以此作为定价基准，根据项目情况确定审查服务费下浮

率。 建议在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时继续沿用上述标准。

四、 施工图审查成本定额设定建议

（一） 建议成本定额作为财政预算安排的标准，而非政府购买

服务的付费依据。 同时在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应在保证审图

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加强对审图机构绩效考核等方

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二）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总结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中的经验，同时对被服务单位进行充分调研摸底，以全面评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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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类审查机构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的审查服务费占设计费比重平均在 ６．３％。



策实施的绩效，不断优化施工图审查制度。 同时，建议规自委进一

步细化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减少施工图

审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或恢复由建设单位付费并加强对施工图

审查机构的事中事后监管。

（三） 建议结合施工图审查项目绩效评估情况，进一步探索审

图成本定额动态调整机制。 绩效成本定额标准具有时效性和动态

性，未来应进一步强化绩效理念，明确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的激励

约束机制，探索绩效考核奖惩＋人工成本增幅相结合的成本定额调

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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